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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制造技术标准》的通知

现批准 《钢结构制造技术标准》为中国钢结构协会团体标

准，编号为Ｔ／ＣＳＣＳ０１６ ２０２１，自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日起实施。

本团体标准由中国钢结构协会组织中国建筑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出

版发行。

中国钢结构协会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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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国钢结构协会 《关于发布中国钢结构协会２０２０年第

三批团体标准编制计划的通知》（中钢构协〔２０２０〕４２号）文件的要

求，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对标国际

及国内相关标准，在协会《钢结构制造技术规程》的基础上，广泛

征求意见，编制了本标准。

本标准共有１４章及３个附录，主要内容是：１．总则；２．术

语；３．基本规定；４．材料；５．深化设计；６．加工制作；７．钢

结构数字化加工；８．焊接；９．紧固件连接；１０．预拼装；１１．涂

装；１２．冷成型构件制作；１３．制成品的检验、标识、包装、运

输及交付；１４．安全、职业健康与环境保护；附录Ａ钢结构制成

品外形尺寸的允许偏差；附录Ｂ加工制作设备和工具安全使用

规定；附录Ｃ缩略语。

本标准可作为钢结构制造企业编制企业技术规程 （标准）的

重要参考依据。标准的实施，将有利于钢结构制造企业提升管理

水平，推动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

力，全面促进钢结构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本标准由中国钢结构协会负责管理，并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

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中国钢结构协会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３３号；邮编１０００８８）。

本 标 准 主 编 单 位：中国钢结构协会　　　　

本 标 准 参 编 单 位：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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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为在钢结构制造中贯彻执行国家的技术经济政策，做到

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确保质量，特制定本标准。

１０２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钢结构、桥梁钢结构、锅

炉钢结构、塔桅钢结构、水利水电工程钢结构、压水堆核电厂钢

制安全壳等建 （构）筑物钢结构的制造。

１０３　对设计、制造或使用有特殊要求的钢结构，除执行本标

准外，尚应执行国家和行业现行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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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０１　制造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钢结构部件的生产过程中所必须开展的工厂活动，包括加工

制作、焊接、机械紧固、表面处理及涂装、组装、检验和提供部

件性能特性的技术文件。

２０２　钢结构设计文件　ｄｅｓｉｇ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ｏｆｓｔｅｅ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由工程设计单位提供的钢结构设计图、设计技术说明和设计

变更文件等技术文件的统称。

２０３　钢结构深化设计　ｄｅｔａｉｌｉｎｇｏｆｓｔｅｅ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对钢结构设计图进行细化设计，形成可用于深化设计报审和

指导施工详图设计的技术文件。

２０４　钢结构施工详图　ｓｈｏｐｄｒａｗｉｎｇｏｆｓｔｅｅ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对钢结构深化设计文件进行细化设计，形成可直接用于钢结

构制造的技术文件，包括加工详图、加工详图设计技术说明及各

类清单等内容。

２０５　加工详图　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ｒａｗｉｎｇｓ

用图样的方式表达钢结构构件的几何形状、零部件的规格尺

寸、零部件定位尺寸和相互关系、零部件机械加工 （切割、钻

孔、刨边等）、构件的焊接加工形式以及表面处理要求等的技术

文件。

２０６　质量证明文件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ｏｆｑｕａｌｉｔｙ

由供应商委托有资质的质量检测部门出具的、证明在钢结构

制造过程中所使用的材料 （或半成品及制成品）质量合格的证明

文件。质量证明文件包括材料 （或半成品及制成品）质量证明

书、材料 （或半成品及制成品）合格证、材料 （或半成品及制成

品）检验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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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７　碳当量　ｃａｒｂｏｎ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ｖａｌｕｅ（犆犈犞）

把钢铁材料中包括碳在内的对淬硬、冷裂纹及脆化等有影响

的不同合金元素含量换算成相当含量碳的重量百分比。

２０８　复验　ｒｅｖｉｅｗ

对在钢结构制造过程中所使用的材料 （或半成品及制成品），

在外观质量检查和质量证明文件核查符合要求的基础上，按照有

关规定抽取试样送至具备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验的活动。

２０９　见证　ｔｅｓｔｉｆｙ

在工程监理机构或业主 （建设单位）的见证下，按照有关规

定由钢结构加工制作商从现场随机抽取试样，送至具备相应资质

的检测机构进行检验的活动。

２０１０　零件　ｐａｒｔｓ

组成部件或构件的最小单元，如节点板、翼缘板、腹板、加

劲肋等。

２０１１　部件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由若干个零件组成的单元，如焊接Ｈ型钢、牛腿等。

２１１２　构件　ｍｅｍｂｅｒｓ

由零件或零件和部件组成的钢结构基本单元，如柱、支撑、

梁、钢板剪力墙等。

２０１３　制成品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在钢结构制造企业内完成全部生产过程，经检验符合规定的

质量标准，可供钢结构工程现场安装使用的钢结构构件、零部

件、成品件及标准件等。

２０１４　钢结构制造工艺方案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ｐｌａｎｆｏｒ

ｓｔｅｅ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为保证钢结构加工制作或制造过程正常运行，而采用的生产

工艺技术或钢结构产品生产的制造方法。

２０１５　放样　ｓｅｔｔｉｎｇｏｕｔ

按照获得审定的钢结构施工详图，以１∶１的比例放大，或

将复杂的曲面展开成平面，划出实样，以便准确地定出零件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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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作为制造样板 （样杆）、号料、加工等工作的依据。

２０１６　号料　ｍａｒｋｉｎｇｏｆｆ

把已经展开的零件的真实形状及尺寸，通过样板、样杆、样

条或草图划在钢板或型材上的工艺过程。

２０１７　紧固件　ｆａｓｔｅｎｅｒｓ

将两个或两个以上零件、部件或构件紧固连接成为整体时所

采用的一类机械零件的总称。

２０１８　钢结构用螺栓连接副　ｓｔｅｅ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ｂｏｌｔｉｎｇａｓｓｅｍ

ｂｌｉｅｓ

钢结构用螺栓和与之配套的螺母、垫圈的总称。

２０１９　钢结构焊接难度等级　ｓｔｅｅ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ｗｅｌｄｉｎｇ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ｌｅｖｅｌｓ

根据焊接接头板厚、母材类别和碳当量等基本影响因素，按

难易程度将钢结构焊缝焊接分为易、一般、较难和难四个等级。

加工制作企业应针对不同情况，具备与焊缝焊接难度相适应的技

术条件，包括加工制作企业的焊接施工装备能力、施工技术和人

员水平能力、焊接工艺技术措施、检验与试验手段、质保体系和

技术文件等。

２０２０　焊接工艺评定　ｗｅｌｄ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ＰＱ）

为验证所拟定的焊件焊接工艺的正确性，通过对焊接方法、

焊接材料、焊接参数等进行选择和调整而进行的一系列工艺性试

验，以确定获得标准规定的焊接质量的焊接工艺。焊接工艺评定

是保证质量的重要措施，为正式制定焊接工艺指导书或焊接工艺

卡提供可靠依据。

２０２１　焊接工艺评定报告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ｃｏｒｄ（ＰＱＲ）

在评定焊接工艺过程中，记录有关试验数据及结果的文件。

２０２２　焊接工艺预规程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ｗｅｌｄ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ｐｅｃｉ

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ＷＰＳ）

待评定的焊接工艺规程。

２０２３　焊接工艺规程　ｗｅｌｄ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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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制作符合规范要求的焊缝而提供指导的、经过评定合格的

焊接工艺文件。

２０２４　焊接作业指导书　ｗｅｌｄｉｎｇｗｏｒｋ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ＷＷＩ）

由焊接工艺人员依据焊接工艺评定报告 （ＰＱＲ）编制，用

于加工制作焊件的细则性作业文件。

２０２５　免于焊接工艺评定　ｐｒｅ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ＰＳ

在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焊接规范》ＧＢ５０６６１所规定

的某些特定焊接方法和焊接参数、钢材、接头形式、焊接材料组

合的条件下，可以不经焊接工艺评定试验，直接采用 《钢结构焊

接规范》ＧＢ５０６６１规定的焊接工艺。

２０２６　栓钉焊接　ｓｔｕｄｗｅｌｄｉｎｇ

将栓钉焊于金属构件表面上的焊接方法。包括直接将栓钉焊

于钢结构构件表面的非穿透焊和通过电弧燃烧、穿过覆盖于构件

上的薄钢板 （一般为厚度小于等于１．６ｍｍ的钢楼承板）焊于构

件表面上的穿透焊接。

２０２７　无损检测　ｎｏｎ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ｔｅｓｔｉｎｇ（ＮＤＴ）

在不损害或不影响被检对象使用性能的前提下，利用声、

光、磁和电等特性，检测被检对象中是否存在缺陷或不均匀性，

给出缺陷的大小、位置、性质和数量等信息，判定被检对象所处

技术状态 （如合格与否、剩余寿命等）的所有技术手段的总称。

２０２８　预拼装　ｐｒｅ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为检验构 （部）件加工制作质量是否满足设计文件要求，在

出厂前进行整体或部分 （分段、分层）的临时性组装作业过程，

如将分段制造的大跨度柱、梁、桁架、支撑等钢构件和多层钢框

架、用高强度螺栓连接的大型钢结构、分块制造和供货的钢壳体

结构等。

２０２９　数字化模拟预拼装　ｄｉｇ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ｐｒｅ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采用数字化的钢结构测量设备和软件，将钢结构分段构件控

制点的实测三维坐标，在计算机中模拟拼装形成分段构件的轮廓

模型，与深化设计的理论模型拟合比对，检查分析拼装精度，得

５



到所需修改的调整信息。经过必要的校正、修改与模拟拼装，直

至满足精度要求。

２０３０　环境温度　ａｍｂｉ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钢结构制造或安装时的工作场所温度。

２０３１　钢材表面锈蚀等级　ｒｕｓｔｇｒａｄｅｏｆｓｔｅｅｌ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

按照现行国家标准 《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表面清洁度

的目视评定　第１部分：未涂覆过的钢材表面和全面清除原有涂

层后的钢材表面的锈蚀等级和处理等级》ＧＢ／Ｔ８９２３．１规定的

钢材初始表面锈蚀状态标准，共分为Ａ、Ｂ、Ｃ、Ｄ四个等级，

用于涂装前钢材锈蚀等级的评定。

２０３２　钢材表面处理等级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ｇｒａｄｅｓｏｆｓｔｅｅｌｓｕｂ

ｓｔｒａｔｅｓ

表示不同表面处理方法和清洁程度的若干处理等级。通过描

述处理后表面外观状况的文字叙述以及图示，共同定义处理等

级。每一表面处理等级用代表相应处理方法类型的字母 “Ｓａ”

“Ｓｔ”“Ｆ”表示，字母后面的数字，表示其清除氧化皮、铁锈和

油漆涂层等附着物的程度，又称除锈等级。

２０３３　结构用冷成型部件 （构件）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ｏｌｄｆｏｒｍｅｄｃｏｍ

ｐｏｎｅｎｔｓ

由有涂层或无涂层板材通过冷轧和折、弯等冷成型加工工艺

制成的结构承重部件 （构件）。

２０３４　楼承板　ｆｌｏｏｒｄｅｃｋｓ

支承楼面混凝土的压制成型的钢板。

２０３５　钢筋桁架楼承板　ｓｔｅｅｌｂａｒｓｔｒｕｓｓｄｅｃｋｓ

钢筋桁架与底板通过电阻点焊连接成整体的组合承重板。

２０３６　数字化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以数字形式表达本来不是离散数据的信息，并建立数字化模

型，方便引入计算机系统统一处理的基本过程。

２０３７　数字化制造　ｄｉｇｉｔｉｚｅｄ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将数字化技术应用于制造的各个环节中，从产品的设计研

６



发、产品的生产制造到服务，涵盖了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包括

三个层面的内涵：

１　以设计为中心的数字化制造技术；

２　以控制为中心的数字化制造技术；

３　以管理为中心的数字化制造技术。

涉及的系统有：ＣＡＤ／ＣＡＥ／ＣＡＰＰ／ＣＡＭ／ＰＬＭ／ＰＤＭ／ＭＥＳ／

ＥＲＰ／ＳＣＭ等。

２０３８　数字化车间　ｄｉｇｉｔａｌ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以生成对象所要求的工艺和设备为基础，以信息技术、自动

化、测控技术等为手段，用数据连接车间不同单元，对生产运行

过程进行规划、管理、诊断和优化的实施单元。

２０３９　钢结构制造协同管理平台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ｆｏｒｓｔｅｅ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基于计算机技术及网络技术，以ＢＩＭ模型为核心，具有钢

结构工程项目管理、产品开发、设计、制造、服务等模块的信息

化应用系统。

２０４０　建筑信息模型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ＢＩＭ）

在建设工程及设施的全生命周期内，对其物理和功能特性进

行数字化表达，并依此设计、施工、运营的过程和结果的总称，

简称模型。

２０４１　数控加工生产线　ＣＮ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ｌｉｎｅ

按工件的既定工序排列的若干台数控设备及其他辅助设备组

成的加工生产线。

２０４２　可视化看板　ｖｉｓｕａｌＫａｎｂａｎ

面向生产现场，采用电子看板等技术手段，实现产品、设

备、物流、生产状态、能源监管等信息公开化、可视化，以提升

现场管理水平
!

优化现场工作环境的管理系统。

２０４３　数字孪生　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ｗｉｎｓ

充分利用物理模型、传感器更新、运行历史等数据，集成多

学科、多物理量、多尺度、多概率的仿真过程，在虚拟空间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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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映射，从而反映相对应的实体装备的全生命周期过程。

２０４４　挥发性有机物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ＶＯＣｓ）

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物，或者根据有关规定确定

的有机化合物。

２０４５　危险废物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ｗａｓｔｅｓ

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

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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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 本 规 定

３０１　钢结构制造企业应具备相应的钢结构制造能力。企业应

有相应的技术标准，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质量控制、检验及试

验制度。

３０２　钢结构制造企业应严格执行国家安全生产、职业健康与

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有关标准，并建立相关管理和检查制度。

３０３　钢结构制造企业应积极推动标准化设计、数字化生产、

部品 （件）一体化制造、集约化管理为主要特征的制造模式，提

高数字技术与钢结构制造的融合程度。

３０４　对于本标准未涉及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必须在

确保制造质量的前提下，经过试验论证，并根据试验结果制定相

应的技术标准，经审定后实施。

３０５　钢结构制造前，设计单位应向钢结构制造单位进行设计

技术交底，制造单位应组织有关人员学习钢结构设计文件，应对

设计文件进行工艺性审核，了解设计意图及对制造质量的要求。

当对设计文件存在疑问或提出修改时，应及时要求设计单位进行

答疑，经相关单位答复、解释并确认后方能生效。

３０６　应对钢结构工程进行深化设计，深化设计按交付标准和

设计深度可分为钢结构深化设计和钢结构施工详图设计。钢结构

深化设计文件应由设计单位确认并批准，钢结构施工详图设计文

件应由钢结构深化设计单位确认并批准。

３０７　钢结构制造前，应按照钢结构深化设计文件、钢结构施

工详图设计文件的要求，根据钢结构制造单位的生产条件，编制

钢结构制造工艺方案 （作业指导书或工艺卡）、检查检验计划、

质量验收要求、工艺评定方案、工装设计等技术文件，并进行交

底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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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８　钢结构制造工艺方案 （作业指导书或工艺卡）应作为车

间 （或班组）钢结构制造时的主要技术文件，并在钢结构制造全

过程中执行。钢结构制造工艺方案 （作业指导书或工艺卡）应包

括 （但不限于）：

１　钢结构制造所依据的标准；

２　钢结构制造企业的质量保证体系；

３　成品的质量保证措施；

４　钢结构制造场区布置、采用的制造设备和工艺装备；

５　焊工和检查人员的资质证明；

６　各类检查项目表格和生产 （施工）进度计划表等。

３０９　钢结构制造过程中，质量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采用的原材料、半成品及制成品应进行进场验收。凡涉

及安全、功能的原材料、半成品及制成品，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

准的要求进行复验，并应经监理人员 （或业主单位认定的技术负

责人）见证取样、送样检测。

２　各工序应按制造工艺方案 （作业指导书或工艺卡）指定

的技术标准进行质量控制，每道工序完成后均应进行检查，并有

相应记录。

３　相关各专业工种之间，应进行交接检验。

３０１０　在钢结构制造过程中，某道工序作业有异常或出现质量

问题时，责任车间 （或班组）在返修纠正的同时，要查明原因，

采取相应纠正措施，防止不合格品的发生。对重大质量问题，必

须同设计单位、监理单位 （或业主单位）协商，制定解决方案和

协商文件，并进行处理和重新验收。

３０１１　钢结构加工制作、组装和质量验收，必须采用按同一标

准计量检定、校准合格，且在其有效期内的计量器具。

３０１２　钢结构制造质量验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标准》ＧＢ５０２０５及相关标准的要求执行，企业制定

的质量技术标准和相应文件不得低于国家现行标准的要求。

３０１３　钢结构制造企业应及时收集、整理并保存钢结构制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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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检查记录、材料质量证明书等技术资料，必要时应向有关单

位提供原件、复印件或副本。

３０１４　复杂的钢结构构件或部件，应根据设计或合同文件的要

求在钢结构制造单位或安装现场进行预拼装。

３０１５　对于设计或合同文件中有特殊要求的钢结构构件或部

件，钢结构制造单位还应对其进行工艺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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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材　　料

４１　一 般 规 定

４１１　钢结构制造用材料应符合设计文件和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的规定，并应按设计文件和相关标准采购。

４１２　钢结构制造用材料必须具有产品的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中文标志、检验报告等，其品种、规格、性能等应符合国家现行

产品标准和订货合同约定，并满足设计要求。

４１３　钢结构制造材料替代应取得设计单位的书面批准。

４１４　钢结构制造主要材料、零 （部）件、成品件、标准件等

产品应进行进场验收。

４１５　按相应标准要求需复验的钢结构制造材料，应进行抽样

复验，其结果应符合国家现行产品标准的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

并在复验合格后使用。

４１６　采用进口材料时，必须具有产品的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如需进行商检的材料，应以供货国标准或订货合同约定进行商

检，合格后使用。

４１７　当采用符合本标准第４．１．１条或第４．１．６条要求以外的

材料时，应征得设计单位的认可，并符合相应技术条件要求；用

于焊接结构的主材应有材料的碳当量，并应有冷加工、热加工和

焊接工艺性等相关试验合格的资料。

４１８　钢结构制造用材料应具有可追溯性。在钢结构制造全过

程中，宜采用二维码识别等信息化技术对材料的来源、性能、质

量、变更进行明确的标识、标记和记录。

４２　钢　　材

４２１　钢板订货时，其材质、技术条件与检验要求等均应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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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文件及表４．２．１所列现行国家钢材标准的规定。

表４２１　常见钢材产品及验收标准

序号 类型 标准号 标准名称

１
常见钢板

产品标准

ＧＢ／Ｔ６９９ 优质碳素结构钢

ＧＢ／Ｔ７００ 碳素结构钢

ＧＢ／Ｔ１５９１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ＧＢ／Ｔ３２７４ 碳素结构钢和低合金结构钢热轧钢板和钢带

ＧＢ／Ｔ３０７７ 合金结构钢

ＧＢ／Ｔ４１７１ 耐候结构钢

ＧＢ／Ｔ２８４１５ 耐火结构用钢板及钢带

ＧＢ／Ｔ５３１３ 厚度方向性能钢板

ＧＢ／Ｔ１９８７９ 建筑结构用钢板

ＧＢ／Ｔ７１４ 桥梁用结构钢

ＧＢ／Ｔ３２７４ 碳素结构钢和低合金钢热轧钢板和钢带

ＧＢ／Ｔ２５１８ 连续热镀锌和锌合金镀层钢板及钢带

ＧＢ／Ｔ１２７５４ 彩色涂层钢板及钢带

ＧＢ／Ｔ３３９７４ 热轧花纹钢板及钢带

２
相关验收

标准

ＧＢ／Ｔ１７５０５ 钢及钢产品交货一般技术要求

ＧＢ／Ｔ２４７ 钢板和钢带包装、标志及质量证明书的一般规定

ＧＢ／Ｔ１４９７７ 热轧钢板表面质量的一般要求

ＧＢ／Ｔ７０８ 冷轧钢板和钢带的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ＧＢ／Ｔ７０９ 热轧钢板和钢带的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４２２　型材订货时，其材质、技术条件与检验要求等均应符合

设计文件及表４．２．２所列国家现行型材产品标准的规定。

表４２２　常见型材产品及验收标准

序号 类型 标准号 标准名称

１
常见型材

产品标准

ＧＢ／Ｔ１１２６３ 热轧Ｈ型钢和剖分Ｔ型钢

ＹＢ３３０１ 焊接Ｈ型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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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２．２

序号 类型 标准号 标准名称

１
常见型材

产品标准

ＧＢ／Ｔ８１６２ 结构用无缝钢管

ＧＢ／Ｔ７０６ 热轧型钢

ＧＢ／Ｔ６７２８ 结构用冷弯空心型钢

ＧＢ／Ｔ１３７９３ 直缝电焊钢管

ＧＢ／Ｔ３０９４ 冷拔异型钢管

ＪＧ／Ｔ１３７ 结构用高频焊接薄壁Ｈ型钢

ＧＢ／Ｔ１２７５５ 建筑用压型钢板

ＧＢ／Ｔ１１３５２ 一般工程用铸造碳钢件

ＧＢ／Ｔ７６５９ 焊接结构用铸钢件

ＧＢ／Ｔ１８３６５ 斜拉桥用热挤聚乙烯高强钢丝拉索

ＧＢ／Ｔ１７１０１ 桥梁缆索用热镀锌或锌铝合金钢丝

ＧＢ／Ｔ２０４９２ 锌５％铝混合稀土合金镀层钢丝、钢绞线

ＪＧ／Ｔ３８９ 建筑用钢质拉杆构件

ＧＢ／Ｔ２０９３４ 钢拉杆

ＹＢ／Ｔ１５２ 高强度低松弛预应力热镀锌钢绞线

ＹＢ／Ｔ５２９５ 密封钢丝绳

ＪＧ／Ｔ３３０ 建筑工程用索

ＪＢ／Ｔ６４０２ 大型低合金铸钢件　技术条件

ＣＪ／Ｔ２９７ 桥梁缆索用高密度聚乙烯护套料

２
相关验收

标准

ＧＢ／Ｔ２１０１ 型钢验收、包装、标志及质量证明书的一般规定

ＧＢ／Ｔ１７３９５ 无缝钢管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ＧＢ／Ｔ２１８３５ 焊接钢管尺寸及单位长度重量

ＧＢ／Ｔ６７２５ 冷弯型钢通用技术要求

ＧＢ／Ｔ２０１１８ 钢丝绳通用技术条件

ＧＢ／Ｔ７０２ 热轧钢棒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ＧＢ／Ｔ２１０２ 钢管的验收、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

４２３　钢材的表面质量、尺寸及重量允许偏差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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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钢材的表面质量和包装、标志、尺寸、外形、重量及允

许偏差，符合表４．２．１、表４．２．２所列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

２　钢材表面不得有裂纹、结疤、折叠、麻纹和气泡。

３　钢材表面有锈蚀、麻点、划伤、压痕等缺陷时，其深度

不得大于钢材厚度负允许偏差的１／２，且不应大于０．５ｍｍ。

４　钢材端边或断口处不得有分层、夹渣等缺陷。

５　钢材表面的锈蚀等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涂覆涂料前

钢材表面处理　表面清洁度的目视评定　第１部分：未涂覆过的

钢材表面和全面清除原有涂层后的钢材表面的锈蚀等级和处理等

级》ＧＢ／Ｔ８９２３．１规定的Ｃ级及Ｃ级以上等级。

６　铸钢件表面应清理干净，修正飞边、毛刺，去除补贴、

粘砂、氧化铁皮、热处理锈斑，清除内腔残余物等，不应有裂

纹、未熔合和超过允许标准的气孔、冷隔、缩松、缩孔、夹砂及

明显凹坑等缺陷。

７　铸钢件、铸钢节点与其他构件焊接端口的表面粗糙度应

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对有超声波探伤

要求的表面粗糙度应达到探伤工艺的要求。

４２４　钢材的复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钢材，应进行抽样复验：

　１）结构安全等级为一级的重要建筑物的主体结构用钢材；

　２）结构安全等级为二级的一般建筑，当其结构跨度大于

６０ｍ或高度大于１００ｍ时或承受动力荷载需要验算疲

劳的主体结构用钢材；

　３）板厚不小于４０ｍｍ，且设计有Ｚ向性能要求的厚板；

　４）强度等级大于等于４２０ＭＰａ的高强度钢材；

　５）进口钢材、使用前无法分辨批号的混批钢材，或质量

证明文件不全的钢材；

　６）设计文件或合同文件要求复验的钢材。

２　钢材的复验应按批量验收，检验批组成和检验批的大小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ＧＢ５０２０５

５１



的有关规定执行。

３　进口材料应按照设计文件和合同规定进行复验。经商检

合格的材料可免除复验。

４　钢材的力学性能和化学成分分析、复验、试样取样及试

验方法应符合表４．２．４所列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

表４２４　钢材的力学性能和化学成分分析试验标准

标准号 标准名称

ＧＢ／Ｔ２００６６ 钢和铁　化学成分测定用试样的取样和制样方法

ＧＢ／Ｔ２２２ 钢的成品化学成分允许偏差

ＧＢ／Ｔ２９７５ 钢及钢产品　力学性能试验取样位置及试样制备

ＧＢ／Ｔ２２８．１ 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１部分：室温试验方法

ＧＢ／Ｔ２２８．３ 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３部分：低温试验方法

ＧＢ／Ｔ２２９ 金属材料　夏比摆锤冲击试验方法

ＧＢ／Ｔ２３２ 金属材料　弯曲试验方法

ＧＢ／Ｔ２３１．１ 金属材料　布氏硬度试验　第１部分：试验方法

ＧＢ／Ｔ２４４ 金属材料　管　弯曲试验方法

ＧＢ／Ｔ２４６ 金属材料　管　压扁试验方法

５　钢材复验应进行见证取样、送样检测，应由具有国家认

可资质的实验单位进行检测并出具报告。

４２５　风电塔架钢结构用钢材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钢板塔段和基础环用钢板进场后，应进行外观及无损检

测；厚度大于２０ｍｍ的钢板，应在外观检测合格后，按照钢板

数量的１０％进行１００％超声波探伤检验，质量应达到现行国家

标准 《厚钢板超声检测方法》ＧＢ／Ｔ２９７０中钢板质量等级Ⅰ级

的要求。

２　采用锻造成形的塔架法兰 （除基础环下法兰）、门框 （锻

件）等整体环形锻件，其锻造等级应满足设计和技术协议要求；

锻件交货状态宜为正火加回火，并满足现行行业标准 《风力发电

机组　环形锻件》ＮＢ／Ｔ３１０２５的有关要求；材料进场后应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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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检测 （ＵＴ），必要时进行表面磁粉检测 （ＭＴ），合格后

方可使用。

４２６　锅炉钢结构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对属于以下情况之一的钢材，锅炉钢结构钢板应进行

１００％超声波检验，缺陷的质量分级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承压设

备无损检测　第３部分：超声检测》ＮＢ／Ｔ４７０１３．３中的规定：

　１）当顶板主梁的翼缘和腹板采用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厚度大于或等于３２ｍｍ时；当采用碳素结构钢，厚度

大于或等于３６ｍｍ时；

　２）当板厚大于或等于６０ｍｍ时；

　３）对于板厚小于６０ｍｍ的钢板，当设计有要求时。

２　对属于以下情况之一的材料，锅炉钢结构钢板应按现行

行业标准 《锅炉用材料入厂验收规则》ＪＢ／Ｔ３３７５进行复验，复

验不合格的材料不得使用：

　１）板厚大于或等于５０ｍｍ，且有Ｚ向性能要求的钢板；

　２）顶板主梁 （包括两端连接端板或两端连接角钢）和主

柱的钢材；

　３）对质量有疑义的钢材；

　４）当设计有要求时。

４２７　水利水电钢闸门制造使用的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水利水电工程钢闸门制造、安装及验收规范》ＧＢ／Ｔ１４１７３的

要求。

４２８　压水堆核电厂钢制安全壳制造使用的材料，应符合现行

行业标准 《压水堆核电厂钢制安全壳设计建造规范》ＮＢ／Ｔ

２０４８２的要求。

４２９　输电线路铁塔制造采用的角钢和钢管，应分别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输电线路铁塔制造技术条件》ＧＢ／Ｔ２６９４和现行行

业标准 《输变电钢管结构制造技术条件》ＤＬ／Ｔ６４６的要求。

４２１０　用于钢结构抗震耗能的低屈服强度钢板，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 《建筑用低屈服强度钢板》ＧＢ／Ｔ２８９０５的规定；当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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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钢材时，应进行相关的技术鉴定，并有质量合格证明书和焊

接工艺试验数据。

４３　焊 接 材 料

４３１　焊接材料应符合表４．３．１所列的现行国家相关标准规定

和设计要求。

表４３１　焊接材料现行国家相关标准

标准号 标准名称

ＧＢ／Ｔ５１１７ 非合金钢及细晶粒钢焊条

ＧＢ／Ｔ５１１８ 热强钢焊条

ＧＢ／Ｔ５２９３
埋弧焊用非合金钢及细晶粒钢实心焊丝、药芯焊丝和

焊丝焊剂组合分类要求

ＧＢ／Ｔ１２４７０ 埋弧焊用热强钢实心焊丝、药芯焊丝和焊丝焊剂组合分类要求

ＧＢ／Ｔ８１１０ 熔化极气体保护电弧焊用非合金钢及细晶粒钢实心焊丝

ＧＢ／Ｔ１００４５ 非合金钢及细晶粒钢药芯焊丝

ＧＢ／Ｔ１７４９３ 热强钢药芯焊丝

ＧＢ／Ｔ１４９５７ 熔化焊用钢丝

ＧＢ／Ｔ３４２９ 焊接用钢盘条

ＪＢ／Ｔ６９６７ 电渣焊通用技术条件

ＧＢ／Ｔ１０４３２．１ 电弧螺柱焊用无头焊钉

ＧＢ／Ｔ１０４３３ 电弧螺柱焊用圆柱头焊钉

ＧＢ／Ｔ３６０３７ 埋弧焊和电渣焊用焊剂

ＧＢ／Ｔ２５７７５ 焊接材料供货技术条件　产品类型、尺寸、公差和标志

ＧＢ／Ｔ３９６５ 熔敷金属中扩散氢测定方法

ＧＢ／Ｔ２６５０ 焊接接头冲击试验方法

ＧＢ／Ｔ２６５１ 焊接接头拉伸试验方法

ＧＢ／Ｔ２６５２ 焊缝及熔敷金属拉伸试验方法

ＧＢ／Ｔ２６５３ 焊接接头弯曲试验方法

ＧＢ／Ｔ２６５４ 焊接接头硬度试验方法

ＧＢ／Ｔ２２６ 钢的低倍组织及缺陷酸蚀检验法

ＧＢ／Ｔ２５７７８ 焊接材料采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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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２　焊接、切割所使用的气体，应符合表４．３．２所列国家现

行标准规定。

表４３２　焊接切割所使用气体国家现行标准

标准号 标准名称

ＧＢ／Ｔ４８４２ 氩

ＧＢ／Ｔ６０５２ 工业液体二氧化碳

ＨＧ／Ｔ３７２８ 焊接用混合气体 氩二氧化碳

ＧＢ／Ｔ３８６３ 工业氧

ＧＢ１６９１２ 深度冷冻法生产氧气及相关气体安全技术规程

ＧＢ６８１９ 溶解乙炔

ＧＢ／Ｔ１３０９７ 工业用环氧氯丙烷

ＨＧ／Ｔ３６６１．１ 工业燃气　切割焊接用丙烯

ＨＧ／Ｔ３６６１．２ 工业燃气　切割焊接用丙烷

４３３　焊接材料外观质量、尺寸、公差和标志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 《焊接材料供货技术条件产品类型、尺寸、公差和标志》

ＧＢ／Ｔ２５７７５的规定。

１　焊条外观不应有药皮脱落、焊芯生锈等缺陷，焊剂不应

受潮结块，使用前应按产品要求进行烘焙。

２　焊丝表面应光滑，无毛刺、划痕、锈蚀、氧化皮等缺陷。

４３４　焊钉及焊接瓷环的规格、尺寸及允许偏差，焊钉的力学

性能和焊接性能的复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电弧螺柱焊用圆柱

头焊钉》ＧＢ／Ｔ１０４３３的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每个批号进行

一组复验，且不应少于５个拉伸和５个弯曲试验。

４３５　焊接材料的复验应按照下列规定：

１　对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钢结构采用的焊接材料应进行见

证取样、送样的抽样复验，其结果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和设计

要求：

　１）钢结构制造企业首次使用的焊接材料；

　２）建筑结构安全等级为一级的一、二级焊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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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建筑结构安全等级为二级的一级焊缝；

　４）需要进行疲劳验算构件的焊缝；

　５）混批或质量证明文件不全的焊接材料；

　６）有设计文件或合同文件要求复验的焊接材料。

２　焊接材料应按批量验收。同一厂家焊材复验时，焊丝宜

按五个炉 （批）取一组试验，焊条宜按三个炉 （批）取一组试

验。化学成分应按炉号抽验，力学性能应按批号抽验。

３　焊接难度等级为Ｃ、Ｄ级的焊缝所使用的焊接材料，实

心焊丝应按熔炼号逐批进行化学成分检验，焊条、药芯焊丝和焊

剂应按生产批号逐批进行熔敷金属力学性能复验。

４　同一型号焊接材料在更换厂家后，首个批号应进行化学

成分和熔敷金属机械性能复验。

５　核电厂钢制安全壳用焊接材料的复验应符合现行行业标

准 《压水堆核电厂钢制安全壳设计建造规范》ＮＢ／Ｔ２０４８２中的

相关要求。

４４　连接紧固件

４４１　钢结构用螺栓连接副，其品种、规格、性能等应符合表

４．４．１国家现行产品标准规定和设计要求。

表４４１　钢结构用连接紧固件标准

序号 类型 标准号 标准名称

１

钢结构用

连接紧固

件标准

ＧＢ／Ｔ５７８０ 六角头螺栓　Ｃ级

ＧＢ／Ｔ５７８１ 六角头螺栓　全螺纹　Ｃ级

ＧＢ／Ｔ５７８２ 六角头螺栓

ＧＢ／Ｔ５７８３ 六角头螺栓　全螺纹

ＧＢ／Ｔ１２２８ 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

ＧＢ／Ｔ１２２９ 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螺母

ＧＢ／Ｔ１２３０ 钢结构用高强度垫圈

ＧＢ／Ｔ３６３２ 钢结构用扭剪型高强螺栓连接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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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４．１

序号 类型 标准号 标准名称

１

钢结构用

连接紧固

件标准

ＧＢ／Ｔ３０９８．１ 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栓、螺钉和螺柱

ＧＢ／Ｔ３２０７６．１
预载荷高强度栓接结构连接副　第１部分：

通用要求

ＧＢ／Ｔ３２０７６．２
预载荷高强度栓接结构连接副　第２部分：

预载荷适应性

ＧＢ／Ｔ３２０７６．３
预载荷高强度栓接结构连接副　第３部分：

ＨＲ型　大六角头螺栓和螺母连接副

ＧＢ／Ｔ３２０７６．６
预载荷高强度栓接结构连接副　第６部分：

倒角平垫圈

ＧＢ／Ｔ３２０７６．８
预载荷高强度栓接结构连接副　第８部分：

扭剪型圆头螺栓和螺母连接副

ＧＢ／Ｔ３２０７６．１０
预载荷高强度栓接结构连接副　第１０部分：

安装技术条件

ＮＢ／Ｔ３１０８２ 风电机组塔架用高强度螺栓连接副

ＧＢ／Ｔ１６９３９ 钢网架螺栓球节点用高强度螺栓

ＧＢ／Ｔ８８２ 销轴

Ｔ／ＣＳＣＳ０１１ 螺栓球节点用八角形高强度螺栓和套筒

Ｔ／ＣＳＣＳＴＣ０１ ０１
钢结构用自锁式单向高强度螺栓连接副

技术条件

２
相关验收

标准

ＧＢ／Ｔ１２３１
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大六角螺母、

垫圈技术条件

ＧＢ／Ｔ９０．１ 紧固件　验收检查

ＧＢ／Ｔ９０．２ 紧固件　标志与包装

４４２　钢结构连接用普通螺钉、铆钉、自攻钉、拉铆钉、射钉、

锚栓 （机械型和化学试剂型）、地脚螺栓等紧固件及螺母、垫圈

等标准配件，其品种、规格、性能等应满足国家现行标准和设计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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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３　连接紧固件的包装、标志和验收检查应满足下列规定：

１　连接紧固件的包装、标志和验收，应符合本标准表

４．４．１所列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

２　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连接副应随箱带有扭矩系数检验报

告，扭剪型高强度螺栓连接副应随箱带有紧固轴力 （预拉力）检

验报告。

３　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连接副和扭剪型高强度螺栓连接副，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ＧＢ

５０２０５的规定，并按以下要求进行扭矩系数和紧固轴力复验：

　１）高强度螺栓的试验样本应在现场交货的实物中随机抽

取，每个进场验收检验批应抽取８套连接副进行复验；

　２）高强度大六角螺栓连接副、扭剪型高强度螺栓连接副

应按批验收。对于同一性能等级、材料、炉号、螺纹

规格、长度 （当螺栓长度小于或等于１００ｍｍ时，长

度相差小于或等于１５ｍｍ；当螺栓长度大于１００ｍｍ

时，长度相差小于或等于２０ｍｍ，可视为同一长度）、

机械加工工艺、热处理工艺及表面处理工艺的连接副

视为同批；

　３）同批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的最大数量为３０００套。

４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应按包装箱配套供货，包装箱上应标

明批号、规格、有效期限及生产日期，螺栓、螺母、垫圈外表面

应进行保护，不应出现锈蚀和沾染污物，螺纹不应有损伤。

５　对建筑结构安全等级为一级或跨度大于等于６０ｍ的螺栓

球节点钢网架、网壳结构，其连接用高强度螺栓应按现行国家标

准 《钢网架螺栓球节点用高强度螺栓》ＧＢ／Ｔ１６９３９进行拉力荷

载试验。对规格为Ｍ３９～Ｍ８５的螺栓可用表面硬度试验代替拉

力荷载试验；进行表面硬度试验时，８．８级的高强度螺栓表面硬

度应为 ＨＲＣ２１～２９，１０．９级的高强度螺栓表面硬度应为

ＨＲＣ３２～３６，且不得有裂纹和损伤。

６　锚栓和地脚螺栓除螺纹以外的部分，不得涂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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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连接薄钢板采用的自攻钉、拉铆钉、射钉等紧固件，其

规格、尺寸应与被连接的钢板相匹配。

８　普通螺栓作为永久性连接螺栓，且设计文件要求或对其

质量有疑义时，应进行螺栓实物最小拉力荷载复验，复验数量每

一规格螺栓应抽查８个。

４４４　风电塔架钢结构用连接紧固件的检验应满足下列规定：

１　普通螺栓、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连接副、扭剪型高强度

螺栓连接副等紧固件，使用前应进行外观检查，并采用磁粉探伤

对紧固件表面质量进行抽查，同一规格批号抽查比例为５％，且

不应小于５套。表面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和以下要求：

　１）不合格率小于２％时，该验收批合格；

　２）不合格率大于５％时，应全数检查；

　３）不合格率为２％～５％时，应加倍抽查；在所有抽查试

件中，如不合格率不大于３％，则该批合格，否则，

应全数检查剩余螺栓。

２　螺栓公称直径Ｍ２０以上的高强度螺栓连接副应按批次进

行扭矩系数和紧固轴力复验，试验螺栓应从待拼装的螺栓批中随

机抽取，每批应抽取８套进行复验。组批规则应符合国家现行

标准，且单批数量不应大于１０００套。

４４５　输电线路铁塔钢结构用连接紧固件的检验应满足下列

规定：

１　铁塔中的紧固件为８．８级及以上的高强度螺栓应有强度

和塑性试验的合格证明。

２　采用热浸镀锌防腐的紧固件，其技术要求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 《金属覆盖层　钢铁制件热浸镀锌层　技术要求及试验方

法》ＧＢ／Ｔ１３９１２中的规定。

４５　网架材料、压型金属板和其他材料

４５１　焊接球、螺栓球、封板、锥头和套筒等网架材料，其品

种、规格、性能等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和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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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焊接球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钢网架焊接空心球节点》

ＪＧ／Ｔ１１的规定；其直径、圆度、壁厚减薄量等尺寸允许偏差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ＧＢ５０２０５

的规定；其表面应无明显波纹，局部凹凸不平不大于１．５ｍｍ。

２　螺栓球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钢网架螺栓球节点》ＪＧ／Ｔ

１０的规定；不得有过烧、裂纹、褶皱，螺纹尺寸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 《普通螺纹　基本尺寸》ＧＢ／Ｔ１９６中粗牙螺纹的规定；

螺纹公差必须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普通螺纹　公差》ＧＢ／Ｔ１９７

中６Ｈ级精度的规定；螺栓球直径、圆度、相邻两螺栓孔中心线

夹角等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标准》ＧＢ５０２０５的规定。

３　封板、锥头和套筒及制造封板、锥头和套筒所采用的原

材料，其品种、规格、性能等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和设计要求；

封板、锥头和套筒外观不得有裂纹，过烧及氧化皮。

４５２　压型金属板用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压型金属板、泛水板、包角板和零配件的原材料、品种、

规格以及防水密封材料的性能等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压型金属

板工程应用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８９６、《建筑金属围护系统工程技术

标准》ＪＧＪ／Ｔ４７３和设计要求；

２　压型金属板的规格尺寸及允许偏差、表面质量、涂层质

量等应符合设计要求和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用压型钢板》ＧＢ／Ｔ

１２７５５、《铝及铝合金压型板》ＧＢ／Ｔ６８９１和 《建筑用不锈钢压

型板》ＧＢ／Ｔ３６１４５的规定；

３　用于外墙面的同一色号的涂层压型金属板应使用同一

批号。

４５３　拉索、拉杆、锚具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拉索、拉杆、锚具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标准》ＧＢ５０２０５标准的规定进行抽样复验，其结果应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和设计要求。

２　拉索、拉杆、锚具及其连接件尺寸允许偏差等应符合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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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标准和设计要求。

３　拉索、拉杆及其护套的表面不应有裂纹，以及目视可见

的折叠、分层、结疤和锈蚀等缺陷。

４５４　钢结构用橡胶垫的品种、规格、性能等应符合国家现行

标准和设计要求。

４６　涂 装 材 料

４６１　钢结构用防腐涂装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钢结构的防腐涂料、稀释剂和固化剂的品种、规格、性

能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涂料产品分类和命名》ＧＢ／Ｔ２７０５

及设计要求。

２　包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涂料产品包装标志》ＧＢ／Ｔ

９７５０的要求。

３　当设计对防腐涂料有特殊要求时应进行复验，按每种防

腐涂料的同一生产批号进行抽样复验，其结果应符合相应产品的

技术条件。

４６２　热喷涂和热浸镀锌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用于热喷涂的线材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热喷涂　火焰

和电弧喷涂用线材、棒材和芯材分类和供货技术条件》ＧＢ／Ｔ

１２６０８的规定。当选用锌材时，锌Ｚｎ含量不应低于９９．９９％；

当选用铝材时，铝Ａｌ含量不应低于９９．９８％；当选用锌合金或

铝合金时，其元素质量分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和设计要求。

２　用于钢结构热浸镀锌的锌锭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锌锭》

ＧＢ／Ｔ４７０的规定，其锌Ｚｎ含量不应低于９９．９９％。

４７　材料管理和储存

４７１　材料采购时，钢结构制造企业应检查材料供应单位的营

业执照、质保体系等相关证书和资料。

４７２　材料采购应根据制作工艺、生产计划和库存量，编写材

料采购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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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３　采购部门应明确各种主辅材料的质量标准、规格、型号

和特殊要求等项目，依据采购清单签订合同，明确供货时间、品

名、质量要求。

４７４　材料入库前，应办理入库检验手续，核对材料的牌号、

规格、批号、《质量证明文件》或 《质量检验证明文件》，检查表

面质量、包装等，未经检验的材料不得入库。

４７５　材料的储存应按材料的品种、牌号、规格、批号分类，

整齐堆放、做好标识。

４７６　材料的入库和发放应有记录，发料、领料时应核对材料

的品种、规格、牌号和数量。

４７７　剩余材料应回收管理，材料回收入库时必须核对材料的

品种、规格、牌号和数量，分类保管。

４７８　钢材宜成垛堆放，妥善储存，底层宜放置垫木、垫块，

并应有标签或颜色标识。

４７９　焊接材料的管理应符合本标准第８．５节的规定。

４７１０　连接紧固件的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连接紧固件应按规格、批号分类储存在室内，且应具备

防潮、防锈条件。

２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存放超过６个月时，在不破坏出厂状

态情况下，需重新进行扭矩系数和紧固轴力的检测，检测合格后

使用。

３　不得使用锈蚀、碰伤、混批和复验不合格的连接紧固件。

４７１１　防腐涂料应在有效期内使用，开启后，不应存在结皮、

结块等现象，储存应符合国家危险品存储和消防的要求。

４７１２　材料发放时应仔细核对材料牌号、规格、型号、数量及

使用工程项目，并登记材料发放台账；发放的材料应在有效期

内，做到先入库先出，后入库后出；未经检验合格的材料不得

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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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深 化 设 计

５１　一 般 规 定

５１１　钢结构制造前，应进行深化设计，形成可直接用于钢结

构制造的技术文件，包括钢结构施工详图、加工详图及各类清

单等。

５１２　深化设计开始前应做好深化设计交付策划，明确深化设

计文件交付批次及每批次的内容，每个交付批次宜包括一个或多

个材料采购批、加工制作检验批或现场安装检验批。

５１３　钢结构深化设计依据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设计图、设计技术要求、设计变更等设计文件和工程合

同文件。

２　相关专业配合的技术文件，应包括 （但不限于）下列

内容：

　１）构件分段划分、起重设备、安装临时措施、吊装等

方案；

　２）制作工艺技术要求；

　３）混凝土工程钢筋开孔、钢筋套筒、钢筋搭接板等技术

要求，混凝土浇筑孔、流淌孔等技术要求；

　４）机电设备的预留孔洞技术要求；

　５）幕墙及擦窗机的连接技术要求；

　６）其他专业的相关技术要求。

５１４　钢结构深化设计选用的设计指标应符合设计文件和现行

国家标准 《钢结构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０１７的有关规定。

５１５　钢结构工程深化设计流程应包括输入文件收集、输入文

件评审、设计问题协调、钢结构深化设计文件、设计单位确认、

钢结构施工详图设计文件、图纸发放及交底等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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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６　钢结构深化设计文件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深化设计技术说明编制；

２　深化设计布置图编制；

３　节点深化设计及相关计算文件生成；

４　焊缝连接深化设计；

５　墙屋面压型金属板系统深化设计；

６　涂装系统深化设计；

７　深化设计统计清单；

８　深化设计模型建立。

５１７　钢结构施工详图设计文件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施工详图设计技术说明；

２　构件加工详图绘制；

３　零部件详图绘制；

４　制造厂预拼装图绘制；

５　安装详图绘制；

６　施工详图设计统计清单；

７　施工详图设计模型建立。

５１８　深化设计应采用建筑信息模型 （ＢＩＭ）技术，其应用软

件宜具有下列功能：

１　与建筑信息模型 （ＢＩＭ）平台进行数据交换；

２　模型数据碰撞检查；

３　二维图纸自动生成；

４　工程量统计。

５１９　深化设计模型应按构件的结构属性进行信息编码。

５１１０　深化设计图纸表达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型钢、螺栓、螺栓孔及电焊铆钉等的标注方法，均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制图标准》ＧＢ／Ｔ５０１０５的有关规

定，并满足设计施工图要求。

２　焊缝的表示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制图

标准》ＧＢ／Ｔ５０１０５和 《焊缝符号表示法》ＧＢ／Ｔ３２４的有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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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图样上标注焊缝时，可仅标注基本符号和指引线，其他内

容可在焊接工艺文件中明确给出。

３　当采用正投影法绘制时，宜采用第一角投影法。当采用

其他投影法绘图时，应在图纸中表明投影关系。

５１１１　深化设计文件归档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设工程文件

归档整理规范》ＧＢ／Ｔ５０３２８的规定。

５２　深化设计几何模型

５２１　钢结构深化设计模型应按设计文件进行几何定位，当设

计文件有结构变形预调要求或结构变形对建筑效果、功能或安全

产生影响时，宜在深化设计时对几何模型进行调整。

５２２　空间结构的深化设计模型可根据设计文件放样建立，或

根据设计单位交付的三维几何模型及计算模型生成。多、高层钢

结构的深化设计模型应按设计文件放样建立。

５２３　当结构几何模型需要对结构预变形值进行调整时，预变

形值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规范》ＧＢ

５０７５５的有关规定。

５２４　结构几何模型应根据结构预变形值进行专项工艺设计，

并确定深化设计模型采用原结构几何模型或预调后的几何模型。

当几何模型调整可通过制作工艺或安装工艺实现时，深化设计模

型宜采用原结构几何模型。

５２５　超高层钢结构深化设计宜考虑正常使用状态下竖向结构

的轴向压缩变形，并依据设计文件要求按照单个或多个楼层予以

补偿。

５２６　构件几何模型建立宜符合下列规定：

１　单根钢构件宜按设计图定位建模，起拱值在构件加工详

图中标注；

２　复杂组合构件按工艺要求可采用设计图定位建模或起拱

后的定位建模；

３　构件起拱值应视实际需要而定，可取恒载标准值加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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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载标准值所产生的挠度值；

４　当仅为改善外观条件时，构件挠度应取在恒荷载和活荷

载标准值作用下的挠度计算值减去拱度。

５２７　桥梁钢结构深化设计应采用桥面宽度和跨度双向起拱或

单向起拱。

５２８　深化设计时，钢构件分段划分应满足制作、运输和安装

方面的技术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分段分节位置宜选在杆件内力较小处。

２　分段划分的构件应在运输过程中不设或少设临时支撑。

３　构件抛丸除锈或镀锌时，分段尺寸不应超过抛丸设备或

镀锌池所允许的构件尺寸范围。

４　应减少现场焊接工作量或有利于焊接机器人施焊。

５　构件的单体重量应满足车间及现场起重能力、运输限重

的要求。

６　构件的长度和宽度应符合运输车辆的要求。构件的高度

应符合安全运输的要求，装车后构件离地总高度不能超过沿途桥

涵、高架和高压线等限制高度。

７　节点深化设计时，焊接连接应满足现场施焊的操作空间

要求；螺栓连接应满足高强度螺栓的施工操作空间要求。

５２９　当超大型构件无法满足运输条件时，宜将该构件分解为

若干个子构件，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分解后的子构件利于组装流水线作业；

２　在焊接拘束度较小的情况下，对分解后的子构件进行

施焊；

３　对分解后的子构件的焊接变形予以矫正；

４　减少构件整体的焊接残余应力；

５　分解后各子构件间的接缝位置，应满足构件运输刚度、

现场安装、安装精度和施工环境等要求。

５２１０　钢柱分段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钢柱分段长度宜取２个～３个楼层高度，分节位置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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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顶标高以上１．０ｍ～１．３ｍ处；

２　巨型钢柱横向分段可划分为每层一节或多节；若需纵向

分段时，应满足现场施焊空间、焊接变形、运输尺寸等要求。

５２１１　钢梁和钢支撑宜划分为一个吊装单元。

５２１２　钢板墙分段划分宜符合下列规定：

１　钢板墙划分成矩形、Ｌ形、Ｔ形等吊装单元；

２　与钢暗柱、钢暗梁连成一体；

３　现场对接焊缝采用横向对接焊缝。

５２１３　空间结构吊装单元的划分，应根据结构特点、运输方

式、起重设备性能及安装场地条件等确定。

５３　连接和节点深化设计

５３１　连接和节点深化设计前，应了解设计意图，理解结构体

系及连接节点受力特性；熟悉连接和节点的制作和安装工艺，明

确其他专业的相关技术要求。

５３２　连接和节点深化设计应便于制作、运输、安装、防腐和

防火涂装、维护，防止积水和积尘。

５３３　焊接连接深化设计应编制焊缝连接通用图，明确焊缝等

级、焊缝形式、焊接工艺要求等。

５３４　焊接连接深化设计时，应避免焊缝立体交叉或集中，焊

缝的布置宜对称于构件形心轴。

５３５　焊接连接坡口应根据设计文件要求和现行国家标准 《钢

结构焊接规范》ＧＢ５０６６１的规定进行深化设计；或根据焊接工

艺评定结果，设计焊接坡口形式。

５３６　焊接连接深化设计时，应明确焊接衬垫板、引弧板、引

出板等的规格、尺寸。

５３７　当在钢构件表面采用栓钉焊接时，应考虑栓钉位置和操

作空间；当无法采用栓钉焊机进行焊接时，可采用工厂或现场手

工焊接，并应在深化设计文件中注明角焊缝的尺寸。

５３８　采用高强度螺栓连接时，钢结构深化设计应明确每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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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螺栓连接副的性能等级、规格、连接类型，以及摩擦面抗滑

移系数值等要求。

５３９　高强度螺栓连接的承载力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

结构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０１７和现行行业标准 《钢结构高强度螺栓

连接技术规程》ＪＧＪ８２的有关规定。

５３１０　连接和节点深化设计应符合设计施工图的节点形式和受

力要求，包括 （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１　完善和完成设计施工图中所有钢结构节点的深化设计。

２　应采用设计施工图提供的节点形式。当采用其他节点形

式时，应按设计单位提供的内力进行验算，并以书面形式提交设

计单位确认。

３　节点大样图应包括板件材料的强度等级、板件厚度和连

接方式等。

５３１１　现场构件拼接接头形式应保证被拼接构件的连续性。现

场拼接应考虑结构的受力状态及现场施工条件，确定拼接接头区

域。当节点需要分块制作时，应编制分块加工工艺方案。

５３１２　节点深化设计应考虑工地安装的方法和顺序。对延迟安

装的构件，应明确最后固定连接的时间和要求。对合拢的构件，

需明确合拢的条件。

５３１３　铸钢节点应考虑浇铸工艺对节点的几何尺寸要求，并符

合现行行业标准 《铸钢结构技术规程》ＪＧＪ／Ｔ３９５的有关规定。

５３１４　支座节点为定型产品时，节点深化设计应符合产品说明

书和检测技术报告的要求。

５３１５　现场临时连接节点应进行承载力验算，并完成所有节点

大样图、计算书等。节点零部件受压时，应进行承载力和稳定性

验算。

５４　深化设计文件编制

５４１　钢结构深化设计文件应包括目录、深化设计技术说明、

深化设计布置图、深化设计分段图、节点深化设计图及计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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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焊接连接通用图、深化设计模型、墙屋面压型金属板系统深

化设计文件、涂装系统深化设计文件、深化设计统计清单等。

５４２　目录应包含标题及分列内容。标题应明确工程名称及分

部分项等内容。分列内容应包含序号、图号、图纸内容、图幅、

张数、发图日期、版本号及版本更新信息等。

５４３　深化设计技术说明应包含工程概况、深化设计依据、材

料要求、焊接要求、涂装要求、结构和构件几何模型定位要求、

制作和安装工艺要求等内容。

５４４　深化设计布置图应包括地脚锚栓布置图、柱脚布置图、

各层平面布置图、立面图、剖面图、连接节点的索引编号等。

５４５　深化设计分段图应给出各类型构件的现场分段信息，包

含划分位置、连接关系、临时连接措施、吊装措施等，并配以分

段的构件限重、尺寸限制等信息。复杂构件分段应进行三维实体

放样，用三维视图表达。

５４６　节点深化设计图应给出各类连接节点的节点板规格、螺

栓布置、焊缝、工艺构造等信息。常规节点应进行平面放样，并

使用平面视图表达；复杂节点宜进行三维实体放样，用三维视图

表达。当需要计算节点承载力时，应提供计算书。

５４７　焊接连接通用图应给出各类焊缝的等级、焊接形式、焊

接部位、焊缝尺寸等信息，并明确工厂焊缝或现场焊缝。

５４８　墙屋面压型金属板系统深化设计应包括系统构造、计算

书、排板设计、板型连接、细部节点构造等内容。

５４９　涂装系统深化设计应采用图例对防腐、防火、表面处理

及特殊喷涂等进行范围区分和描述。

５４１０　深化设计统计清单宜包含初步的材料清单、螺栓 （栓

钉）清单等。

５５　施工详图设计文件编制

５５１　施工详图应依据钢结构深化设计文件和施工工艺技术文

件进行编制。编制前，应进行结构深化设计文件和施工工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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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交底。

５５２　施工详图设计文件应包括目录、施工详图设计技术说明、

构件加工详图、零部件详图、预拼装图、安装详图、施工详图设

计统计清单、施工详图设计模型等。

５５３　除钢结构深化设计文件中的技术说明外，施工详图设计

说明还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建模和绘图采用的软件说明及版本号；

２　构件和零部件编号方法；

３　图纸绘制的视图方向原则；

４　图例和符号说明；

５　其他需说明的技术要求。

５５４　施工详图设计说明应与第一批图纸同时发放。

５５５　构件加工详图绘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构件加工详图中，可见的构件轮廓线或剖到的可见轮廓

线应采用中实线绘制，不可见的构件轮廓线或剖到的不可见轮廓

线采用中虚线绘制。

２　在每个构件的主视图下方应使用粗线标注其编号。

３　构件加工详图图纸内容及深度应包括以下内容：

　１）构件的定位尺寸及几何尺寸；

　２）标注所有组成构件的零件间的相互定位尺寸及连接

关系；

　３）标注所有零件上的孔洞位置及其相互关系尺寸；

　４）标注零件的切口、切槽、裁剪的大样尺寸；

　５）构件上的零件编号及材料表。

４　构件加工详图的尺寸由尺寸线、尺寸界线、尺寸起止点

组成；构件的尺寸线宜为三道，由内向外依次为：加工尺寸线、

装配尺寸线、安装尺寸线。

５　构件视图宜遵循以下原则：

　１）构件的主视图应与构件平面布置图中的主视图方向一

致；当为垂直正交轴网时，由下向上，由右向左，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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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５．５１所示；当为环向轴网时，由外向内，顺时

针方向，如图５．５．５２所示；

图５．５．５１　垂直正交轴网制图主视图方向

图５．５．５２　环向轴网制图主视图方向

　２）构件的左视图位于主视图左侧，右视图位于主视图右

侧，如图５．５．５３所示；

　３）构件的俯视图位于主视图上侧，仰视图位于主视图下

侧，且不能进行视图旋转，如图５．５．５４所示。

６　构件图形宜选用１∶１０、１∶１５、１∶２０、１∶５０等比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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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５．５３　柱构件视图示意

图５．５．５４　梁构件视图示意

制，当构件较长、较高时，其长度、高度和截面尺寸可采用不同

的比例绘制。

７　构件中所有零件均应编制零件号，相反零件可用相同编

号，并应在材料表中的正反栏内注明。材料表中应注明零件号、

规格、数量、重量及制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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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对夹角、斜尺寸应注明其斜度。

９　当构件由多段弧形构成时，应分别注明每一段弧形尺寸

相对应的曲率半径。

１０　构件间由节点板相连时，应注明节点板与构件的位置尺

寸及相连的构件号、螺栓孔中心与几何中心线交点的距离，以及

节点板连接孔中心线上的斜度。

５５６　锚栓及预埋件加工详图绘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锚栓加工详图以单根构件的锚栓群为单位进行绘制，并

对不同类型分别进行编号；

２　加工详图包含锚栓间采用的固定支架或定位模板；

３　锚栓加工详图应明确锚栓的规格、材质、螺纹长度、锚

固长度、总长度、端部的锚固类型以及与螺纹连接处的双螺母

规格；

４　预埋件加工详图应明确锚板的厚度、尺寸、材质；明确

锚筋的规格、材质、数量、锚固长度、端部锚固类型以及与锚板

的连接焊缝形式。

５５７　桥梁钢结构加工详图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节段组装详图应按节段划分编号顺序绘制，主视图宜为

顶板平面图和底板平面图，装配尺寸线应注明顶板单元、底板单

元、横隔板单元、腹板单元及块体的装配定位尺寸和角度；

２　块体详图应明确单个块体的加工信息，主视图采用俯视

图，装配尺寸线注明挑臂单元在顶板单元上的装配定位尺寸和

角度；

３　板单元详图应明确单个板单元的加工信息，宜采用１∶３０、

１∶５０比例绘制，装配尺寸线注明加劲板在主零件上的装配定位

尺寸和角度。

５５８　对复杂、异型构件的加工详图，若无法采用平面尺寸进

行标注时，可在构件上建立局部坐标系，用三维坐标来表示构件

所含零件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

５５９　零部件详图应包括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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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零部件编号和规格；

２　尺寸标注，包括特征点的定位尺寸、总尺寸；

３　螺栓孔尺寸、工艺孔等细部标注；

４　部件所含零件之间的定位组装尺寸；

５　部件所含零件的材料表。

５５１０　零部件详图宜单独编制一个文件，文件名宜采用零部件

编号。若零部件详图需在构件详图中绘制时，可采用不同的比例绘

制，且在图面上注明其比例，并按零部件编号从小到大顺序布置。

５５１１　折弯零件板件、弯扭零件板件等复杂零件详图，应绘制

零件展开图、弯扭成型图、组拼定位图等。

５５１２　若设计文件或合同文件中有预拼装要求，则应绘制预拼

装图。下列结构宜绘制预拼装图：

１　分段制造的巨型钢柱、钢板墙、桁架、支撑等钢构件；

２　大跨度空间结构；

３　其他需要预拼装的结构。

５５１３　预拼装图应按实际预拼装的姿态进行绘制，控制点坐标

应按拼装姿态进行标注，并包括以下内容：

１　预拼装工艺方案的技术要求；

２　预拼装方案中的所有构件；

３　注明预拼装要求的尺寸验收标准。

５５１４　安装详图应包括构件布置图、现场连接节点图等。

５５１５　构件布置图的绘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绘制结构的平面、立面布置图时，构件以粗单线或简单

外形图表示，并在其旁注明编号；对编号相同的相邻构件，可用

同一指引线注明编号；

２　构件编号宜标注在表示构件的主要平、剖面上，在同一

张图上同一构件编号不宜在不同图形中重复标注；

３　构件布置图中应有轴线号、主要的轴线定位尺寸、标高

等，并明确整个结构与轴网的关系；对槽钢、Ｃ型钢、角钢等有

朝向的构件，应标明肢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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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构件布置图中应注明构件与构件、构件与节点之间的连

接关系，以及构件的安装方向和定位要求；

５　构件立面布置图中应注明构件在整个结构的标高位置；

多、高层结构的布置图宜有层高表；

６　布置图和剖面图可采用对应关系、对称关系、转折剖面

以及索引等来简化图形绘制。

５５１６　桥位总拼装详图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包括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桥位坡口开设大样等；

２　在同一工程中，桥位总拼装详图绘制比例应一致；

３　标注出整体布置图的节段长度、总长、总宽等尺寸信息；

４　标注出每个节段的节段号，并注明合拢段。

５５１７　图纸编号应能清楚表明图纸类型和所在区域，以方便图

纸检索和管理。当一根构件分别绘制于两张或两张以上图纸中

时，可采用以下两种方式进行图纸编号：

１　视作同一张图纸进行编号，但应在图纸编号后加后缀以

示区分；

２　图纸分别编号，但编号应按顺序连号，且在图纸名称栏

中给予明确说明。

５５１８　施工详图设计统计清单应包含材料清单、构件清单、零

件清单、螺栓 （栓钉）清单等。

５５１９　材料清单应包括材料截面规格、长度、材质、数量、重

量等信息。

５５２０　构件清单应包括构件编号、截面规格、数量、重量、长

度等信息。

５５２１　零件清单应包括零件编号、截面规格、材质、数量、重

量、长度等信息。

５５２２　螺栓 （栓钉）清单应包括螺栓 （栓钉）类型、等级、直

径、数量、长度等信息。

５５２３　施工详图设计模型应包括所有结构构件、部件、连接节

点、细部构造、工艺措施及与其他专业协调的内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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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６　加 工 制 作

６１　一 般 规 定

６１１　钢结构加工制作前，加工人员应熟悉工艺流程、加工详

图和加工工艺，深化设计人员应向加工人员进行技术交底。

６１２　钢结构加工制作质量应符合设计文件和国家现行相关标

准的规定。

６１３　钢结构加工制作单位应按要求对钢结构加工制作文件进

行存档。

６１４　钢结构加工制作单位宜采用数字化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和

产品质量。

６２　钢 材 管 理

６２１　钢材表面应有清晰的材料牌号、规格、批号等标记。

６２２　钢材表面存在锈蚀、麻点、划伤、压痕等超标缺陷时，

可采取打磨或焊接等方法来修整消除。钢材的修整应满足现行国

家标准 《热轧钢板表面质量的一般要求》ＧＢ／Ｔ１４９７７的规定。

６２３　对有套料要求的零件所使用的钢材外形尺寸，应满足套

料图的要求。

６２４　余料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根据钢材牌号、规格进行分类管理；

２　对号料、切割过程中的余料，应将原钢材的牌号移植到

余料表面上；当单块钢板余料面积不小于２ｍ２时，还应将原钢材

批号移植到余料表面上；

３　严禁使用牌号不清的钢材余料；

４　牌号标示清楚、批号不清的钢材余料不得用于钢结构的

主要受力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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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放样和号料

６３１　放样和号料应符合钢结构施工详图和工艺文件的要求，

并应按工艺要求预放余量。

６３２　放样和样板 （样杆）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６．３．２的规定。

表６３２　放样和样板 （样杆）的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平行线距离和分段尺寸 ±０．５ｍｍ

样板长度 ±０．５ｍｍ

样板宽度 ±０．５ｍｍ

样板对角线差 ±１．０ｍｍ

样杆长度 ±１．０ｍｍ

样板角度 ±２０′

６３３　样板号料时，号料与样板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６．３．３的

规定。

表６３３　号料与样板的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外形尺寸 ±１．０ｍｍ

孔距 ±０．５ｍｍ

基准线 ±０．５ｍｍ

对角线 ±１．０ｍｍ

角度 ±１０′

６３４　钢材的预处理应在号料前进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当钢板表面不平度超过本标准的规定，且影响零件切割

质量时，应对钢板进行整平处理；

２　对设计或国家现行标准有规定的钢材，应进行喷砂、喷

涂防护底漆预处理；

３　应将原钢材表面的材料牌号、规格、批号等标记移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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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预处理的钢材表面；

４　预处理的防护底漆在构件完工后应进行喷砂，去除防护

底漆后方可喷涂防腐底漆。

６３５　风电塔架结构的放样和号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排版时每个筒节不应超过一条纵缝，相邻筒节的纵缝应

错开１８０°；

２　排版时应排出母材复验试板和产品纵缝焊接试板，并在

试板上用钢印标记出材质、板厚、炉批号和母体钢板制作的构件

号等。

６４　切割与坡口

６４１　零件切割可采用机械切割、氧燃气火焰切割、等离子切

割、激光切割等方法。

６４２　切割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切割前钢材切割区域表面应清理干净；

２　钢管及其相贯线端部和厚度不大于１２ｍｍ的零件宜采用

等离子切割；

３　应根据设备类型、钢材厚度、切割气体等因素选择切割

工艺参数；

４　钢材切割面应无裂纹、夹渣、分层等缺陷和大于１．０ｍｍ

的缺棱；

５　切割后，对飞边、毛刺等应进行清理；

６　桥梁用 Ｈ型钢、钢管、角钢及槽钢等型材宜采用机械

切割。

６４３　机械切割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根据零件的外形尺寸、壁厚，选择锯条 （锯盘）和锯

切速度；

２　当零件板厚不大于１２ｍｍ时，采用剪切加工，剪切面应

平整；碳素结构钢在环境温度低于－１６℃、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在环境温度低于－１２℃时，不得进行剪切、冲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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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剪切时，应根据零件的板厚和强度等级选择上、下剪刀

板的间隙；

４　桥梁钢结构的零件不宜采用剪切加工；

５　机械切割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６．４．３的规定。

表６４３　机械切割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ｍｍ）

零件宽度、长度 ±３．０

边缘缺棱 １．０

端部垂直度 ２．０

６４４　火焰切割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根据零件的板厚和材质，选择割咀型号、气体压力、

切割速度等工艺参数；

２　当零件板厚较大且材料强度等级较高时，应进行火焰切

割工艺评定试验来确定切割工艺参数；

３　切割宜从钢板边缘开始；当从钢板中间部位开始切割时，

打孔部位与零件边缘应留有加工余量；

４　当采用数控自动切割机切割时，应及时清除钢板边缘的

余料；

５　长宽比较大的厚板切割后，宜采取工艺措施消除热切割

应力。

６４５　热切割允许偏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钢材热切割质量应符合表６．４．５１的规定。

表６４５１　钢材热切割质量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ｍｍ）

零件长度、宽度 ±３．０

切割面平面 （垂直面） ０．０５狋，且不大于２．０

割纹深度 ０．３

局部缺口深度 １．０

　注：狋为切割面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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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钢管相贯线切割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６．４．５２的规定。

表６４５２　钢管相贯线切割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ｍｍ）

长度 ±１．５

端面对管轴线垂直度 ０．００２犇但不大于３．０

管口曲线 ＜１．５，局部≤３．０

切割面 光顺过渡，无凹凸缘

　注：犇为钢管外径，局部指钢管周围长度的１／３范围内。

３　风电塔架零件切割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６．４．５３的规定。

表６４５３　风电塔架零件切割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零件宽度、长度 宽度±１．０ｍｍ；长度±２．０ｍｍ

筒节对角线 ３．０ｍｍ

切割面平面度 ０．０５狋，且≤２．０ｍｍ

割纹深度 ０．３ｍｍ

局部缺口深度 １．０ｍｍ

坡口角度 ±２°

　注：狋为切割面厚度。

４　桥梁钢结构零件宜采用数控、自动或半自动切割。当钢

材强度等级小于４２０ＭＰａ时，切割面的硬度 ＨＶ１０不应大于

３５０，当钢材强度等级不小于４２０ＭＰａ时，切割面的硬度ＨＶ１０

不应大于３８０；切割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６．４．５４的规定。

表６４５４　桥梁钢结构零件切割允许偏差

项目 主要零件允许偏差 次要零件允许偏差

表面粗糙度 ２５μｍ ５０μｍ

崩坑 不允许
１０００ｍｍ长度内允许有１．０ｍｍ

崩坑且不应超过１处

塌角 圆角半径≤１．０ｍｍ

切割面垂直度 ≤０．０５狋，且不应大于２．０ｍｍ

　注：狋为切割面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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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６　边缘加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边缘加工可采用气割和机械加工方法，零件边缘加工刨

削量不应小于２．０ｍｍ，桥梁钢结构零件当硬度大于ＨＶ１０时边

缘加工量不应小于３．０ｍｍ；

２　对零件外形尺寸有较高要求或对其边缘有特殊要求时，

可采用机械刨边或铣边加工；

３　经机械加工的边缘表面光洁度应符合设计和工艺文件

要求；

４　机械加工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６．４．６１的规定。

表６４６１　机械加工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零件宽度、长度 ±１．０ｍｍ

加工边直线度 犔／３０００，且不应大于２．０ｍｍ

相邻两边夹角 ±６′

加工面垂直度 ０．０２５狋，且不应大于０．５ｍｍ

加工面表面粗糙度 犚ａ≤５０μｍ

　注：犔为零件长度，狋为加工面厚度。

５　桥梁钢结构零件的机械加工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６．４．６２

的规定。

表６４６２　桥梁钢结构零件机械加工的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加工面表面

粗糙度犚ａ

顶紧传力面 犚ａ≤１２．５μｍ

非顶紧传力面 犚ａ≤２５μｍ

顶紧加工面与板面垂直度 ０．０１狋，且不应大于０．３ｍｍ

　注：狋为加工面厚度。

６４７　坡口可采用火焰切割或机械刨边等方法进行加工，并应

符合下列规定：

１　当坡口角度大于５０°且采用火焰切割加工时，宜采用反

向切割法；坡口角度大于６５°时，宜采用机械刨边的方法；

５４



２　采用火焰切割加工坡口时，坡口底部宜留不小于２ｍｍ

的钝边；

３　坡口采用机加工或精密切割时，允许偏差应根据加工制

作工艺确定，过渡段坡口应打磨匀顺；

４　桥梁钢结构零件的坡口宜采用机械加工，坡口尺寸及允

许偏差应根据焊接工艺评定试验确定。

６４８　输电线路铁塔零件切割应符合表６．４．８的规定。

表６４８　输电线路铁塔零件切割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ｍｍ）

端面

切割面 无裂纹

边缘缺棱 １．０

平面度 ０．０５狋且≤２．０

割纹深度 ０．３

局部缺口深度 ±１．０

钢管

端面斜度

犇≤９５ １．０

９５＜犇≤１８０ １．５

１８０＜犇≤４００ ２．０

犇＞４００ ２．５

与高颈法兰对接 １．５

长度

与高颈法兰对接

其他

≤８０００ ±１．５

＞８０００ ±２．０

≤８０００ ±２．０

＞８０００ ±３．０

宽度 ±２．０

钢管直径犇 犇／１００且≤３．０

角钢

长度

宽度

端部垂直度

±２．０

狋／８且≤３．０

　注：狋为加工面厚度，犇为钢管直径。

６４



６５　矫　　正

６５１　当零件或构件加工制作后的变形量大于允许偏差时，可

采用机械、火焰加热或火焰加热＋机械的方法矫正。

６５２　矫正后的钢材表面，不应有明显损伤，压痕深度不应大

于０．５ｍｍ，且不应大于钢材厚度负偏差的１／２。

６５３　当碳素结构钢在环境温度低于－１６℃、低合金高强度结

构钢在环境温度低于－１２℃时，不得进行冷矫正。

６５４　钢材热矫正的加热温度宜为７００℃～８００℃，最高温度不

应超过９００℃，最低温度不应低于６００℃。对屈服强度为

４６０ＭＰａ及以上和热处理状态供货的钢材，不宜进行热矫正；确

需热矫正时，加热温度应控制在６００℃～６５０℃，且不得高于钢

材的回火温度。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加热矫正后，应自然冷却，

严禁浇水冷却。

６５５　当采用火焰加热＋机械方法矫正，且加热区温度下降至

４００℃及以下时，不得对加热区施加任何外力。

６５６　同一区域热矫正不宜超过二次。

６５７　对厚板Ｈ形、Ｔ形构件翼缘板的焊接角变形，宜在焊前

对翼缘板采取反变形措施。

６５８　对构件的单向焊接变形，可采取后续焊接中产生的变形

进行矫正。

６５９　钢材矫正后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６．５．９的规定。

表６５９　钢材矫正后的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图例

钢板的局

部平面度

狋≤６ ３．０ｍｍ

６＜狋≤１４ １．５ｍｍ

狋＞１４ １．０ｍｍ

型钢弯曲矢高
犾／１０００且不应

大于５．０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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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６．５．９

项目 允许偏差 图例

角钢肢的垂直度

犫／１００双肢栓

接角钢的角度

不得大于９０°

槽钢翼缘对腹

板的垂直度
犫／８０ｍｍ

工字钢、Ｈ型钢翼缘

对腹板的垂直度

犫／１００且不大于

２．０ｍｍ

　注：犾为型钢长度，狋为钢板厚度，犺为型钢截面高度，犫为型钢截面宽度。

６５１０　桥梁钢结构零件宜采用冷矫正，环境温度不宜低于

－１２℃；矫正后的零件表面不应有明显的凹痕和损伤，并应符合

下列规定：

１　热矫正工艺应符合表６．５．１０１的规定。

表６５１０１　桥梁钢结构零件热矫正工艺

牌号 交货状态 热矫正温度

Ｑ３７０ｑＤ、Ｑ３７０ｑＥ

Ｑ４２０ｑＤ、Ｑ４２０ｑＥ
ＴＭＣＰ＋回火、ＴＭＣＰ ≤７５０℃

Ｑ５００ｑＥ ＴＭＣＰ＋回火、ＴＭＣＰ ≤７００℃

其他钢种 热轧、正火等 ≤８００℃

２　热矫正后应缓慢冷却，降至室温前，严禁保温、锤击或

用水急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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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矫正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６．５．１０２的规定。

表６５１０２　桥梁钢结构零件矫正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图例

钢板平面度犳

有连接 １．０ｍｍ

无连接 ２．０ｍｍ

钢板直线度犳

犔≤８．０ｍ ２．０ｍｍ

犔＞８．０ｍ ３．０ｍｍ

型钢直线度犳 １．０ｍｍ

角钢肢垂直度Δ

１．０ｍｍ，

有连接时角度

不得大于９０°

角钢肢、槽钢肢

平面度

连接部位 ０．５ｍｍ

非连接部位 １．０ｍｍ

工字钢、槽钢、

Ｈ型钢腹板

平面度

１．０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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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６．５．１０２

项目 允许偏差 图例

工字钢、槽钢、

Ｈ型钢翼缘

垂直度

１．０ｍｍ

６６　成　　型

６６１　零件成型可采用机械成型、热加工成型、机械和热加工

联合成型等方法。

６６２　当零件采用热加工成型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宜根据钢材的碳含量，选择加热温度；低合金高强度结

构钢加热温度宜控制在９００℃～１０００℃，碳素结构钢加热温度宜

控制在１０００℃～１１００℃；

２　碳素结构钢和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温度分别下降至

７００℃和８００℃时，应结束加工；

３　对热处理状态交货的钢材，宜采用冷成型；采用热成型

时，应避开钢材的回火脆性温度区。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应自然

冷却；

４　对屈服强度为４６０ＭＰａ及以上的钢材宜采用冷成型；

５　热加工成型温度应均匀，不应反复进行热加工；

６　温度冷却到２００℃～４００℃时，严禁捶打、弯曲和成型。

６６３　钢管弯曲成型加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采用热加工成型时，可采用中频或高频弯管机，加热温

度应符合６．６．２条的规定；

２　采用冷加工成型时，应根据钢管弯曲半径、弯曲矢高及

钢管径厚比采用分级渐进的方法逐步弯曲成型；

３　钢管弯曲成型后，表面应无明显波纹，局部凹凸不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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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１．５ｍｍ；

４　钢管弯曲加工成型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６．６．３的规定。

表６６３　钢管弯曲成型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ｍｍ）

直径 ±犇／２００且≤±５．０

构件长度 ±３．０

圆度
中间 犇／１００且≤８．０

二端 犇／２００且≤５．０

弯曲矢高 犔／１５００且≤５．０

　注：犇为钢管外径，犔为钢管长度。

６６４　可采用卷制或压制工艺进行钢板滚圆加工，并应符合下

列规定：

１　应根据钢板厚度确定滚圆机的压下量；

２　当滚圆机不能进行预弯时，应对钢板两端进行预弯；

３　应采用样板检查弧度，样板与管内壁的间隙应符合

表６．６．４的规定；

表６６４　样板与管内壁的允许间隙 （ｍｍ）

序号 钢管直径犱 样板弦长 样板与管内壁的允许间隙

１ 犱≤１０００ 犱／２（且不小于５００） １．０

２ １０００＜犱≤２０００ 犱／４（且不小于１５００） １．５

４　对口错边量不应大于壁厚的１／１０且不应大于３．０ｍｍ；

５　压制或卷制时，不得采用锤击方法矫正钢板。

６６５　钢板折弯加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当板厚不小于２０ｍｍ的钢板折弯时，钢板两端折弯区端

面应打磨光滑，上下板边应有３ｍｍ～５ｍｍ的圆角，且不应有任

何凹棱缺陷；

２　厚板加热折弯时，加热温度应符合第６．６．２条的规定。

６６６　型钢冷弯曲的最小曲率半径和最大弯曲矢高应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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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６．６的规定。

表６６６　冷矫正和冷弯曲的最小曲率半径和最大弯曲矢高 （ｍｍ）

钢材

类别
图例 对应轴

矫正 弯曲

狉 犳 狉 犳

钢板

扁钢

狓—狓 ５０狋 犐２／４００狋 ２５狋 犐２／２００狋

狔—狔 （仅对

扁钢轴线）
１００犫 犐２／８００犫 ５０犫 犐２／４００犫

角钢 狓—狓 ９０犫 犐２／７２０犫 ４５犫 犐２／３６０犫

槽钢 狓—狓 ５０犺 犐２／４００犺 ２５犺 犐２／２００犺

工字钢 狔—狔 ９０犫 犐２／７２０犫 ４５犫 犐２／３６０犫

　注：狉为曲率半径，犳为弯曲矢高，犐为弯曲弦长，狋为钢板厚度。

６６７　风电塔架结构筒节成型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卷制方向应与钢板的轧制方向一致，预弯时采用多次下

压成型，样板与筒内壁间隙不应超过３．０ｍｍ。

２　对接纵缝错边量不应大于２．０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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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筒节卷制成型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６．６．７的规定。

表６６７　筒节卷制成型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ｍｍ）

直径 ±犇／２５０，且不应大于±５．０

长度 ±３．０

外径周长 ±５．０

单个筒节两端平行度偏差和同轴度差 犇／５００，且不应大于３．０

表面不平度Δ （每１０００ｍｍ） Δ≤０．０１狋＋１

　注：犇为筒节外径，狋为筒节壁厚。

４　筒节纵缝焊接完成后，应在卷板机上复圆，并采用样板

进行复测，样板与筒内壁间隙不应大于２．０ｍｍ。筒体任意切断

面圆度不应大于０．０５犇 （犇为筒节外径）。

５　筒节对接处宜采用外边对齐，对口错边量不应大于０．１狋

（狋为较薄板厚度），且不应大于２．０ｍｍ。

６６８　输电线路铁塔结构用角钢和钢管的弯曲成型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边缘应圆滑过渡，表面不应有裂纹、折皱、凹面和损伤，

划痕深度不应大于０．５ｍｍ。

２　角钢最薄处不应小于原公称厚度的７０％，钢管最薄处不

应小于原公称厚度的９０％。

３　钢管制弯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６．６．８１的规定。

表６６８１　钢管制弯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图例

曲点 （线）

位移犲
±５．０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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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６．６．８１

项目 允许偏差 图例

制弯角度 ±０．５°

制弯处圆度
犇／５０，且不应

大于１０ｍｍ

　注：犇为钢管直径。

４　钢板制管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６．６．８２的规定。

表６６８２　钢板制管允许偏差 （ｍｍ）

项目 允许偏差 示意图

钢板制管

直径犇

钢板制管

圆度

犇１－犇２

对接接头、

带颈法兰

连接

犇≤５００ ±１．０

犇＞５００ ±２．０

插接接头
±犇／１００且

不应大于±３．０

平面法兰连接 ±３．０

对接接头、

带颈法兰

连接

犇≤５００ ≤１．０

犇＞５００ ≤２．０

插接接头
≤犇／１００且

不应大于５．０

平面法兰连接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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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６．６．８２

项目 允许偏差 示意图

棱边宽度犫 ±２．０

多边形钢管制弯角度α ±１°

同一截面

上的对边

尺寸犇

对接

接头

犇≤５００ ±１．０

犇＞５００ ±２．０

插接接头
±犇／１００且

不应大于±３．０

其他处 ±５．０

直线度犳
犔／１５００，

且不应大于±５．０

局部凸起或凹陷犳
３００长度内

不大于３．０

单节杆段上下两

截面轴向扭转α
≤２°

　注：犇为钢管直径。

５　带颈法兰应采用全平面接触式，接触面表面粗糙度犚ａ≤

６．３μｍ，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６．６．８３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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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６８３　带颈法兰允许偏差 （ｍｍ）

项目 允许偏差 图例

法兰厚度狋 所有规格
＋１．０

０

法兰高度犺 所有规格 ±１．０

法兰颈部厚度狋１ 所有规格 ±０．５

对焊法兰焊端

外径犇１

犇犖＜１５０ ±０．５

１５０≤犇犖＜６００ ±１．０

犇犖≥６００ ±１．５

平焊法兰

内径犇２

犇犖＜１２５
＋０．５

０

犇犖≥１２５
＋１．０

０

法兰外径犇 所有规格 ±１．０

螺栓孔中心圆直径犇３ ±１．０

相邻两螺栓孔的间距狊 ±０．５

　注：犇犖为钢管公称直径。

６　平面法兰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６．６．８４的规定。

表６６８４　平面法兰允许偏差 （ｍｍ）

项目 允许偏差 图例

连接法兰相邻两螺栓孔的间距狊 ±０．５

连接法兰螺栓孔

中心圆直径犇

犇≤１５００ ±１．０

犇＞１５００ ±１．５

地脚法兰相邻两螺栓

孔的间距狊

犇≤１５００ ±１．０

犇＞１５００ ±１．５

地脚法兰螺栓孔中心圆直径犇 ±２．０

法兰外径犇１ ±２．０

法兰内径犇２
＋１．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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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在锻造法兰的加工制作过程中不得进行补焊。

６６９　压水堆核电厂钢制安全壳成型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成型后材料的冲击韧性应符合设计及国家现行标准要求。

２　当壳体材料冷成型后，其最外边缘延伸率大于５％时，

应进行消除应力处理。

３　钢制安全壳任一横截面的最大和最小内径 （图６．６．９）

之差，不应大于其公称内径的１％。当壳体开孔时，开孔截面处

最大和最小内径之差，不应超过其公称内径的１％与开孔内径的

２％之和。

图６．６．９　钢制安全壳直径最大偏差示意图

犇ｍａｘ—最大外径；犇ｍｉｎ—最小外径

４　钢制安全壳成型封头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６．６．９１的

规定。

表６６９１　钢制安全壳成型封头允许偏差 （ｍｍ）

项目 允许偏差 备注

　折边段或端部的圆筒体

段最大直径与最小直径

之差

（犇＋１２７０）／２００和 （犇

＋３０５）／１００中的较小值
　犇为名义内径

　碟形或椭圆形封头的内

表面偏差

　向外不应大于１．２５％犇；

　向内不应大于０．６２５％犇

　偏差应沿垂直于设

计形状的方向测量，

且无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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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６．６．９１

项目 允许偏差 备注

　封头各种不相交的拼接

焊缝中心线间距离

　不应小于封头钢材板厚

的３倍，且不应小于２００

　凸形封头瓣片间焊缝
　不应小于封头钢材板厚

的３倍，且不应小于２００

５　 钢制安全壳完工焊缝的最大允许错边量应符合

表６．６．９２的规定。

表６６９２　焊接接头的最大允许错边量 （ｍｍ）

截面厚度
接头类别

Ａ类焊接接头 Ｂ类焊接接头

≤１３ ０．２５狋且不大于３．０ ０．２５狋

＞１３～１９ ３．０ ０．２５狋

＞１９～３８ ３．０ ５．０

＞３８～５０ ３．０ ０．１２５狋

＞５０ ０．０６２５狋且不大于５．０ ０．１２５狋且不大于７．０

　注：１　狋为接头处较薄截面的公称厚度。

２　Ａ类焊接接头包括：

１）主壳体、连通室直径过渡段或接管上的纵向焊接接头；

２）球体、成形封头或平封头上的所有焊接接头；

３）连接半球形封头与主壳体、直径过渡段、接管或连通室相连接的环向

焊接接头。

３　Ｂ类焊接接头包括：

１）主壳体、连通室、接管或直径过渡段 （包括过渡段大端或小端的筒体

之间的接头）的环向焊接接头；

２）连接成形封头 （不包括半球形封头）与主壳体、直径过渡段、接管或

连通室相连接的环向焊接接头。

６　钢制安全壳焊缝应平滑过渡，其斜度不应大于１∶３；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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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时，可在焊缝边缘的外侧堆焊附加的焊缝金属。

６６１０　桥梁钢结构零件弯曲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主要零件冷弯曲时，环境温度不宜低于－５℃；

２　主要零件采用热成型时，加热温度、高温停留时间和冷

却速率应与所加工钢材的性能相适应，并符合设计要求；

３　Ｕ形肋压型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６．６．１０的规定。

表６６１０　犝形肋压型尺寸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ｍｍ） 图例

长度犔 ±２．０

上宽犅１ ＋３．０，－１．０

下宽犅２ ±１．５

高度犎１、犎２ ±１．５

两肢差︱犎１－犎２︳ ２．０

旁弯、竖弯 ≤犔／１０００且≤６．０

６７　制　　孔

６７１　钢结构零件、部件及构件制孔可采用钻孔、铣孔、冲孔、

铰孔、镗孔等方法，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宜采用高精度数控钻床制孔；

２　同类孔群较多的零件、部件或构件宜采用模板制孔；

３　长圆孔可采用 “钻孔＋火焰切割”或铣孔方法制孔，切

割面需经打磨并应符合相关要求；

４　当孔径大于５０ｍｍ时可采用火焰切割制孔，切割面粗糙

度犚ａ不应大于１００μｍ，孔径偏差不应大于±２ｍｍ；

５　对强度等级不超过Ｑ２３５且厚度不大于１２ｍｍ的钢板，

可采用冲孔法制孔，但应保证孔壁边缘材质不产生脆性变化；

６　高强度螺栓孔、铆钉孔应采用钻孔法制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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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２　当采用模板制孔时，模板上宜标有精确的定位基准线，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模板的孔群精度应高于构件上对应的孔群精度；

２　在制孔时模板与构件应有精确定位和可靠的连接措施；

３　模板上的孔内壁应有足够的硬度，并应定期检查磨损情

况，及时修正。

６７３　在制孔时应明确基准线 （面），同一类型的构件制孔，宜

采用相同的基准线 （面）。

６７４　对组装焊接的构件，在制孔时应考虑焊接收缩变形对孔

群端部位置尺寸的影响。

６７５　制孔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螺栓孔应为正圆柱形，并应垂直于所在位置的钢板表面，

倾斜度不应大于狋／２０ （狋为钢板厚度），孔周边应无毛刺，并应

清除切屑。

２　Ａ、Ｂ级螺栓孔Ⅰ类孔应具有Ｈ１２的精度，孔壁表面粗

糙度犚ａ不应大于１２．５μｍ，其孔径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６．７．５１

的规定。

表６７５１　犃、犅级螺栓孔径允许偏差 （ｍｍ）

序号
螺栓公称直径

螺栓孔直径
螺栓孔直径允许偏差

１ １０～１８
＋０．１８

０．００

２ １８～３０
＋０．２１

０．００

３ ３０～５０
＋０．２５

０．００

３　高强度螺栓孔孔壁表面粗糙度犚ａ不应大于２５μｍ，其允

许偏差应符合表６．７．５２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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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７５２　高强度螺栓连接孔径匹配和孔径允许偏差 （ｍｍ）

公称直径 Ｍ１２ Ｍ１６ Ｍ２０ Ｍ２２ Ｍ２４ Ｍ２７ Ｍ３０ Ｍ３３ Ｍ３６

孔型

标准

圆孔

直径 １３．５ １７．５ ２２．０ ２４．０ ２６．０ ３０．０ ３３．０ ３６．０ ３９．０

允许

偏差

＋０．４３

０

＋０．４３

０

＋０．５２

０

＋０．５２

０

＋０．５２

０

＋０．８４

０

＋０．８４

０

＋０．８４

０

＋０．８４

０

圆度 １．００ １．５０

大圆

孔

直径 １６．０ ２０．０ ２４．０ ２８．０ ３０．０ ３５．０ ３８．０ ４１．０ ４４．０

允许

偏差

＋０．４３

０

＋０．４３

０

＋０．５２

０

＋０．５２

０

＋０．５２

０

＋０．８４

０

＋０．８４

０

＋０．８４

０

＋０．８４

０

圆度 １．００ １．５０

槽孔

长
度

短
向 １３．５ １７．５ ２２．０ ２４．０ ２６．０ ３０．０ ３３．０ ３６．０ ３９．０

长
向 ２２．０ ３０．０ ３７．０ ４０．０ ４５．０ ５０．０ ５５．０ ６０．０ ６５．０

允
许
偏
差

短
向
＋０．４３

０

＋０．４３

０

＋０．５２

０

＋０．５２

０

＋０．５２

０

＋０．８４

０

＋０．８４

０

＋０．８４

０

＋０．８４

０

长
向
＋０．８４

０

＋０．８４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中心线倾斜度
≤板厚的３％，且单层板不应大于２．０ｍｍ，

多层板叠组合不应大于３．０ｍｍ

４　Ｃ级螺栓孔Ⅱ类孔孔壁表面粗糙度犚ａ不应大于２５μｍ，

其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６．７．５３的规定。

表６７５３　犆级螺栓孔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ｍｍ）

直径
＋１．０

０．０

圆度 ２．０

垂直度 ０．０３狋且不应大于２．０

　注：狋为钢板厚度。

５　螺栓孔孔距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６．７．５４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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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７５４　螺栓孔孔距允许偏差 （ｍｍ）

螺栓孔孔距范围 ≤５００ ５０１～１２００ １２０１～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

同一组内任意两孔间距离 ±１．０ ±１．５ — —

相邻两组的端孔间距离 ±１．５ ±２．０ ±２．５ ±３．０

　注：１　在连接节点中，连接板与一根杆件相连的所有螺栓孔为一组。

２　对接接头在拼装板一侧的螺栓孔为一组。

３　在两相邻或接头间的螺栓孔为一组，但不包括上述两款所规定的螺栓孔。

４　受弯构件翼缘上的连接螺栓孔，每１ｍ长度范围内的螺栓孔为一组。

６　当螺栓孔孔距的允许偏差超过表６．７．５４的规定时，可

采用与母材材质相匹配的焊材补焊后重新制孔。

６７６　钻孔后需铰孔的应预留铰削余量，铰削余量应符合

表６．７．６的规定。

表６７６　铰孔切削余量 （ｍｍ）

序号 螺栓公称直径 扩孔或镗孔 粗铰 精铰

１ ６～１０ ０．８～１．０ ０．１～０．１５ ０．０４

２ １０～１８ １．０～１．５ ０．１～０．１５ ０．０５

３ １８～３０ １．５～２．０ ０．１５～０．２ ０．０５

４ ３０～５０ １．５～２．０ ０．２～０．３ ０．０６

６７７　当设计对制孔后有倒角要求时，应采用４５°倒角钻对孔

的正反面进行倒角，倒角深度不应大于１．０ｍｍ。

６７８　输电线路铁塔结构零件制孔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６．７．８

的规定。

表６７８　输电线路铁塔结构钢零件制孔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ｍｍ） 图例

孔径

镀锌前

镀锌后

犱
＋０．８

０

犱
＋０．５

－０．３

犱１－犱 ≤０．１２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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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６．７．８

项目 允许偏差 （ｍｍ） 图例

孔圆度犱ｍ－犱 ≤１．２

孔垂直度犘 ０．０３狋且≤２．０

准距犪１、犪２ ±１．０

排间距离狊 ±１．０

孔
间
距

同组内不相邻两孔距离犛１ ±１．０

同组内相邻两孔距离犛２ ±０．５

相邻组两孔距离犛３ ±１．０

不相邻组两孔距离犛４ ±１．５

角钢接头处两面

孔位移偏差犲
±１．０

端
边
距

端距和边距犛ｄ ±１．５

切角边距犛ｇ ±１．５

　注：孔圆度中犱为标称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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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９　桥梁钢结构制孔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螺栓孔和铆钉孔应钻制成型，严禁冲孔和气割孔。

２　钻孔在零件或构件矫正后进行。螺栓孔、铆钉孔应钻制

成正圆柱形，孔壁表面的粗糙度犚ａ不应大于２５μｍ，孔的圆度偏

差不应大于０．５ｍｍ，边缘应无损伤和不平，并应清除切屑。

３　螺栓孔、铆钉孔的孔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６．７．９１的

规定。

表６７９１　桥梁钢结构螺栓孔、铆钉孔的孔径允许偏差 （ｍｍ）

螺栓直径 螺栓孔径
允许偏差

孔径 孔壁垂直度

Ｍ１２ １４ ＋０．５，０

Ｍ１６ １８ ＋０．５，０

Ｍ１８ ２０ ＋０．７，０

Ｍ２０ ２２ ＋０．７，０

Ｍ２２ ２４ ＋０．７，０

Ｍ２４ ２７ ＋０．７，０

Ｍ２７ ３０ ＋０．７，０

Ｍ３０ ３３ ＋０．７，０

＞Ｍ３０ ＞犱＋３ ＋１．０，０

板厚狋≤３０时，不大于０．３；

板厚狋＞３０时，不大于０．５

　注：犱为螺栓直径。

４　螺栓孔、铆钉孔的孔距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６．７．９２的规

定，有特殊要求的孔距偏差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

表６７９２　螺栓孔、铆钉孔的孔距允许偏差 （ｍｍ）

项目
主要构件允许偏差

钢箱梁 钢桁梁 钢板梁 钢箱拱

次要构件

允许偏差

两相邻孔距离 ±０．５ ±０．４ ±０．４ ±０．４ ±０．４（±１．０）１

同一孔群任意两孔距 ±０．８ ±０．８ ±０．８ ±０．８ ±１．０（±１．５）１

多组孔群两相邻孔群中心距 — ±０．８ ±１．５ ±０．８ ±１．０（±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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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６．７．９２

项目
主要构件允许偏差

钢箱梁 钢桁梁 钢板梁 钢箱拱

次要构件

允许偏差

两端孔群

中心距

犔≤１１ｍ ±１．５２ ±０．８ ±４．０３ ±０．８ ±１．５

犔＞１１ｍ ±２．０２ ±１．０ ±８．０３ ±１．０ ±２．０

孔群中心线与构件

中心线的横向偏移

腹板不拼接 — ２．０ ２．０ ２．０ —

腹板拼接 — １．０ １．０ １．０ —

构件任意两面孔群纵、横向错位 — １．０ — １．０ —

孔与自由边距 ±２．０

　注：１　括号内数值为附属件结构的允许偏差。

２　桥面板Ｕ肋两端的孔群中心距允许偏差，进行预拼装特配拼接板可放宽。

３　连接支座的孔群中心距允许偏差。

５　当螺栓孔、铆钉孔孔距的允许偏差超过表６．７．９２的规

定时，不得在补焊后重新制孔。

６８　球节点加工

６８１　螺栓球节点由螺栓球、高强度螺栓、套筒、锥头或封板、

紧固螺钉等组成 （图６．８．１）。

图６．８．１　螺栓球节点

１—封板；２—锥头；３—紧固螺钉；４—套筒；５—螺栓；６—螺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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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２　用于螺栓球节点的螺栓球、高强度螺栓、套筒、锥头或

封板、紧固螺钉等材料选用宜按表６．８．２的规定，并应符合国家

现行标准；其质量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钢网架螺栓球节点》

ＪＧ／Ｔ１０的规定。

表６８２　螺栓球节点零件选用材料

零件名称 选用材料 材料标准名称与编号 说明

螺栓球 ４５号
《优质碳素结构钢》

ＧＢ／Ｔ６９９

毛坯球由圆

钢锻造成型

锥头、

封板

Ｑ２３５Ｂ、Ｑ２３５Ｃ、

Ｑ２３５Ｄ

《碳素结构钢》

ＧＢ／Ｔ７００

Ｑ３５５Ｂ、Ｑ３５５Ｃ、

Ｑ３５５Ｄ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ＧＢ／Ｔ１５９１

钢号应与杆件一致

套筒 ４５号
《优质碳素结构钢》

ＧＢ／Ｔ６９９

适用于所有的

高强度螺栓

紧固螺钉
２０ＭｎＴｉＢ

４０Ｃｒ

《合金结构钢》

ＧＢ／Ｔ３０７７
应经热处理

高强度螺栓

２０ＭｎＴｉＢ、４０Ｃｒ、

３５ＣｒＭｏ

４０Ｃｒ、３５ＣｒＭｏ

４２ＣｒＭｏ、４０Ｃｒ

《合金结构钢》

ＧＢ／Ｔ３０７７

适用规格Ｍ１６～Ｍ２４

适用规格Ｍ２７～Ｍ３６

适用规格Ｍ３９～Ｍ８５×４

６８３　螺栓球宜采用圆钢加热后使用压力机和模具锻压成型。

圆钢宜在加热炉内加热，加热温度宜为１１００℃～１２００℃，终锻

温度不应低于８００℃，并应避开钢材的回火脆性温度区。

６８４　锻压成型后的毛坯球表面不应有褶皱和过烧，经打磨处

理后的毛坯球表面不应有裂纹，并应采用磁粉探伤方法逐个

检测。

６８５　螺栓球的螺栓孔宜采用专用车床或数控机床加工制成，

螺纹应采用专用丝锥攻丝，螺纹尺寸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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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　基本尺寸》ＧＢ／Ｔ１９６的规定，螺纹允许偏差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普通螺纹　公差》ＧＢ／Ｔ１９７的规定。螺栓球加工允

许偏差应符合表６．８．５的规定。

表６８５　螺栓球加工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图例

直径

（ｍｍ）

犇≤１２０ｍｍ
＋２．０

－１．０

犇＞１２０ｍｍ
＋３．０

－１．５

圆度

（ｍｍ）

犇≤１２０ｍｍ １．５

１２０ｍｍ＜犇

≤２５０ｍｍ
２．５

犇＞２５０ｍｍ ３．５

同一轴线

上两铣平

面平行度

（ｍｍ）

犇≤１２０ｍｍ ０．２

犇＞１２０ｍｍ ０．３

铣平面距球中心

距离犪 （ｍｍ）
±０．２

相邻两螺纹孔夹角θ（′） ±３０

铣平面与螺栓

孔轴线垂直度 （ｍｍ）
０．５％狉

用卡尺和游

标卡尺检查

用卡尺和游

标卡尺检查

用百分表和

Ｖ形块检查

用游标卡尺检查

用分度头检查

用百分表检查

６８６　螺栓球加工后应进行抗拉强度试验，试验方法和试验结

果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钢网架螺栓球节点》ＪＧ／Ｔ１０的规定。

６８７　高强度螺栓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网架螺栓球节点用

高强度螺栓》ＧＢ／Ｔ１６９３９的规定。高强度螺栓性能等级分为

１０．９级和９．８级；对Ｍ１６～Ｍ３６高强度螺栓，宜选用１０．９级；

对Ｍ３９～Ｍ８５×４的高强度螺栓，宜选用９．８级。

６８８　高强度螺栓螺纹宜采用滚压或搓压方法加工，螺纹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 《普通螺纹　基本尺寸》ＧＢ／Ｔ１９６的规定，螺

纹允许偏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普通螺纹　公差》ＧＢ／Ｔ１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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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规定。高强度螺栓加工后，应进行淬火热处理和发黑处理，

表面硬度应达到ＨＲＣ３２～３７。

６８９　紧固螺钉直径宜为高强度螺栓直径的 （０．１６～０．１８）倍，

可采用Ｍ５～Ｍ１２的螺钉规格。

６８１０　紧固螺钉宜采用仪表车床加工。加工后应进行淬火热处

理，表面硬度应达到ＨＲＣ３２～３７。

６８１１　螺栓球节点网架杆件钢管直径小于７６ｍｍ时，可采用

封板连接，封板宜采用圆钢加工而成。钢管直径不小于７６ｍｍ

时，宜采用锥头连接。

６８１２　锥头宜采用圆钢加热后使用压力机和模具锻压成型。圆

钢宜在加热炉内加热，加热温度宜为１１００℃～１２００℃。对碳素

结构钢，终锻温度不应低于７００℃；对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终

锻温度不应低于８００℃，并应避开钢材的回火脆性温度区。

６８１３　锥头、封板与杆件焊接处的坡口角度宜为１５°～３０°。

６８１４　套筒可采用六角钢加工，也可采用圆钢经加热后用压力

机模压成型，加热温度应符合本标准第６．８．３条的规定。套筒的

六角尺寸应符合扳手开口尺寸或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

６８１５　螺栓球节点网架杆件钢管宜采用管子车床或数控相贯面

切割机下料，钢管端部坡口角度宜为１５°～３０°。

６８１６　钢管与锥头或封板连接处的焊缝质量，应符合设计文件

的要求；当设计文件中无要求时，应符合二级焊缝质量要求。

６８１７　螺栓球节点网架杆件加工后的允许偏差应符合

表６．８．１７的规定。

表６８１７　螺栓球节点网架杆件加工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长度 （ｍｍ） ±１．０ 用钢尺和百分表检查

锥头 （封板）孔中心线

与钢管轴线同轴度 （ｍｍ）
０．５ 用百分表和Ｖ形块检查

弯曲矢高 （ｍｍ） 犔／１５００，且不应大于５．０ 用拉线、吊线和钢尺检查

管口曲线 （ｍｍ） １．０ 用套模和游标卡尺检查

坡口角度 （°） ０～＋５ 用焊缝量规检查

　注：犔为杆件 （含锥头或封板）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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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１８　焊接空心球节点由焊接空心球和杆件焊接而成，在

杆件与焊接空心球焊缝连接处可设置衬管 （图６．８．１８）。用

于焊接空心球的钢材材质应与杆件相同，质量等级不应低于

Ｂ级。

图６．８．１８　焊接空心球节点

６８１９　焊接空心球节点网架结构 （包括双层网壳）的焊接空心

球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外径与壁厚之比宜为２５～４５（单层网壳宜为２０～３５）；

２　外径与主钢管外径之比宜为２．４～３．０；

３　壁厚不应小于４．０ｍｍ，与主钢管壁厚之比宜为１．５～２．０。

６８２０　焊接空心球由两个半球焊接而成，分为无肋焊接空心球

和加肋焊接空心球。半球宜采用专用设备进行切边、坡口加工，

其组装间隙和坡口尺寸等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无肋焊接空心球 （图６．８．２０１）两半球组装间隙宜为

２．０ｍｍ～４．０ｍｍ，剖口角度宜为２０°～３０°，坡口留根宜为

０～２．０ｍｍ；

２　加肋焊接空心球 （图６．８．２０２）两半球组装间隙宜为

０．４狋，且不应小于４．０ｍｍ，剖口角度宜为３０°～４５°，坡口留根宜

为２．０ｍｍ；肋板厚度宜与焊接空心球壁厚一致，肋板中间可开

孔，孔径宜为犇／３～犇／２。

６８２１　焊接空心球半球圆形坯料钢板下料宜采用半自动气割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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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８．２０１　无肋焊接空心球

犇—焊接空心球外径；犫—组装间隙；α１—剖口角度；

Δ—坡口留根；狋—焊接空心球壁厚度

图６．８．２０２　加肋焊接空心球

犇—焊接空心球外径；犫—组装间隙；α１—剖口角度；

Δ—坡口留根；犱—孔径；狋—肋板厚度

数控切割机，下料后的坯料直径允许偏差为＋２．０ｍｍ。

６８２２　圆形坯料钢板宜在加热炉内加热，加热温度应控制在

１０００℃～１１００℃，对碳素结构钢，终止拉伸温度不应低于

７００℃；对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终止拉伸温度不应低于８００℃；

并应避开钢材的回火脆性温度区。加热后的圆形坯料钢板利用压

力机和模具拉伸成半球，成型后的半球外表面应光滑平整，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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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局部凸起或褶皱。

６８２３　加工后的半球应在专用设备或胎模上组装成焊接空心

球。无肋焊接空心球应加衬垫板，加肋焊接空心球的肋板位置应

在两个半球的拼接环形缝处。

６８２４　加肋焊接空心球肋板下料宜采用半自动气割或数控切

割，外径应预留机加工余量，内孔可采用气割成型，内孔孔径宜

为焊接空心球外径尺寸的１／３～１／２，肋板边缘可加工成平面或

凸台，采用凸台时，其高度不宜大于１．０ｍｍ。加工后的肋板外

径允许偏差为－１．０ｍｍ。

６８２５　焊接空心球加工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６．８．２５的规定；焊

接空心球两半球对接焊缝质量应符合设计文件要求，当设计文件

无要求时，应不低于二级焊缝质量要求。

表６８２５　焊接空心球加工允许偏差 （ｍｍ）

项目 规格 允许偏差

直径

犇≤３００ ±１．５

３００＜犇≤５００ ±２．５

５００＜犇≤８００ ±３．５

犇＞８００ ±４．０

圆度

犇≤３００ ±１．５

３００＜犇≤５００ ±２．５

５００＜犇≤８００ ±３．５

犇＞８００ ±４．０

壁厚减薄量

狋≤１０ ≤１８％狋，且≤１．５

１０＜狋≤１６ ≤１５％狋，且≤２．０

１６＜狋≤２２ ≤１２％狋，且≤２．５

２２＜狋≤４５ ≤１１％狋，且≤３．５

狋＞４５ ≤８．０％狋，且≤４．０

对口错边量

狋≤２０ ≤１０％狋，且≤１．０

２０＜狋≤４０ ２．０

狋＞４０ ３．０

焊缝余高 — ０．０～１．５

　注：犇为焊接空心球的外径，狋为焊接空心球的壁厚。

６８２６　焊接空心球应进行承载力试验，试验方法及试验结果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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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现行行业产品标准 《钢网架焊接空心球节点》ＪＧ／Ｔ１１的

规定。

６８２７　焊接空心球节点网架杆件钢管宜用管子车床或数控相贯

面切割机下料，钢管端部坡口角度宜为３０°，并应预留杆件焊接

收缩余量。杆件加工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６．８．２７的规定。

表６８２７　焊接空心球节点网架杆件加工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长度 （ｍｍ） ±１．０ 用钢尺和百分表检查

端面对管轴的垂直度 （ｍｍ） ０．００５狉 用百分表和Ｖ形块检查

弯曲矢高 （ｍｍ） 犔／１５００，且≤５．０ 用拉线、吊线和钢尺检查

管口曲线 （ｍｍ） １．０ 用套模和游标卡尺检查

坡口角度 （°） ０～＋５ 用焊缝量规检查

　注：狉为杆件半径，犔为杆件长度。

６８２８　衬管应采用与杆件规格相同或相近钢管经机加工而成，

长度宜为３０ｍｍ～５０ｍｍ，衬管外径宜比杆件内径小１．０ｍｍ～

２．０ｍｍ，壁厚不应小于３．０ｍｍ。衬管与焊接空心球焊接连接处

宜开３０°坡口。

６８２９　杆件与焊接空心球焊缝间隙宜为２．０ｍｍ～６．０ｍｍ，焊

缝质量应满足设计要求，当设计无要求时，应符合二级焊缝质量

要求。

６８３０　网架结构的杆件接长时，对接接头应达到一级焊缝质量

要求，且每根杆件只允许有一个对接接头。接头距节点连接处的

最短距离不得小于杆件外径，且不得小于５００ｍｍ。对接杆件总

数不应超过杆件总数的１０％，且不得集中布置。

６９　组　　装

６９１　应根据设计文件要求、构件形式、连接方式、焊接方法

和焊接顺序等因素确定构件的组装工艺。

２７



６９２　组装前，应根据设计文件检查组装用零部件的材质、规

格、数量、尺寸及外观等，并清除组装焊接处连接接触面及沿边

缘３０ｍｍ～５０ｍｍ范围内的铁锈、毛刺、污垢等。

６９３　板材、型材的拼装应在构件组装前完成；构件的组装应

在部件组装、焊接、校正并经检验合格后进行。

６９４　构件的隐蔽部位应在焊接、栓接和涂装检验合格后封闭。

６９５　部件组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部件组装应在基础牢固的工作平台或专用工装、设备上

进行。

２　部件组装前应明确基准面 （线），组装完成经检验合格

后，应在部件上标记该基准面 （线）。

３　焊接Ｈ型钢构件的翼缘板拼接缝和腹板拼接缝的间距不

宜小于２００ｍｍ。翼缘板拼接长度不应小于２倍翼缘板宽，且不

应小于６００ｍｍ；腹板拼接宽度不应小于３００ｍｍ，长度不应小

于６００ｍｍ。

４　热轧型钢构件可采用直口全熔透焊接拼接，拼接长度不

应小于２倍截面高度，且不应小于６００ｍｍ。需疲劳验算构件的

拼接应符合设计要求。

５　箱形构件的翼缘板拼接焊缝和腹板拼接焊缝的间距不宜

小于２００ｍｍ，翼缘板和腹板拼接长度不应小于６００ｍｍ。翼缘板

和腹板在宽度方向不宜拼接，当宽度超过２４００ｍｍ且需拼接时，

最小拼接宽度不宜小于板宽的１／４，且不应小于６００ｍｍ。隔板的

电渣焊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当隔板距离构件端头小于６００ｍｍ时，不宜采用电

渣焊。

　２）当隔板厚度不大于１８ｍｍ时，可采用三面坡口焊，一

面电渣焊。

　３）当隔板厚度大于１８ｍｍ且箱形截面尺寸小于６００ｍｍ

时，可采用两面电渣焊，两面坡口焊；当箱形截面尺

寸不小于６００ｍｍ时，可采用四面电渣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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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当隔板与箱形本体９０°角接时，电渣焊衬板均应进行

机加工；当隔板厚度小于６０ｍｍ 时，衬板厚度为

２０ｍｍ；当隔板厚度不小于６０ｍｍ 时，衬板厚度为

２５ｍｍ。电渣焊间隙应符合本标准第８．７．１３条的

规定。

　５）当隔板与箱形本体非９０°角接时，应根据偏转角度，

对电渣焊衬板的相应坡口进行机加工，使之与箱形构

件的面板贴紧。

　６）电渣焊使用的铜制引弧块长度不应小于１００ｍｍ，引弧

槽的深度不应小于５０ｍｍ，引弧槽的截面积宜与正式

电渣焊焊接截面积相同。

６　除采用卷制方式加工成型的钢管外，每个节间钢管接长

不宜多于一个接头，最短接长长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当钢管直径不大于８００ｍｍ 时，接长长度不得小

于６００ｍｍ；

　２）当钢管直径大于 ８００ｍｍ 时，接长长度不得小

于１０００ｍｍ。

７　圆管、锥管构件在沿长度方向和圆周方向拼接时，管段

拼接宜在专用工装设备上进行；相邻管段的纵向焊缝错开距离

（沿弧长方向）不应小于５倍板厚，且不应小于２００ｍｍ。

８　部件组装经检验 （自检）合格后进行焊接。

９　在零部件上的焊缝交叉位置，应设置过焊孔，过焊孔大

小应根据板厚确定。

１０　主管拼接焊缝与相贯支管焊缝间的最小距离不应小

于８０ｍｍ。

６９６　构件组装宜在组装平台或专用设备上进行，组装平台上

应划出必要的基准线，且应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构件组装间隙应符合设计和工艺文件要求；当设计和工

艺文件无规定时，组装间隙不宜大于２．０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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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焊接构件组装时，应预设焊接收缩量；重要或复杂构件

宜通过工艺试验确定焊接收缩量。

３　设计要求起拱的构件，应在组装时按起拱值要求起拱，

起拱允许偏差为起拱值的０～１０％，且不应大于１０ｍｍ。设计无

要求但施工工艺要求起拱的构件，起拱允许偏差不应大于起拱值

的±１０％，且不应大于±１０ｍｍ。

４　对重要、特殊的批量构件应实行首件检验、交验制度。

５　对要求划出基准线的构件，应在构件组装完成后出胎前

进行，并应在基准线上做标记。

６９７　构件组装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吊车梁和承重桁架不得下挠；

２　 桁架结构杆件轴线交点错位的允许偏差不应大

于３．０ｍｍ；

３　组装过程不宜将工装夹具、临时连接件等直接焊接在构

件表面上；

４　吊车梁的下翼缘和重要受力构件的受拉面，不得焊接工

装夹具、临时连接板等；

５　拆除工装夹具、连接板等临时部件时，应采用气割切除，

不得用锤击落；切口应距离构件表面３ｍｍ～５ｍｍ，并打磨光滑，

不得损伤母材。

６９８　网架结构出厂前，对重大、复杂工程宜进行试拼装，试

拼装可采取单元试拼装、部分结构试拼装或整体结构试拼装，并

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所有进行试拼装的构件应检验合格，相同构件可互换，

并在自由状态下进行试拼装；

２　试拼装用的场地应平整，并满足试拼装承载力要求；拼

装胎架应牢固、可靠、方便；

３　焊接空心球节点网架试拼装时，杆件与球节点宜采用点

焊固定，间隙应满足设计或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当试拼装结束

拆除杆件时，宜采用砂轮磨光机打磨定位焊缝，确保杆件两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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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坡口光滑，不得损伤焊接空心球外表面；

４　螺栓球节点网架试拼装时，高强度螺栓应在自由状态下

拧紧到位，不应强迫就位；当试拼装结束拆除杆件时，不得损伤

高强度螺栓及螺栓球的螺纹；

５　网架试拼装小拼单元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６．９．８的要求。

表６９８　网架试拼装小拼单元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ｍｍ）

节点中心偏移
犇≤５００ ２．０

犇＞５００ ３．０

杆件中心与节点中心偏移
犱 （犫）≤２００ ２．０

犱 （犫）＞２００ ３．０

杆件轴线的弯曲矢高 犔１／１５００，且不大于５．０

网架尺寸
犔≤５０００ ±２．０

犔＞５０００ ±３．０

锥体 （桁架）高度
犺≤５０００ ±２．０

犺＞５０００ ±３．０

对角线长度
犃≤７０００ ±３．０

犃＞７０００ ±４．０

平面桁架节点

处杆件轴线错位

犱 （犫）≤２００ ２．０

犱 （犫）＞２００ ３．０

　注：犇为球直径，犱为杆件直径，犫为杆件截面边长，犔１为杆件长度，犔为网架边

长尺寸，犺为锥体 （桁架）高度，犃为对角线长度。

６９９　管桁架组装方法应根据组装场地条件、结构或构件形式、

起重设备能力等确定，宜采用立装法或卧装法，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按工艺文件要求制作组装胎架。胎架应牢固，并应设置

在坚固的基础上。胎架设置完成后，应在胎架上标注管桁架结构

组装用的定位基准线；

２　按照胎架上的定位基准线进行定位、组装，宜先定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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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后定位支管；当有多根支管时，应根据施工详图和工艺文件

规定的先后顺序进行组装。对支管相互搭接的节点，应严格按组

装顺序进行；

３　应根据管桁架结构的焊接收缩变形情况，预留收缩余量；

４　对要求起拱的管桁架结构，应按起拱值要求起拱；

５　矩形钢管桁架结构组装焊接时，不应在钢管角部进行定

位焊。

６９１０　风电塔架筒体组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筒节纵向焊缝的位置与门框中心线位置夹角不应小于

４５°，门框顶部和底部焊缝与塔筒环焊缝间距不应小于３倍板厚，

且不应小于１００ｍｍ；

２　筒节与法兰组装时宜采用立装法，并应将筒节的纵向焊

缝设置在法兰两螺栓孔中间位置；组装完成后，顶部法兰平面度

不应大于０．２ｍｍ，其他法兰平面度不应大于１．０ｍｍ；

３　不同厚度钢板对接时，应开１／４过渡坡口；

４　筒节组装间隙不宜大于３．０ｍｍ；组对后的垂直度偏差不

应大于５．０ｍｍ；

５　塔筒每段长度 （法兰间距）允许偏差不应大于±１０ｍｍ，

塔架总长度允许偏差不应大于±２０ｍｍ。

６９１１　锅炉钢结构钢板拼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组合件相邻零件的拼接焊缝中心线间距不应小

于２００ｍｍ；

２　梁、柱的组装焊缝中心线与托架、隔板或其他构件的焊

缝边缘间距不宜小于１００ｍｍ；

３　同一块钢板纵、横两个方向都进行拼接时，宜采用Ｔ形

交叉焊缝，两Ｔ形交叉点的距离不应小于２００ｍｍ；

４　拼接焊缝应避开螺栓孔，拼接焊缝中心线与开孔中心线

的距离不宜小于１２０ｍｍ；

５　拼接钢板的轧制方向应与构件的长度方向一致；

６　顶板主梁应制成上拱，严禁下挠；钢梁起拱值应符合

７７



表６．９．１１的规定。

表６９１１　锅炉钢结构钢梁起拱值

项目 钢梁起拱值 （ｍｍ）

顶板主梁 犔／１０００

其他钢梁
犔≤２０ｍ －５．０～＋１０

犔＞２０ｍ －５．０～＋１５

　注：犔为钢梁长度。

６９１２　水利水电工程钢闸门组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平面链轮闸门门叶焊接完成后，宜进行消除应力处理；

２　当设计文件要求对滚轮、承载走道等进行表面热处理时，

热处理工艺应符合表面硬度和硬度分布的设计要求；

３　平面链轮闸门链条组装后，应灵活、无卡滞现象；

４　组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６．９．１２的规定。

表６９１２　水利水电工程钢闸门组装允许偏差 （ｍｍ）

项目 允许偏差 说明

闸门吊耳距门叶中心线 ±０．５

闸门吊耳孔在闸门高度、厚度方向

中心线与图样给定基准面间距

±２．０且相对偏差

不应大于２．０

吊耳、吊杆的轴孔倾斜度 １／１０００

平面链轮闸门门叶相应平面之间距离 ±０．５

门叶两侧与承载走道相接触的表面平面度 ０．３

门叶平行平面的平行度 ０．３

门叶各机械加工面的表面粗糙度犚ａ ≤２５μｍ

门叶加工后的梁翼缘板厚度 －２．０

平面链轮闸门

主要零部件

尺寸 ＩＴ６～ＩＴ８ ＩＴ为标准公差等级

表面粗糙度犚ａ ≤３．２μｍ

链轮与承载走道面
接触长度

≥链轮长度

的８０％

局部间隙 ≤０．１

门叶水平放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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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１３　压水堆核电厂钢制安全壳组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封头组装应符合设计要求。底封头每层板组对时，应控

制接口直径、水平度、对接缝间隙、对接缝错边量等。顶封头组

装时，应在现场建立测量基准网，标识顶封头组装的中心点及控

制线，并应按实测顶封头下口直径放线。

２　筒体组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应按实测对接口直径进行放线；

　２）筒体宜分若干节进行组对；

　３）筒体板布置应符合设计要求，在工装上应按顺序组对；

　４）组对时应考虑焊接收缩量，每层组对应调整直径、下

口水平度、对接缝间隙、对接缝错边量等；

　５）筒体板间的组对宜采用卡具固定，宜用间隙片保持组

对间隙；间隙片应在定位焊之后取出；

　６）宜在简体组装完成后分段安装加强圈。

６９１４　桥梁钢结构组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钢板拼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钢桁梁、钢板梁盖板、腹板的接料长度不宜小于

１０００ｍｍ，宽度不宜小于２００ｍｍ，横向拼接焊缝距孔

中心线不宜小于１００ｍｍ；

　２）钢箱梁顶板、底板、腹板的纵向接料焊缝与Ｕ形肋、

板肋焊缝间距不宜小于１００ｍｍ；

　３）钢板梁腹板和钢箱梁顶板、底板、腹板的拼接焊缝采

用Ｔ形交叉时，交叉点的间距不宜小于２００ｍｍ；腹板

的纵向拼接焊缝宜布置在受压区；

　４）节点板需要接宽时，不宜纵向、横向同时拼接，拼接

焊缝距其他焊缝或高强度螺栓孔中心不宜小于１００ｍｍ

（图６．９．１４）。

２　构件盖板、腹板横向拼接焊缝错开距离不宜小于

２００ｍｍ，拼接焊缝距离加劲肋位置不宜小于１００ｍｍ。

３　钢箱梁板单元组装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６．９．１４１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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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９．１４　节点板焊缝错开的最小距离 （ｍｍ）

表６９１４１　钢箱梁板单元组装尺寸允许偏差 （ｍｍ）

项目 允许偏差 图例

Ｕ形肋组装间隙Δ
０．５

（局部１．０）

板肋组装间隙Δ ≤１．０

板肋垂直度犳 １．０

顶板

底板

Ｕ形肋与纵

基线间距、

Ｕ形肋间

距犛１

横隔板接

板间距犛２

端部及

横隔板处
±１．０

其余部位 ±２．０

上下对接形式 ±１．０

其余形式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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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６．９．１４１

项目 允许偏差 图例

横隔板、横梁、横肋与桥面板

组装间隙Δ
２．０

横隔板与Ｕ形肋

的组装间隙Δ
２．０

腹板

加劲肋与纵

基线间距犛１、

加劲肋中

心距犛２、

加劲肋与腹

板边距犛３

端部及横

隔板处
±１．０

其余部位 ±２．０

４　钢箱梁节段组装时，应按设计或施工要求设置预拱度。

５　钢箱梁节段组装宜采用连续匹配法，每次组装的梁段数

量不宜少于５段。胎架外应设置独立的测量控制网，轴线和主要

定位尺寸宜采用全站仪或更高精度的仪器进行测量，测量时应避

免日照影响。

６　节段在专用组装胎架上组装时，应采用工艺板固定。工

艺板的焊接应符合定位焊要求，拆除工艺板时应不伤及母材，并

在拆除后应对工艺板定位焊位置按工艺要求进行处理。

７　钢箱梁节段组装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６．９．１４２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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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９１４２　钢箱梁节段组装尺寸允许偏差 （ｍｍ）

项目 允许偏差 图例

板单元拼接

对接板错边Δ

平底板与斜底板

对接错边量Δ

对接板间隙犪

狋＜２５ ０．５

狋≥２５ １．０

１．０

２．０

钢衬垫或陶质衬垫

对接焊接接头组装

α ±５°

Δ ０．５

犛 ＋６，－２

顶、底板板单元

定位偏差Δ

板单元定

位线与理

论线的

偏差

≤２

横隔板垂直度偏差 ３．０

上下对接横隔板间距 ±１．０

其他形式横隔板间距 ±３．０

纵隔板间距 拼接处 ±２

旁弯犳

腹板边与

理论线的

偏差

６．０

　注：犛和α应根据焊接试验确定；当组装间隙超出允许偏差时，应有相应的焊接工

艺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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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桁梁、板梁构件组装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６．９．１４３的

规定。

表６９１４３　桁梁、板梁构件组装尺寸允许偏差 （ｍｍ）

项目 允许偏差 图例

对接高低差Δ１
狋＜２５ ０．５

狋≥２５ １．０

对接间隙Δ２ １．０

盖板中心与腹板

中心线偏移Δ
１．０

组合角钢肢高低差Δ

连接部位 ０．５

非连接部位 １．０

盖板倾斜Δ ０．５

组装间隙Δ １．０

桁梁斜

杆、竖

杆、横

梁、纵

梁、横

肋、横

联杆件

高度犎

拼接

部位

插入式 ０，－１．５

对拼式 ＋１．５，０

其余部位 ±２．０

宽度犅
拼接部位 ＋１．５，０

非拼接部位 ±２．０

箱形构件对角线差

｜犔１－犔２｜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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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６．９．１４３

项目 允许偏差 图例

整体节点

节点板垂直度Δ
１．５

宽度犅１、犅２

节点板处犅１
＋２．５，

＋０．５

接口处犅２ ＋１．５，０

构件接头板组装尺寸犔１ ＋１．５，０

高度犎、犎１、犎２ ＋１．５，０

箱形杆件横隔板间距 ±２．０

锚箱锚管角度 ０．１° 锚管轴线与弦杆纵轴线夹角

加劲肋

间距犛

拼接部位 ±１．０

其余部位 ±２．０

锚箱承压板垂直度 ≤０．１° 斜拉索轴线与锚箱承压板垂直度

锚点位置 ±２．０ 锚点距相邻节点中心各向位置

整体节点内斜杆、

竖杆接头板位置

与斜杆、竖杆

中心线偏离Δ
０．５

斜杆、竖杆

接头板内距犅
＋１．０，０

板梁主梁高度
犎≤２ｍ ＋２．０，０

犎＞２ｍ ＋４．０，０

板梁纵梁、横梁、

联结系构件高度犎
＋１．５，０

磨光顶紧 局部缝隙 ０．２

　注：可根据工艺方法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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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０　端 面 加 工

６１０１　构件或部件的端面加工应在构件或部件组装、焊接完成

且检验合格后进行，可采用端铣床加工。

６１０２　部件端部铣削量应根据基准面 （线）和焊接收缩量等确

定，不宜小于５．０ｍｍ。

６１０３　柱端铣后顶紧接触面应有７５％以上的面积紧贴，且边

缘最大间隙不得大于０．８ｍｍ。

６１０４　外露的铣平面应有防腐保护措施。

６１０５　构件端部铣平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６．１０．５的规定。

表６１０５　端部铣平允许偏差 （ｍｍ）

项目 允许偏差

两端铣平时构件长度 ±２．０

两端铣平时零件长度 ±０．５

铣平面平面度 ０．３

铣平面对轴线的垂直度 不大于犾／１５００，且不大于０．５

　注：犾为构件长度。

６１１　摩擦面加工

６１１１　高强度螺栓摩擦型连接时，应对摩擦面进行加工处理，

处理后的摩擦面抗滑移系数应符合设计要求；高强度螺栓承压型

连接时，应清除构件接触面的油污及浮锈，可不进行抗滑移系数

试验。

６１１２　摩擦面宜采用喷砂或抛丸处理，不宜采用打磨处理，经

处理的摩擦面应采取防油污和防损伤的保护措施。

６１１３　除设计文件要求采用摩擦系数小于０．３，且可不进行抗

滑移系数试验的情况外，其余均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标准》ＧＢ５０２０５的规定进行抗滑移系数试验，并

出具试验报告。试验报告应写明试验方法和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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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１４　采用高强度螺栓摩擦型连接的构件出厂前，应根据现行

国家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ＧＢ５０２０５和设计文

件的规定，同期制作相同材质和相同处理方法的抗滑移系数复验

用的试件三套，并应与构件同时交付。

６１１５　摩擦面的加工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标准》ＧＢ５０２０５的规定；当摩擦面必须采用打磨处

理时，砂轮打磨方向应与构件受力方向垂直，且打磨范围不得小

于螺栓直径的４倍。

６１１６　摩擦面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保持干燥、清洁，不应有飞边、毛刺、焊接飞溅物、焊

疤、氧化铁皮、污垢等；

２　经处理后的摩擦面应采取保护措施，不得在摩擦面上做

标记；

３　当采用生锈方法处理摩擦面时，应在安装前采用细钢丝

刷沿垂直于构件受力方向去除摩擦面上的浮锈。

６１１７　桥梁钢结构中高强度螺栓连接的摩擦面抗滑移系数应符

合设计要求，设计无要求时，摩擦面涂层的初始抗滑移系数不应

小于０．５５，安装前的复验值不应小于０．４５。摩擦面涂层抗滑移

性能的保质期为６个月，超过保质期后，应重新检验抗滑移

系数。

６１１８　桥梁钢结构中，高强度螺栓连接的摩擦面抗滑移系数试

验的构件组批和试件组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散件安装的构件以２０００ｔ为一批，不足２０００ｔ时视为

一批；

２　整体安装的构件以每１０个节段为一批，不足１０个节段

时视为一批；

３　每一批制作６组试件，其中３组用于出厂试验，３组用

于工地复验；

４　设计文件对抗滑移系数试件的数量及规格有要求时，应

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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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钢结构数字化加工

７１　一 般 规 定

７１１　钢结构制造企业宜配置相应的数控设备、数控加工生产

线、钢结构制造协同管理平台，以及其他相关信息化系统等基本

设施。

７１２　钢结构制造企业宜结合信息化系统的模块管理需求，制

定相应的编码规则，并进行资源编码。

７１３　钢结构数字化制造的过程信息应转变为计算机可识别的

信息，主要包括：制造设备数字化、工艺设计数字化、生产信息

的采集、制造资源识别、生产现场通信与异常状况的检测等。

７１４　钢结构数字化车间体系架构应重点涵盖钢结构产品的生

产制造过程，并实现层级间的信息集成。

７１５　钢结构数字化车间应建有互联互通的网络，实现信息化

系统和制造资源的信息交互。

７１６　钢结构数字化车间生产过程的关键要素可进行数字孪生，

实现车间生产过程三维场景的实时映射，协助车间进行调度

规划。

７２　数字化制造中犅犐犕应用

７２１　根据项目各个阶段、各项任务的需要，应创建、使用和

管理模型 （ＢＩＭ）。

７２２　针对易实现标准化作业的关键工序，应确定模型 （ＢＩＭ）

在设备加工过程中的应用方式。

７２３　模型 （ＢＩＭ）应用过程中应将ＢＩＭ与信息化系统相结

合，建立钢结构制造协同管理平台。

７２４　钢结构制造协同管理平台，应满足钢结构制造全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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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钢结构施工详图设计、物料管理、工艺管理、生产管理、质量

管理等各部门、各工序之间的信息传递与协同工作需要。

７３　物料数字化管理

７３１　钢结构数字化制造过程中的物料管理，应通过建立物料

管理系统，对车间物料数量、状态变化进行记录、追溯与分析。

７３２　所有物料应进行编码，并通过物料管理系统进行信息传

输、保存和利用。

７４　制造设备数字化

７４１　加工制作单位宜结合构件形式、标准化程度、加工精度

要求、焊缝质量要求、工艺适应性、加工流程特点，选用数控设

备／数控加工生产线，并符合下列要求：

１　零件切割下料采用数控设备，可将钻孔系统、切割系统

结合，实现带孔零件板的钻孔、切割一体化加工。

２　型钢应采用数控加工生产线，按照工艺流程将各工序设

备进行有序排列，通过输运单元进行输送，形成锯切、制孔、坡

口加工的流水线作业。

３　圆管相贯部位的切割采用数控相贯线切割设备。

４　箱形构件、焊接Ｈ型钢的制作宜采用数控加工生产线，

按照工艺流程将各工序设备进行有序排列，通过输运单元进行输

送、翻转，形成组立、焊接、端面加工的流水线作业。

５　对于标准化程度高，且批量生产的部件和构件，宜采用

机器人焊接；机器人焊接应具备焊缝跟踪技术、离线编程、路径

规划、焊接工艺数据库等功能。

７４２　不同的数控加工生产线或工作站可采用机器人系统，宜

包括下列工序：

１　搬运机器人或输运单元可进行自动搬运零件。

２　箱形构件壁板间的连接焊缝打底、填充焊接宜采用机器

人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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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焊接Ｈ型钢翼缘与腹板间的连接焊缝在无须清根处理

时，宜采用机器人焊接。

４　钢结构桥梁板单元宜采用Ｕ形肋、板肋自动定位夹紧机

构与焊接机器人进行自动化装配。

５　钢结构桥梁板单元中Ｕ形肋、板肋与板件间的连接焊缝

宜采用机器人焊接。

７４３　数控设备应具有数控加工程序的上传和下载功能，并可

存储多个加工程序，满足控制程序管理和调用需求，宜符合下列

要求：

１　对构件信息进行数字化处理，形成可与数控设备通信的

信息程序文件；

２　数控程序文件应包含数控程序编号、数控程序名称、构

件编号、创建日期、程序版本号等信息。

７４４　钢结构数控设备／数控加工生产线的工件数控运输单元，

应根据工件重量进行高、中、低速切换。

７４５　设备运行数据采集应由设备控制系统与数据采集系统实

现。数据采集系统配置通信接口，采集关键设备的数据等工作状

态等信息，并传递给上层级信息管理系统，统计分析设备运行

情况。

７４６　根据设备及数控加工生产线布置情况构建数字化模型，

宜采用可视化看板形式，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

７５　工艺执行与车间的数字化管理

７５１　制造过程中工序流转的数字化管控宜采用钢结构制造协

同管理平台实现，通过工艺数字化、车间网络互通互联，进行工

艺数字化管理。

７５２　钢结构工艺数字化管理宜包括下列功能：

１　工艺权限管理功能。钢结构制造协同管理平台根据岗位

职责要求，进行相应权限分配，授权人员可进行钢结构工艺的上

传、下载、查询、修改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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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工艺流程管理功能。根据不同构件类型或结构形式，在

钢结构制造协同管理平台进行工艺路线设定。

３　工艺数据管理功能。授权人员可对工艺数据库中已有工

艺参数进行维护和调用。

４　工艺优化管理功能。经优化后的工艺文件，可上传至钢

结构制造协同管理平台进行替换，并更新文件版本号。

７５３　根据项目交货期、深化设计、物料采购、车间实时生产

进度、设备运行状态等信息，宜在钢结构制造协同管理平台中，

进行生产计划与调度的数字化管理。

７５４　根据钢结构制造协同管理平台的车间数字化信息，宜进

行详细排产、派工，形成批次计划。

７５５　在构件的加工制作过程中，应根据钢结构制造协同管理

平台统计的计划执行信息，进行生产任务的调整。

７６　构件标识数字化

７６１　加工制作单位应采用构件数字化标识，并通过钢结构制

造协同管理平台对构件进行全过程跟踪，采集构件当前所在工序

的信息。

７６２　数字化标识应与构件图纸、构件材质、操作工、质检、

发运状态等信息进行关联。

７７　质量数字化管理

７７１　材料检验、切割、制孔、矫正、组装、焊接、表面处理、

预拼装、涂装、包装等制作过程质检数据，宜在钢结构制造协同

管理平台上进行质量数字化管理。

７７２　制成品宜通过数字、文字、照片等二维码数字化标识形

式，追溯生产过程中的关键信息。

７７３　钢结构制造企业宜通过钢结构制造协同管理平台，对过

程质检情况数据进行汇总，并分析质量异常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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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焊　　接

８１　一 般 规 定

８１１　本章适用于工程中承受静荷载或动荷载、钢材厚度不小

于３ｍｍ的钢结构焊接。钢结构焊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

构焊接规范》ＧＢ５０６６１及设计文件的具体要求。

８１２　钢结构焊接中常用国内钢材应按其屈服强度分为四个类

别 （表８．１．２）。国内新钢种和国外钢材可按其屈服强度级别归

入相应类别。

表８１２　常用国内钢材分类

类别号 屈服强度 钢材牌号举例 对应标准号

Ⅰ ≤３００ＭＰａ

Ｑ１９５、Ｑ２１５、Ｑ２３５、Ｑ２７５ ＧＢ／Ｔ７００

２０、２５、１５Ｍｎ、２０Ｍｎ、２５Ｍｎ ＧＢ／Ｔ６９９

Ｑ２３５ＧＪ ＧＢ／Ｔ１９８７９

Ｑ２３５ＮＨ、Ｑ２６５ＧＮＨ、Ｑ２９５ＮＨ、Ｑ２９５ＧＮＨ ＧＢ／Ｔ４１７１

ＺＧ２００４００Ｈ、ＺＧ２３０４５０Ｈ、ＺＧ２７０４８０Ｈ ＧＢ／Ｔ７６５９

Ｇ１７Ｍｎ５ＱＴ、Ｇ２０Ｍｎ５Ｎ、Ｇ２０Ｍｎ５ＱＴ ＪＧＪ／Ｔ３９５

Ⅱ
＞３００ＭＰａ且

≤３７０ＭＰａ

Ｑ３５５ ＧＢ／Ｔ１５９１

Ｑ３４５ｑ、Ｑ３７０ｑ、Ｑ３４５ｑＮＨ、Ｑ３７０ｑＮＨ ＧＢ／Ｔ７１４

Ｑ３４５
ＧＢ／Ｔ８１６２、

ＧＢ／Ｔ１３７９３

Ｑ３４５ＧＪ ＧＢ／Ｔ１９８７９

Ｑ３１０ＧＮＨ、Ｑ３５５ＮＨ、Ｑ３５５ＧＮＨ ＧＢ／Ｔ４１７１

ＺＧ３００５００Ｈ、ＺＧ３４０５５０Ｈ ＧＢ／Ｔ７６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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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８．１．２

类别号 屈服强度 钢材牌号举例 对应标准号

Ⅲ
＞３７０ＭＰａ且

≤４２０ＭＰａ

Ｑ３９０、Ｑ４２０ ＧＢ／Ｔ１５９１

Ｑ３９０ＧＪ、Ｑ４２０ＧＪ ＧＢ／Ｔ１９８７９

Ｑ４２０ｑ、Ｑ４２０ｑＮＨ ＧＢ／Ｔ７１４

Ｑ４１５ＮＨ ＧＢ／Ｔ４１７１

Ⅳ ＞４２０ＭＰａ

Ｑ４６０、Ｑ５００、Ｑ５５０、Ｑ６２０、Ｑ６９０ ＧＢ／Ｔ１５９１

Ｑ４６０ｑ、Ｑ５００ｑ、Ｑ４６０ｑＮＨ、Ｑ５００ｑＮＨ ＧＢ／Ｔ７１４

Ｑ４６０ＧＪ ＧＢ／Ｔ１９８７９

Ｑ４６０ＮＨ、Ｑ５００ＮＨ、Ｑ５５０ＮＨ ＧＢ／Ｔ４１７１

８１３　钢结构焊缝焊接难度可根据钢材的厚度、类别和碳当量，

按照表８．１．３分为Ａ、Ｂ、Ｃ、Ｄ四个等级。焊缝的焊接难度等

级应根据表中各影响因素所对应的最难等级确定。

钢材碳当量 （犆犈犞）宜采用公式 （８．１．３）计算：

犆犈犞（％）＝犆＋
犕狀
６
＋
犆狉＋犕狅＋犞

５
＋
犆狌＋犖犻
１５

（％）

（８．１．３）

表８１３　钢结构焊缝焊接难度等级

影响因素

焊接难度等级

板厚狋

（ｍｍ）
钢材类别号

钢材碳当量

犆犈犞 （％）

Ａ （易） 狋≤３０ Ⅰ 犆犈犞≤０．３８

Ｂ （一般） ３０＜狋≤６０ Ⅱ ０．３８＜犆犈犞≤０．４５

Ｃ （较难） ６０＜狋≤１００ Ⅲ ０．４５＜犆犈犞≤０．５０

Ｄ （难） 狋＞１００ Ⅳ 犆犈犞＞０．５０

　注：钢材类别号应符合本标准表８．１．２的规定。

８１４　承担钢结构焊接的单位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具有相应的焊接质量管理体系和技术标准；

２　具有相应资格的焊接技术人员、焊接检验人员、无损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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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人员、焊工、焊接热处理人员；

３　具有与所承担的钢结构焊接相适应的焊接设备、检验和

试验设备；

４　对承担焊接难度等级为Ｃ级和Ｄ级焊缝焊接的单位，应

具有与焊接性试验项目需求相适应的焊接工艺试验室。

８１５　钢结构制造中的焊接应按照相应的焊接工艺规程

（ＷＰＳ）执行，大型复杂项目应制定单独的焊接工艺方案。

８１６　钢结构制造企业应根据工程特点制定焊接管理流程。

８１７　钢结构制造企业应根据构件受力、焊接变形、焊接可操

作性和焊缝可检测性，对设计图纸中的焊接要求进行工艺合理性

审查。当需要对设计进行修改时，必须取得设计单位同意，并出

具设计变更文件。

８２　焊 接 方 法

８２１　钢结构制造单位应根据设计文件要求选择焊接方法；在

满足工艺要求的前提下，应优先采用自动化、智能化高效焊接

方法。

８２２　钢结构制造常用焊接方法包括焊条电弧焊、气体保护电

弧焊、自保护药芯焊丝电弧焊、埋弧焊、电渣焊、气电立焊、栓

钉焊等，其代号应满足表８．２．２的要求。

表８２２　常用焊接方法及代号

代号 焊接方法

１ 焊条电弧焊 ＳＭＡＷ

２１ 半自动实心焊丝ＣＯ２气体保护焊 ＧＭＡＷＣＯ２

２２ 半自动实心焊丝混合气体保护焊 ＧＭＡＷＭＧ

３１ 半自动药芯焊丝气体保护焊 ＦＣＡＷＧ

３２ 半自动自保护药芯焊丝电弧焊 ＦＣＡＷＳＳ

４ 非熔化极气体保护焊 ＧＴＡ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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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８．２．２

代号 焊接方法

５１ 单丝埋弧焊 ＳＡＷＳ

５２ 多丝埋弧焊 ＳＡＷＭ

５３ 单电双细丝埋弧焊 ＳＡＷＭＤ

５４ 窄间隙埋弧焊 ＳＡＷＮＧ

６１ 熔嘴电渣焊 ＥＳＷＮ

６２ 丝极电渣焊 ＥＳＷＷ

６３ 板极电渣焊 ＥＳＷＰ

７１ 单丝气电立焊 ＥＧＷＳ

７２ 多丝气电立焊 ＥＧＷＭ

８１ 自动实心焊丝ＣＯ２气体保护焊 ＧＭＡＷＣＯ２Ａ

８２ 自动实心焊丝混合气体保护焊 ＧＭＡＷＭＡ

８３ 窄间隙自动气体保护焊 ＧＭＡＷＮＧ

８４ 自动药芯焊丝气体保护焊 ＦＣＡＷＧＡ

８５ 自动自保护药芯焊丝电弧焊 ＦＣＡＷＳＡ

９１ 非穿透栓钉焊 ＳＷ

９２ 穿透栓钉焊 ＳＷＰ

１０１ 机器人实心焊丝气体保护焊 ＲＷＧＭＡＷ

１０２ 机器人药芯焊丝气体保护焊 ＲＷＦＣＡＷ

１０３ 机器人埋弧焊 ＲＷＳＡＷ

８３　焊接从业人员

８３１　钢结构焊接从业人员的资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焊接技术人员应接受过专门的焊接技术培训，且有一年

以上焊接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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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焊接技术负责人还应具有焊接及相关专业中级以上技术

职称或焊接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承担焊接难度等级为Ｃ级和Ｄ

级焊缝焊接的钢结构制造单位，焊接技术负责人应具有焊接及相

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或焊接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

３　焊接检验人员应接受过专门的技术培训，并具有检验人

员上岗资格证或焊接检验人员职业资格证书。

４　无损检测人员必须由专业机构考核合格，其资格证在有

效期内，并按考核合格项目及权限从事无损检测和审核工作。承

担焊接难度等级为Ｃ级和Ｄ级焊缝焊接的无损检测审核人员应

具有现行国家标准 《无损检测人员资格鉴定与认证》ＧＢ／Ｔ９４４５

规定的３级资格。

５　焊工应按所从事钢结构的钢材种类、焊接连接形式、焊

接方法、焊接位置等要求进行技术资格考试，并取得相应的资格

证书，其施焊范围不得超越资格证书的规定。

６　焊接热处理人员应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用电加热设备

加热时，其操作人员应经过专业培训。

８３２　钢结构焊接从业人员的职责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焊接技术人员负责组织焊接工艺评定，编制焊接工艺规

程，处理钢结构制造过程中的焊接技术问题；

２　焊接检验人员负责检查和控制焊接作业全过程，并出具

检查报告；

３　无损检测人员应按设计文件或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对

受检部位进行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

４　焊工应按照焊接工艺规程的要求进行焊接，且不得超过

其技能资格许可的范围；

５　焊接热处理人员应按照热处理作业指导书及相应的操作

规程进行作业。

８４　焊接工艺评定

８４１　钢结构制造单位首次采用的钢材、焊接材料、焊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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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头形式、焊接位置、焊接工艺参数、预热和焊后热处理等各种

参数的组合条件，应在钢结构加工制作前进行焊接工艺评定

（ＷＰＱ）。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焊接规范》ＧＢ５０６６１免予

评定规定的，可不进行焊接工艺评定。

８４２　焊接工艺评定应符合 《钢结构焊接规范》ＧＢ５０６６１的相

关规定。当设计文件和合同另有要求时，应按其规定进行。

８４３　进行焊接工艺评定时，应由钢结构制造单位根据焊接连

接形式、钢材类型和规格、焊接方法、焊接位置等，制订焊接工

艺评定方案和焊接工艺预规程 （ｐＷＰＳ）。在第三方机构的全程

见证下，按规定施焊试件，切取试样送检测机构，检测焊接接头

是否具有所要求的使用性能，并出具检测报告。由焊接工艺评定

单位根据检测结果及相关规定对焊接工艺预规程做出评定，出具

焊接工艺评定报告。

８４４　免予评定的焊接工艺，其焊接方法及施焊位置、母材和

焊缝金属组合、最低预热温度、焊接工艺参数、焊前准备及焊接

环境、焊缝坡口形式及尺寸、焊材保存烘干、最小焊脚尺寸、最

大单道焊焊缝尺寸限制、焊接节点构造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焊接规范》ＧＢ５０６６１的相关规定。

８４５　经评定合格的焊接工艺，应根据焊接工艺评定报告

（ＰＱＲ）编制焊接工艺规程；免予评定的焊接工艺必须有制作单

位焊接工程师和单位技术负责人签发的免予评定焊接工艺报告，

并依照工艺报告制定焊接工艺规程。焊接工艺规程可采用现行国

家标准 《钢结构焊接规范》ＧＢ５０６６１推荐的格式。

８４６　焊接工艺规程应下发至实施部门和人员，钢结构制作过

程中应严格遵照执行。

８４７　当焊接工艺参数的变化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焊

接规范》ＧＢ５０６６１相关规定的允许范围时，应重新进行焊接工

艺评定。

８４８　焊接坡口组装间隙超过允许偏差时，应模拟钢结构制作

的拘束情况，进行宽间隙焊接工艺评定。实际制作过程中，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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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大组装间隙不应超过焊接工艺评定试验的间隙值。

８５　焊 接 材 料

８５１　焊接材料熔敷金属的力学性能应满足设计文件和产品标

准要求，其性能指标不应低于被焊母材产品标准的最低要求。

８５２　焊接材料应设专用焊材储存库，由专人保管、烘焙

（干）、发放和回收，并有详细记录。专用焊材贮存库应通风良

好，温度宜在５℃～５０℃范围，空气相对湿度不大于６０％。

８５３　酸性焊条保存时应有防潮措施，受潮的焊条使用前应在

１００℃～１５０℃范围内烘干１ｈ～２ｈ。

８５４　低氢型焊条使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焊条使用前在３００℃～４３０℃范围内烘焙１ｈ～２ｈ，或按制

造厂家提供的焊条使用说明书进行。焊条放入时烘箱的温度不超

过规定最高烘焙温度的一半，烘焙时间以烘箱达到规定最高烘焙

温度后开始计算。

２　烘焙后的低氢焊条放置于温度不低于１２０℃的保温箱中

存放、待用；使用时应置于保温筒中，随用随取。

３　焊条烘焙后在大气中放置时间不超过４ｈ，用于焊接分类

为Ⅲ、Ⅳ类钢材的焊条，烘焙后在大气中放置时间不超过２ｈ。

重新烘焙次数不超过１次。

８５５　碱性焊剂使用前应按制造厂家推荐的温度进行烘焙，已

受潮或结块的焊剂不得使用；用于焊接Ⅲ、Ⅳ类钢材的焊剂，烘

焙后在大气中放置时间不超过４ｈ。

８５６　焊丝、电渣焊熔嘴或送丝导管的表面以及栓钉焊接端面

应无油污、锈蚀。

８５７　栓钉焊瓷环保存时应有防潮措施，受潮的焊接瓷环使用

前，应烘干１ｈ～２ｈ，烘干温度在１２０℃～１５０℃范围内。

８５８　常用结构钢的焊接材料可按表８．５．８选配。当钢材有特

殊性能要求时，焊接材料的匹配尚应满足相关性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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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　焊 前 准 备

８６１　焊接坡口准备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　待焊接的母材表面和两侧应均匀光滑，且无毛刺、裂纹

和其他对焊缝质量有不利影响的缺欠。待焊接的表面及距焊缝坡

口边缘位置３０ｍｍ范围内不得有氧化皮、锈蚀、油脂、水等

杂质；

２　结构用钢材坡口表面切割缺陷进行焊接修补时，可根据

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焊接规范》ＧＢ５０６６１的规定，制定修补

焊接工艺，并记录存档。

８６２　焊接接头及组装尺寸检测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　焊接接头形式和尺寸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焊接

规范》ＧＢ５０６６１的规定。组装后坡口尺寸允许偏差应满足表

８．６．２的要求。

表８６２　焊接接头坡口尺寸组装允许偏差

项　目 背面不清根 背面清根 备注

接头钝边 ±２ｍｍ 不限制 最小钝边为０

无钢衬垫接头根部间隙 ±２ｍｍ
＋２ｍｍ

－３ｍｍ
最小间隙为０

带钢衬垫接头根部间隙
＋６ｍｍ

－２ｍｍ
不适用 最小间隙为０

接头坡口角度
＋１０°

－５°

＋１０°

－５°
—

Ｕ形和Ｊ形坡口根部半径
＋３ｍｍ

－０ｍｍ
不限制 —

　　２　严禁在接头间隙中填塞焊条头、铁块等杂物。

３　当坡口组装间隙偏差超过表８．６．２规定，但不大于较薄

板厚度２倍和２５ｍｍ两值中较小值时，可按焊接工艺在坡口单侧

１０１



或两侧堆焊；当超出上述限值，并采用坡口堆焊并修磨的方法修

复时，应根据实际情况编制坡口修整方案，进行焊接工艺评定，

并应经设计和业主或监理工程师认可后方可执行，且其数量不应

超过同批次中同类焊缝数量的２０％。经堆焊修复的焊接接头应

增加坡口堆焊区域的无损检测，合格标准应与焊缝要求相同。

４　对接接头的错边量不应超过表８．８．１０２的规定。当承受

动荷载结构的不等厚部件对接接头的厚度差超过３ｍｍ，承受静

荷载结构的不等厚部件对接接头的厚度差超过１０ｍｍ时，较厚

部件应按不大于１∶２．５坡度平缓过渡。

５　Ｔ形接头的角焊缝及部分焊透焊缝连接的部件宜密贴，

两部件间根部间隙不超过５ｍｍ；当间隙超过５ｍｍ时，应在板端

表面堆焊并修磨平整，使其间隙符合要求。堆焊修复焊接工艺及

焊缝质量应符合要求。

６　当承受静荷载的结构根部间隙大于１．５ｍｍ且小于５ｍｍ

时，角焊缝的焊脚尺寸应按根部间隙值予以增加；当间隙超过

５ｍｍ时，应在待焊板端表面堆焊并修磨平整，使其间隙符合表

８．６．２的要求；承受动荷载的结构，根部间隙不应大于１ｍｍ。

７　对于搭接接头和塞焊、槽焊及钢衬垫与母材间的连接，

其接触面之间的间隙不应超过１．５ｍｍ；经疲劳验算结构的焊接

接头衬垫与母材的间隙不应超过０．５ｍｍ。

８６３　焊接作业区环境温度、相对湿度和风速等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 《钢结构焊接规范》ＧＢ５０６６１的要求。焊接环境温度不

应低于０℃。当低于０°Ｃ时，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　当不低于－１０℃时，应采取加热或防护措施。焊接电弧

周边不小于２倍钢板厚度且１００ｍｍ范围内的母材温度，不低于

２０℃和规定的最低预热温度二者的较高者，且在焊接过程中均不

应低于此温度。

２　当低于－１０℃时，应进行相应焊接环境下的工艺评定试

验，评定合格后再进行焊接。

８６４　焊接引弧板、引出板应符合以下规定：

２０１



１　屈服强度应不大于被焊钢材屈服强度等级，且具有相近

的化学成分和焊接性；

２　焊条电弧焊和气体保护电弧焊焊缝引弧板、引出板长度

不小于２５ｍｍ；埋弧焊引弧板、引出板长度不小于８０ｍｍ；

３　宜采用火焰切割、碳弧气刨或机械等方法去除引弧板和

引出板，去除时不得伤及母材，并将割口处焊缝端部修磨平整。

严禁采用锤击方式去除引弧板和引出板。

８６５　焊接衬垫可采用陶瓷、金属、焊剂、纤维等材料。当使

用钢衬垫时，钢衬垫应与被焊母材材质相同或为同一类别的钢

材，其强度等级和质量等级应低于被焊母材，且应符合以下

规定：

１　钢衬垫与焊缝金属应熔合良好。

２　钢衬垫在整个焊缝长度内应连续设置。

３　采用焊条电弧焊、气体保护电弧焊和药芯焊丝电弧焊时，

衬垫板厚度不小于４ｍｍ；采用埋弧焊时，衬垫板厚度不小于

６ｍｍ；采用电渣焊时，衬垫板厚度不小于２５ｍｍ。

４　钢衬垫与接头母材金属的间隙不大于１．５ｍｍ。

８６６　焊接预热和道间温度控制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　应根据钢材的化学成分、接头的拘束状态、热输入大小、

熔敷金属含氢量水平及所采用的焊接方法等因素确定预热温度和

道间温度；或进行焊接试验确定实际工程结构施焊时的最低预热

温度。

２　结构用钢材采用中等热输入焊接时，其最低预热温度也

可按表８．６．６选择，其他结构用钢应根据本条１款规定确定。

表８６６　结构用钢材最低预热温度要求

钢材牌号
接头最厚板件厚度狋（ｍｍ）

狋＜２０ ２０≤狋≤４０ ４０＜狋≤６０ ６０＜狋≤８０ 狋＞８０

Ｑ２３５ — — ４０ ５０ ８０

Ｑ３５５ — ２０ ６０ ８０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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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８．６．６

钢材牌号
接头最厚板件厚度狋（ｍｍ）

狋＜２０ ２０≤狋≤４０ ４０＜狋≤６０ ６０＜狋≤８０ 狋＞８０

Ｑ３９０、Ｑ４２０ ２０ ６０ ８０ １００ １２０

Ｑ４６０ ２０ ８０ １００ １２０ １５０

　注：１　本表采用的焊接热输入为１５ｋＪ／ｃｍ～２５ｋＪ／ｃｍ，当热输入超出此范围时，

可通过试验或计算法确定最低预热温度；

２　当采用非低氢焊接材料或焊接方法焊接时，预热温度应比表中规定的温度

提高２０℃；

３　当母材施焊处温度低于０℃时，应根据焊接作业环境、钢材牌号及板厚的

具体情况将表中预热温度适当增加，且在整个焊接过程中道间温度不应低

于这一温度；

４　焊接接头板厚不同时，应按接头中较厚板的板厚选择最低预热温度和道间

温度；

５　焊接接头材质不同时，应按接头中较高强度、较高碳当量的钢材选择最低

预热温度；

６　本表不适用于供货状态为调质处理的钢材；控轧控冷 （ＴＭＣＰ）钢最低预

热温度可由试验确定；

７　“—”表示焊接环境在０℃以上时，可不采取预热措施。

３　电渣焊和气电立焊在环境温度不低于０℃施焊时，可不

进行预热；但板厚大于６０ｍｍ时，宜对引弧区域的母材预热至

不低于５０℃。

４　焊接过程中，最低道间温度应不低于预热温度；承受静

载结构焊接时，最大道间温度不宜超过２５０℃；承受动荷载结构

和调质钢焊接时，最大道间温度不宜超过２００℃。

５　可采用电加热、火焰加热和红外线加热等方法保持焊前

预热及道间温度，并采用专用的测温仪器测量。

６　预热的加热区域应在焊缝坡口两侧，宽度应不小于１．５

倍的焊件施焊处板厚和１００ｍｍ；预热温度宜在焊件受热面的背

面测量，测量点应在离电弧经过前的焊接点各方向不小于７５ｍｍ

处；当采用火焰加热时，正面测温应在火焰离开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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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调质钢的预热温度、道间温度的确定应符合钢厂提供的

指导性参数要求。

８６７　定位焊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　定位焊所用焊接材料应与正式焊缝的焊接材料相当。

２　定位焊焊缝厚度不小于３ｍｍ。当正式焊缝厚度大于

６ｍｍ时，其定位焊缝厚度不宜超过正式焊缝厚度的２／３。

３　定位焊缝的长度不小于４０ｍｍ，间距宜为３００ｍｍ～

６００ｍｍ。

４　采用钢衬垫的焊接接头，定位焊宜在接头坡口内焊接，

预热温度宜高于正式施焊预热温度２０℃～５０℃。

５　定位焊缝与正式焊缝应具有相同的焊接工艺和焊接质量

要求；定位焊焊缝若存在裂纹、气孔、夹渣等缺欠，应完全清除

后再进行正式焊缝的焊接。

６　需疲劳验算的结构，应制定专门的定位焊焊接工艺规程。

８７　焊 接 工 艺

８７１　所有的焊接必须遵守焊接工艺规程要求。

８７２　临时焊缝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　临时焊缝的焊接工艺和质量要求与正式焊缝相同。

２　清除临时焊缝时应不伤及母材，并打磨修平焊缝区域。

对于屈服强度大于３７０ＭＰａ的钢材及板厚大于６０ｍｍ的低合金

钢，清除临时焊缝后，应采用磁粉或渗透探伤方法对母材进行检

测，不得存在裂纹等缺陷。

３　需疲劳验算的结构，不得在受拉部件中或受拉区域内设

置临时焊缝，严禁在钢板非焊接部位引弧。其他区域的临时焊缝

在清除并打磨平整后，应采用磁粉或渗透探伤方法进行检测。

８７３　多层多道焊时应连续施焊，焊道间的焊接接头应错开

５０ｍｍ以上，每一焊道焊接完成后，应及时清理焊渣及表面飞溅

物；遇有中断施焊的情况时，应采取保温措施，必要时可进行后

热处理；再次焊接时的重新预热温度，应比初始预热温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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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２０℃。

８７４　埋弧自动焊应在距正式焊缝端部８０ｍｍ以外的引弧板、

引出板上起 （熄）弧。当焊接过程中出现断弧时，应将停弧处修

磨成斜坡状，并搭接５０ｍｍ再引弧施焊，焊后搭接接头处应修

磨至平缓过渡。

８７５　全熔透焊缝清根后的刨槽，应形成侧面角不小于１０°的

单面Ｕ形坡口，焊接前必须彻底清理坡口表面。当采用碳弧气

刨清根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碳弧气刨工经过培训方可上岗操作；

２　碳弧气刨后表面光洁，无夹碳、粘渣等缺欠；

３　碳弧气刨后，使用砂轮打磨刨槽表面，去除渗碳淬硬层

及残留熔渣后进行焊接。

８７６　钢结构焊接时，宜采用以下措施控制构件的变形和收缩：

１　根据构件上焊缝的布置，宜按下列要求确定焊接顺序：

　１）对接接头、Ｔ形接头和十字形接头，宜双面对称焊接；

　２）对称截面的构件，宜对称于构件中性轴焊接；

　３）对称连接杆件的节点，宜对称于节点轴线同时对称

焊接；

　４）非对称双面坡口焊缝，宜先焊深坡口面，后焊浅坡口

面。厚板宜增加轮流对称焊接的循环次数；

　５）长焊缝宜采用分段退焊法、跳焊法或多人对称焊接法。

２　构件组装焊接时，宜在无拘束状态下焊接。先焊收缩量

大的接头，后焊收缩量较小的接头。

３　对于有较大收缩或角变形的接头，正式焊接前可预估焊接

收缩和角变形量，预留焊接收缩余量或采用反变形方法进行控制。

４　对于焊缝分布不对称的异形截面构件，在满足设计要求的

条件下，可采用调整填充焊缝熔敷量或补偿加热的方法进行控制。

５　多组件构成的组合构件，应采用分部组装焊接，分别矫

正变形后再进行总装焊接。

８７７　层状撕裂预防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６０１



１　在接头和坡口形式设计时，对Ｔ形、十字形及角接接头

中，当翼缘板厚不小于２０ｍｍ时，宜采取下列节点构造形式：

图８．７．７１　Ｔ形、十字形、角接接头防止层状撕裂的构造措施示意图

　１）在满足焊透深度要求和焊缝致密性条件下，采用较小

的焊接坡口角度及间隙，见图８．７．７１（ａ）；

　２）在角接接头中，采用对称坡口或偏向于侧板的坡口，

见图８．７．７１（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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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采用双面坡口对称焊接代替单面坡口非对称焊接，见

图８．７．７１（ｃ）；

　４）在Ｔ形或角接接头中，板厚方向承受焊接拉应力的板

材端头伸出接头焊缝区的长度 （犔）不小于板材厚度

（狋），见图８．７．７１（ｄ）；

　５）在Ｔ形、十字形接头中，采用铸钢或锻钢过渡段，以

对接接头取代Ｔ形、十字形接头，见图８．７．７１（ｅ）、

图８．７．７１（ｆ）。

２　Ｔ形接头、十字形接头、角接接头焊接时，应采取以下

焊接工艺措施：

　１）在满足接头承载力要求的条件下，宜选用具有熔敷金

属塑性好的焊接材料；

　２）可采用塑性好的焊接材料在坡口内翼缘板表面上先堆

焊塑性过渡层；

　３）当箱形柱采用类别为Ⅱ类及以上钢材，且其角接接头

板厚不小于８０ｍｍ时，板边火焰切割面宜用机械方法

去除淬硬层 （图８．７．７２）；

图８．７．７２　特厚板角接接头防止层状

撕裂的工艺措施

　４）宜采用低氢型、超低氢焊接方法和焊接材料进行焊接；

　５）宜提高接头的预热温度。

８７８　梁柱连接处梁腹板上的过焊孔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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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腹板上的过焊孔宜在腹板翼缘板组合纵焊缝焊接完成

后，与切除引弧板、引出板同时加工；

２　过焊孔高度宜不小于腹板厚度的１．５倍，且在２０ｍｍ～

５０ｍｍ之间；过焊孔边缘与下翼板相交处与柱梁翼缘焊缝熔合

线间距应大于１０ｍｍ；腹板过焊孔弧形切口半径宜为２５ｍｍ～

３５ｍｍ；腹板翼缘板组合纵焊缝不应绕过焊孔处的腹板厚度围焊

（图８．７．８）；

图８．７．８　梁柱连接处梁腹板过焊孔

示意图 （δ为腹板厚度）

３　腹板厚度大于３８ｍｍ时，过焊孔热切割应预热６５℃以

上，且不低于最低预热温度，必要时可将切割表面磨光后进行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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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或渗透检测 （ＰＴ）；

４　不应采用堆焊方法封堵过焊孔。

８７９　返修焊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返修焊接前，应采用砂轮打磨、碳弧气刨、铲凿或机械

加工等方法彻底清除超标缺陷和氧化铁皮、锈蚀、油脂、水等

杂质。

２　焊瘤、凸起或余高过大时，可采用砂轮或碳弧气刨清除

过量的焊缝金属；焊缝凹陷或弧坑、焊缝尺寸不足应采用焊接方

式修补。

３　当焊缝或母材中发现裂纹缺陷时，应按下列规定进行返

修焊：

　１）应采用无损检测确定裂纹的范围及深度，分析产生原

因，制定专门的返修工艺方案后方可返修；

　２）清除裂纹缺陷时，应采用砂轮打磨或碳弧气刨方法，

清理长度应延长至裂纹两端各５０ｍｍ；

　３）应采用渗透或磁粉探伤方法确认裂纹并彻底清除后，

再进行补焊；

　４）当返修部位拘束度较大时，宜在裂纹两端钻止裂孔后，

再进行碳弧气刨，止裂孔的直径宜为１２ｍｍ～１６ｍｍ。

４　焊接返修的预热温度应比相同条件下正常焊接的预热温

度提高３０℃～５０℃，并采用低氢焊接方法和焊接材料进行焊接。

５　返修部位应连续施焊，当中断焊接时，应采取保温或后

热措施。

６　厚板返修焊后宜进行消氢热处理。

７　同一部位两次返修后仍不合格时，应重新制定返修方案，

并经业主或监理单位认可后实施。

８　返修焊焊缝应按原检测方法和质量标准进行检测验收。

返修焊接记录及返修前后的无损检测报告，应作为工程验收及存

档资料。

８７１０　进行焊后消氢热处理时，加热温度应为２５０℃～３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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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温时间应根据板厚按每２５ｍｍ不少于０．５ｈ确定，且不应少于

１ｈ。达到保温时间后应缓慢冷却至常温。消氢热处理的加热和

测温方法应按本标准第８．６．６条第６款的规定执行。

８７１１　焊后消除应力处理应按设计或合同文件的相关要求进

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局部消除应力热处理宜采用电加热器方法，加热设备应

配有温度自动控制仪；构件焊缝每侧面加热板 （带）的宽度不小

于２００ｍｍ和３倍的钢板厚度；加热板 （带）以外构件两侧宜用

保温材料覆盖。

２　整体消除应力热处理宜采用加热炉方法；可采用振动法

均化构件残余应力。

３　用锤击法消除应力时，应使用圆头手锤或小型振动工具

进行。根部焊缝、盖面焊缝或焊缝坡口边缘的母材不得使用锤

击法。

８７１２　栓钉焊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　每班次焊接作业前，应按焊接工艺规程规定的工艺参数，

在与母材类别相同，且厚度相近的试件上试焊３个栓钉，并进行

焊缝外观质量和弯曲检验。当检验结果不符合要求时，应按上述

要求重新进行试焊。当２次检验仍不满足要求时，应查明原因重

新进行焊接工艺评定。

２　焊接栓钉的构件表面不宜进行涂装。

３　焊接完毕后，应全部清除瓷环和焊缝上的焊渣。

８７１３　电渣焊和气电立焊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　电渣焊可以采用熔嘴或丝极进行焊接。当采用熔嘴电渣

焊时，熔嘴上的药皮不得受潮和脱落；受潮的熔嘴应在１２０℃约

１．５ｈ的烘焙后使用；不得使用油污的熔嘴。

２　引弧和熄弧时可使用钢制或铜制引弧、熄弧块；铜制的

延伸块可以重复使用。电渣焊使用的铜制引弧、熄弧块长度不得

小于１００ｍｍ；引弧槽的深度不得小于５０ｍｍ，引弧槽的截面尺

寸应与电渣焊焊缝的截面尺寸相同；起弧时可在引弧块的底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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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碎焊丝。

３　电渣焊用焊丝中的硫、磷含量不得大于０．０２５％。

４　采用水冷衬垫或铜衬垫时，焊趾处不得出现咬边缺陷。

５　电渣焊接头可采用Ｉ型坡口接头，接头的坡口间隙与板

厚之间的关系宜满足表８．７．１３的要求 （图８．７．１３）。

图８．７．１３　电渣焊接头坡口示意图

犫—坡口间隙；狋—板厚

表８７１３　电渣焊接头间隙与板厚关系

接头中被焊母材厚度狋（ｍｍ） 接头间隙尺寸犫（ｍｍ）

狋≤３２ ２５

３２＜狋≤４５ ２８

狋＞４５ ３０～３２

　　６　可采用填加焊剂和改变焊接电压的方法，保持渣池的深

度和宽度，确保焊缝与母材熔合良好。

７　焊接过程中发生断弧或焊缝存在缺欠时，可采用钻孔的

方法清除已焊焊缝，重新焊接；必要时可刨开面板，采用其他焊

接方法进行局部修复。

８　需疲劳验算的结构和调质钢严禁采用电渣焊。

８７１４　机器人焊接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　焊接连接的组装精度和焊接条件应满足机器人焊接的要

求，并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焊接规范》ＧＢ５０６６１的要求；

２　机器人焊接应按照焊接工艺规程进行试验段的焊接，检

验合格后正式焊接；

３　机器人焊接宜采用平焊、横焊和立焊位置施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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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机器人焊接连接的焊接坡口组装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８．７．１４的要求。

表８７１４　机器人焊接坡口组装尺寸允许偏差值

序号 项　目
允许偏差值

不清根 清根

１ 钝边 （ｍｍ） ±１ ±２

２ 无衬垫根部间隙 （ｍｍ） ±２ ±２

３ 带衬垫根部间隙 （ｍｍ） ±４ —

４ 坡口角度 （°） ±２ ±２

５ Ｕ形和Ｊ形坡口根部半径 （ｍｍ）
＋３ｍｍ

－０ｍｍ
±５

８７１５　窄间隙焊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　窄间隙焊可采用Ｖ形或Ｕ形 （图８．７．１５）坡口，其尺

寸可按表８．７．１５确定；

图８．７．１５　窄间隙焊接坡口形式

表８７１５　窄间隙焊焊接坡口尺寸

项　目
Ｖ形坡口 Ｕ形坡口

埋弧焊 气保焊 气保焊

板材厚度狋（ｍｍ） ４０～３００ ４０～３００ ４０～３００

坡口角度α （°） ０～２ ０～１ ０～１

坡口根部间隙犆 （ｍｍ） １８～２２ ９ —

坡口根部Ｕ形半径犚 （ｍｍ） — — ４．５

坡口根部钝边犫（ｍｍ） — —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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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窄间隙焊施焊前，应进行焊接工艺评定，并使用专用焊

接设备；正式施焊前应按照焊接工艺规程进行试验段焊接，检验

合格后正式焊接；

３　窄间隙焊的施焊位置应为平焊；

４　窄间隙焊施焊过程中出现电弧中断或焊缝中间存在缺欠

时，可清除已焊焊缝，重新进行焊接；也可采用其他焊接方法进

行返修焊。

８８　焊 接 检 验

８８１　焊接质量应根据设计文件的要求进行检验。不同类型钢

结构的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锅炉钢结构无损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锅炉钢结构

制造技术规范》ＮＢ／Ｔ４７０４３的要求；

２　输电线路铁塔角钢和钢管结构的焊缝外观质量和无损检

测，应分别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输电线路铁塔制造技术条件》

ＧＢ／Ｔ２６９４和现行行业标准 《输变电钢管结构制造技术条件》

ＤＬ／Ｔ６４６的要求；

３　水利水电钢闸门焊缝外观质量和无损检测，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水利水电工程钢闸门制造、安装及验收规范》ＧＢ／Ｔ

１４１７３的要求；

４　核电厂钢制安全壳的检测和试验，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压水堆核电厂钢制安全壳设计建造规范》ＮＢ／Ｔ２０４８２中的

要求；

５　其他类型钢结构的检测和试验，如无特殊规定，应符合

本标准的要求。

８８２　焊接检验包括自检和监检，监检应在自检合格后进行，

并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　自检可由制作单位具有相应资格的检测人员或委托具有

相应检验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

２　 监检应由具有相应检验资质的独立第三方委派具有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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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的人员进行。

８８３　焊前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按设计文件和国家现行标准的要求，对工程中所用钢材

和焊接材料的规格、型号 （牌号）、材质、外观及质量证明文件

进行确认；

２　检查焊接设备状况及其适用性；

３　焊工合格证及认可范围；

４　焊接工艺技术文件及操作规程；

５　母材和焊接材料的一致性；

６　坡口形式、尺寸及表面质量；

７　组对后构件部件的形状、位置、错边量、角变形、间

隙等；

８　焊接环境、焊接工装等；

９　定位焊缝的尺寸及质量；

１０　焊接材料的烘干 （焙）、保存及领用；

１１　引弧板、引出板和衬垫板的装配质量。

８８４　焊中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焊接工艺参数：电流、电压、焊接速度、预热温度、道

间温度及后热温度和时间等；

２　多层多道焊焊道缺欠的处理；

３　采用双面焊清根的焊缝，应在清根后进行外观检查及规

定的无损检测；

４　在多层多道焊中的焊层、焊道的布置及焊接顺序等；

５　检查道间温度和道间清理。

８８５　焊后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焊缝的外观质量与外形尺寸检测；

２　焊缝的无损检测 （ＮＤＴ），内部缺陷宜优先采用超声波

检测 （ＵＴ）方法，表面缺陷宜优先采用磁粉检测 （ＭＴ）方法；

３　焊接工艺规程记录及检验报告的确认。

８８６　焊接检验前应根据钢结构所承受的荷载性质、加工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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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技术文件规定的焊缝质量等级要求，编制检验方案，由制造单

位技术负责人批准后报监理单位备案。检验方案应包括检验批的

划分、抽样检验的抽样方法、检验项目、检验方法、检验时机及

相应的验收标准等内容。

８８７　焊接检验抽样方法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　检验批宜以同一工区 （车间）制作的焊缝组成；多层框

架结构可以每节柱的所有构件组成检验批。

２　检验批的大小宜为 （３００～６００）个焊缝处。

３　焊缝处的计数方法为：

　１）焊缝长度小于等于１０００ｍｍ时，每条焊缝为１处；

　２）长度大于１０００ｍｍ时，以１０００ｍｍ为基准，每增加

３００ｍｍ焊缝数量增加１处。

４　除设计要求的焊缝外，抽样检验应采用随机取样方式

取样。

８８８　外观检测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　所有焊缝应冷却至环境温度后进行外观检测 （ＶＴ）；

２　外观检测可采用目测方式，应采用量具、卡规等进行尺

寸测量；可用５倍放大镜进行表面裂纹检查，必要时可采用磁粉

探伤或渗透探伤；

３　栓钉焊焊缝的外观质量应符合表８．８．８１或表８．８．８２

的要求；

４　栓钉焊焊缝的打弯抽样检查应在外观质量检验合格后进

行；当栓钉弯曲至３０°时，焊缝和热影响区不得有肉眼可见的裂

纹，检查数量应不小于栓钉总数的１％，且不少于１０个；

表８８８１　栓钉焊接接头外观检验合格标准

外观检验项目 合格标准 检验方法

焊缝外形尺寸

３６０°范围内焊缝饱满

拉弧式栓钉焊：焊缝高犓１≥１ｍｍ；

焊缝宽犓２≥０．５ｍｍ

电弧焊：最小焊脚尺寸应符合

表８．８．６２的规定

目测、钢尺、

焊缝量规

６１１



续表８．８．８１

外观检验项目 合格标准 检验方法

焊缝缺欠 无气孔、夹渣、裂纹等缺欠 目测、放大镜 （５倍）

焊缝咬边
咬边深度≤０．５ｍｍ，

且最大长度不得大于１倍的栓钉直径
钢尺、焊缝量规

栓钉焊后高度 高度偏差≤±２ｍｍ 钢尺

栓钉焊后倾斜角度 倾斜角度偏差θ≤５° 钢尺、量角器

表８８８２　采用电弧焊方法的栓钉焊接接头最小焊脚尺寸 （犿犿）

栓钉直径 角焊缝最小焊脚尺寸

１０，１３ ６

１６，１９，２２ ８

２５ １０

　　５　电渣焊、气电立焊接头的焊缝外观应光滑，不得有未熔

合、裂纹等缺陷；当板厚小于３０ｍｍ时，压痕、咬边深度不得

大于０．５ｍｍ；板厚大于或等于３０ｍｍ时，压痕、咬边深度不得

大于１．０ｍｍ。

８８９　对接及角接的全熔透或部分熔透焊缝 （图８．８．９），应根

据母材材质、焊接方法、使用条件及承受荷载性质采用超声检

验，其检测等级应根据质量要求由低至高分为Ａ、Ｂ、Ｃ三级，

且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　Ａ级检测应采用一种角度的探头，在焊缝的单面单侧进

行检测，可不进行横向扫查。当母材厚度大于５０ｍｍ时，不得

采用Ａ级检测。

２　Ｂ级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宜采用一种角度探头，在焊缝的单面双侧进行检测。

　２）扫查操作空间受限时，可在焊缝的单面单侧，采用角

度差大于１０°的两种探头进行检测。

　３）当母材厚度大于１００ｍｍ时，应采用双面双侧检测，

扫查操作空间受限时，应在焊缝双面单侧，采用角度

之差大于１０°的两种角度探头进行检测；检验应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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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焊缝截面，条件允许时应作横向缺欠检测。

３　Ｃ级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应采用不少于两种角度的探头在焊缝的单面双侧进行

检测，且应进行两个扫查方向和两种探头角度的横向

缺欠检测。

　２）当母材厚度大于１００ｍｍ时，应采用双面双侧检测并

增加串列式扫查。检测前，对接焊缝余高应磨平，并

对焊缝两侧斜探头扫查经过的母材采用直探头进行

检测。

　３）对母材厚度不小于４０ｍｍ的窄间隙焊缝，应进行串列

式扫查。

图８．８．９　超声波检测位置示意

Ｐ１、Ｐ２、Ｐ３、Ｐ４－探头位置；１—焊缝侧；２—焊接面

８８１０　不需疲劳验算结构的焊接质量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焊缝外观质量应满足表８．８．１０１的要求。

表８８１０１　焊缝外观质量要求

焊缝质量
等级

检验项目

一级 二　级 三　级

裂纹 不允许

未焊满 不允许

　≤０．２ｍｍ＋０．０２狋且≤

１ｍｍ，每１００ｍｍ长度焊缝

内未焊满累积长度≤２５ｍｍ

　≤０．２ｍｍ＋０．０４狋且≤２ｍｍ，

每１００ｍｍ长度焊缝内未焊满

累积长度≤２５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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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８．８．１０１

焊缝质量
等级

检验项目

一级 二　级 三　级

根部收缩 不允许
　≤０．２ｍｍ＋０．０２狋且≤

１ｍｍ，长度不限

　≤０．２ｍｍ＋０．０４狋且≤２ｍｍ，

长度不限

咬边 不允许

　≤０．０５狋且≤０．５ｍｍ，连

续长度≤１００ｍｍ，且焊缝

两侧咬边总长≤１０％焊缝

全长

　≤０．１狋且≤１ｍｍ，长度不限

电弧擦伤 不允许 　允许存在个别电弧擦伤

接头不良 不允许

　缺口深度≤０．０５狋且≤

０．５ｍｍ，每 １０００ｍｍ 长度

焊缝内不得超过１处

　缺口深度≤０．１狋且≤１ｍｍ，

每１０００ｍｍ长度焊缝内不得超

过１处

表面气孔 不允许

　每５０ｍｍ长度焊缝内允许存

在直径＜０．４狋且≤３ｍｍ的气孔

２个；孔距应≥６倍孔径

表面夹渣 不允许
　 深 ≤０．２狋，长 ≤０．５狋 且

≤２０ｍｍ

　注：狋为母材壁厚。

２　对接与角接组合焊缝 （图８．８．１０）的加强角焊缝尺寸犺ｋ

应不小于狋／４且不大于１０ｍｍ，其允许偏差为犺ｈｋ０。

３　对接焊缝与角焊缝余高及错边尺寸应满足表８．８．１０２的

要求。

４　焊缝内部质量无损检测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无损检测应在外观检测合格后进行；

　２）对焊接难度等级为Ｃ、Ｄ级的焊缝，应以焊接完成

２４ｈ后的无损检测结果作为验收依据；

　３）当钢材屈服强度等级不小于６９０ＭＰａ或供货条件为调

质状态时，以焊接完成４８ｈ后的无损检测结果作为验

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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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８．１０　对接与角接组合角焊缝示意图

注：１　犺ｋ＞８．０ｍｍ的角焊缝其局部焊脚尺寸允许低于

设计要求值１．０ｍｍ，但总长度不得超过焊缝长

度的１０％；

２　焊接Ｈ形梁腹板与翼缘板的焊缝两端在其两倍

翼缘板宽度范围内，焊缝的焊脚尺寸不得低于

设计要求值。

表８８１０２　焊缝余高及错边尺寸要求 （犿犿）

序号 项目 示　意　图

不同焊缝质量等级的

尺寸要求

一、二级 三级

１
对接焊缝

余高 （犆）

犅＜２０时，

犆为０～３；

犅≥２０时，

犆为０～４

犅＜２０时，

犆为０～３．５；

犅≥２０时，

犆为０～５

２
对接焊缝

错边 （Δ）

Δ＜０．１狋

且≤２．０

Δ＜０．１５狋

且≤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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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８．８．１０２

序号 项目 示　意　图

不同焊缝质量等级的

尺寸要求

一、二级 三级

３
角焊缝余

高 （犆）

犺ｆ≤６时犆为０～１．５；

犺ｆ＞６时犆为０～３．０

　注：狋为对接接头较薄件母材壁厚。

　４）焊缝无损检测报告签发人员必须持有相应探伤方法的

２级或２级以上资格证书；

　５）一级焊缝应进行１００％的检测，其合格等级应符合表

８．８．１０３中Ｂ级检验的Ⅱ级或Ⅱ级以上的缺欠等级评

定要求；

　６）二级焊缝应进行抽检，抽检比例应不小于２０％，其合

格等级应符合表８．８．１０３中Ｂ级检测的Ⅲ级或Ⅲ级以

上的缺欠等级评定要求；

　７）三级焊缝应根据设计要求进行无损检测。

表８８１０３　超声波探伤缺欠等级评定

评定等级

检测等级

Ａ Ｂ Ｃ

板厚狋（ｍｍ）

３．５～５０ ３．５～１５０ ３．５～１５０

Ⅰ ２狋／３；最小８ｍｍ
狋／３；最小６ｍｍ

最大４０ｍｍ

狋／３；最小６ｍｍ

最大４０ｍｍ

Ⅱ ３狋／４；最小８ｍｍ
２狋／３；最小８ｍｍ

最大７０ｍｍ

２狋／３；最小８ｍｍ

最大５０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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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８．８．１０３

评定等级

检测等级

Ａ Ｂ Ｃ

板厚狋（ｍｍ）

３．５～５０ ３．５～１５０ ３．５～１５０

Ⅲ ＜狋；最小１６ｍｍ
３狋／４；最小１２ｍｍ

最大９０ｍｍ

３狋／４；最小１２ｍｍ

最大７５ｍｍ

Ⅳ 超过Ⅲ级者

　　５　超声波检测

　１）缺欠等级评定应符合表８．８．１０３的规定；

　２）检验灵敏度应满足表８．８．１０４距离波幅曲线的要求；

表８８１０４　距离波幅曲线

厚度 （ｍｍ） 判废线 （ｄＢ） 定量线 （ｄＢ） 评定线 （ｄＢ）

３．５～１５０ ３×４０ ３×４０６ ３×４０１４

　　　３）当检测板厚在３．５ｍｍ～８ｍｍ范围时，其超声波检测

的技术参数应按现行行业标准 《钢结构超声波探伤及

质量分级法》ＪＧ／Ｔ２０３执行；

　４）焊接球节点网架、螺栓球节点网架及圆管Ｔ、Ｋ、Ｙ

节点焊缝的超声波探伤方法及缺陷分级应符合现行行

业标准 《钢结构超声波探伤及质量分级法》ＪＧ／Ｔ２０３

的要求；

　５）箱形构件隔板电渣焊焊缝无损检测结果，还应按现行

国家标准 《钢结构焊接规范》ＧＢ５０６６１进行焊缝焊透

宽度、焊缝偏移检测；

　６）对超声波探伤检测结果有疑义时，可采用射线探伤进

行检测、验证；

　７）超声波检测设备及工艺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焊

缝无损检测　超声检测　技术、检测等级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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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Ｔ１１３４５；缺欠应采用评定线固定回波幅度方法进

行测长。

６　对Ｔ形、十字形、角接接头，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

宜在焊前采用超声检测方法对其坡口处的翼缘板进行夹层检测，

或在焊后进行翼缘板的层状撕裂检测：

　１）发现钢板有夹层缺欠；

　２）翼缘板、腹板为厚度不小于２０ｍｍ的非厚度方向性能

钢板；

　３）腹板厚度大于翼缘板，且翼缘板厚度方向的工作应力

较大。

７　射线检测 （ＲＴ）技术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焊缝无损检

测　射线检测》ＧＢ／Ｔ３３２３．１～３３２３．２中Ｂ级检测技术的有关

规定。射线底片的质量评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焊接规

范》ＧＢ５０６６１的要求，一级焊缝评定合格等级不应低于Ⅱ级的

要求，二级焊缝评定合格等级不应低于Ⅲ级的要求。

８　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表面检测；铁磁性材料

宜用磁粉探伤进行表面缺欠检测；非铁磁性材料，应采用渗透检

测表面缺欠：

　１）深化设计文件规定进行表面检测时；

　２）外观检测发现裂纹时，应对该批中同类焊缝进行

１００％的表面检测；

　３）外观检测怀疑有裂纹时，应对怀疑的部位进行表面

检测；

　４）检测人员认为有必要时。

９　磁粉检测 （ＭＴ）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焊缝无损检

测　磁粉检测》ＧＢ／Ｔ２６９５１的规定，检测结果应符合本标准表

８．８．１０１的要求。

１０　渗透检测 （ＰＴ）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无损检测　渗

透检测　第１部分：总则》ＧＢ／Ｔ１８８５１．１的规定，检测结果应

符合本标准表８．８．１０１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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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１１　需疲劳验算结构的焊缝质量检验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　焊缝的外观质量不得有裂纹、未熔合、夹渣、弧坑未

填满及超过表８．８．１１１要求的缺欠；焊缝的外观尺寸应满足

表８．８．１１２的要求。

表８８１１１　焊缝外观质量要求

焊缝质量
等级

检验项目

一级 二　级 三　级

裂纹 不允许

未焊满 不允许

　≤０．２ｍｍ＋０．０２狋且≤１ｍｍ，

每１００ｍｍ长度焊缝内未焊满累

积长度≤２５ｍｍ

根部收缩 不允许
　≤０．２ｍｍ＋０．０２狋且≤１ｍｍ，

长度不限

咬边
不允

许

　≤０．０５狋且≤０．３ｍｍ，连

续长度≤１００ｍｍ，且焊缝

两侧咬边总长≤１０％焊缝

全长

　≤０．１狋且 ≤０．５ｍｍ，长度

不限

电弧擦伤 不允许 　允许存在个别电弧擦伤

接头不良 不允许

　缺口深度≤０．０５狋且≤０．５ｍｍ，

每１０００ｍｍ长度焊缝内不得超

过１处

表面气孔 不允许
　直径小于１．０ｍｍ，每米不多

于３个，间距不小于２０ｍｍ

表面夹渣 不允许
　 深 ≤０．２狋，长 ≤０．５狋 且

≤２０ｍｍ

　注：１　狋为母材壁厚。

２　桥面板与弦杆角焊缝、桥面板与Ｕ形肋角焊缝 （桥面板侧）、竖向加劲肋

角焊缝 （腹板侧受拉区）的咬边缺欠应满足一级焊缝的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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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８１１２　焊缝外观尺寸要求

项目 焊缝种类 质量标准

焊脚尺寸

主要角焊缝

（包括对接角接组合焊缝）
犺ｆ＋２．００

其他角焊缝 犺ｆ＋２．０


－１．０

余高任意２５ｍｍ

范围的高低差
角焊缝 ≤２．０ｍｍ

余高 对接焊缝
≤２．０ｍｍ （焊缝宽犫≤２０ｍｍ）

≤３．０ｍｍ （犫＞２０ｍｍ）

余高铲磨后表面 横向对接焊缝

不高于母材０．５ｍｍ

不低于母材０．３ｍｍ

粗糙度５０μｍ

　注：　手工焊焊角焊缝全长的１０％允许犺ｆ＋３．０－１．０
。

２　焊缝内部质量的无损检测应在外观检查合格后进行，且

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焊接难度等级为Ａ、Ｂ级的焊缝，应以焊接完成２４ｈ

后的检测结果作为验收依据；焊接难度等级为Ｃ、Ｄ

级的焊缝，应以焊接完成４８ｈ后的检测结果作为验收

依据；

　２）焊缝无损检测报告签发人员必须持有相应探伤方法的

２级或２级以上资格证书；

　３）板厚不大于３０ｍｍ （不等厚钢板对接时，按薄者计）

的对接焊缝，除采用超声波探伤外，还应用射线抽探

其数量的１０％ （不少于一个焊接接头）；

　４）厚度大于３０ｍｍ的对接焊缝，除应用超声波探伤外，

还应按接头数量的１０％ （不少于一个焊接接头）增加

检验等级为Ｃ级、质量等级为一级的超声波检验；焊

缝余高应磨平，使用的探头折射角应有一个为４５°，

探伤范围为焊缝两端各５００ｍｍ；焊缝长度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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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０ｍｍ时，中部加探５００ｍｍ。当发现超标缺欠时应

加倍检验；

　５）用射线和超声波两种方法检验的焊缝，应同时达到质

量要求，方为合格。

３　超声波检测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超声波检测设备及工艺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焊

缝无损检测　超声检测　技术、检测等级和评定》

ＧＢ／Ｔ１１３４５中的要求；缺欠应采用评定线固定回波

幅度方法进行测长；

　２）检测范围和检测等级应符合表８．８．１１３的规定；检测

灵敏度和距离波幅曲线应符合表８．８．１１４的规定；

表８８１１３　焊缝超声检测范围和检测等级

焊缝质量级别 检测比例 检测部位
板厚狋

（ｍｍ）
检测等级

一、二级横向

对接焊缝
１００％ 全长

１０≤狋≤４６ Ｂ

４６＜狋≤８０ Ｂ

二级纵向

对接焊缝
１００％

焊缝两端各

１０００ｍｍ

１０≤狋≤４６ Ｂ

４６＜狋≤８０ Ｂ

二级角焊缝 １００％

两端螺栓孔部位并延长

５００ｍｍ，板梁主梁及纵、

横梁跨中加探１０００ｍｍ

１０≤狋≤４６ Ｂ

４６＜狋≤８０ Ｂ

　注：　宜采用角度之差大于１０°的两种角度探头进行检测。

表８８１１４　超声检测灵敏度

焊缝质量等级 板厚 （ｍｍ） 判废线 定量线 评定线

对接焊缝一、

二级

１０≤狋≤４６ ３×４０－６ｄＢ ３×４０－１４ｄＢ ３×４０－２０ｄＢ

４６＜狋≤８０ ３×４０－２ｄＢ ３×４０－１０ｄＢ ３×４０－１６ｄＢ

全焊透对接、角接

组合焊缝一级
１０≤狋≤８０

３×４０－４ｄＢ ３×４０－１０ｄＢ ３×４０－１６ｄＢ

６ 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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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８．８．１１４

焊缝质量等级 板厚 （ｍｍ） 判废线 定量线 评定线

角
焊
缝
二
级

部分焊透对接、

角接组合焊缝

贴角焊缝

１０≤狋≤８０ ３×４０－４ｄＢ ３×４０－１０ｄＢ ３×４０－１６ｄＢ

１０≤狋≤２５ １×２ １×２－６ｄＢ １×２－１２ｄＢ

２５＜狋≤８０ １×２＋４ｄＢ １×２－４ｄＢ １×２－１０ｄＢ

　注：１　角焊缝超声检测采用铁路钢桥制造专用柱孔标准试块或与其校准过的其他

孔形试块；

２　６、３、２表示纵波检测对比试块的平底孔尺寸。

　３）最大反射波幅位于Ⅱ区的缺欠，根据缺欠显示长度应

按表８．８．１１５的规定进行评定；

表８８１１５　超声检测缺欠评定

焊缝质量等级 板厚狋（ｍｍ） 单个缺欠显示长度 多个缺欠的累计显示长度

对接焊缝一级 １０≤狋≤８０ 狋／４，最小可为８ｍｍ
在任意９狋，焊缝长度范围

不超过狋

对接焊缝二级 １０≤狋≤８０ 狋／２，最小可为１０ｍｍ
在任意４．５狋焊缝长度范围

不超过狋

全焊透对接、角接

组合焊缝一级
１０≤狋≤８０ 狋／３，最小可为１０ｍｍ —

角焊缝二级 １０≤狋≤８０ 狋／２，最小可为１０ｍｍ —

　注：１　母材板厚不同时，按较薄板评定；

２　缺欠显示长度小于８ｍｍ时，按５ｍｍ计算；

３　相邻两缺欠各向间距小于８ｍｍ时，两缺欠显示长度之和作为单个缺欠的

显示长度。

　４）最大反射波幅不超过评定线的缺欠，均应为合格；最

大反射波幅超过评定线的裂纹缺陷，均应为不合格；

反射波幅位于Ⅰ区的非裂纹缺欠，均应为合格；反射

波幅位于Ⅲ区的缺欠，均应为不合格。

４　焊缝的射线检测 （ＲＴ）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焊缝无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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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射线检测》ＧＢ／Ｔ３３２３．１～３３２３．２中的规定；射线底片

的质量评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焊接规范》ＧＢ５０６６１

的要求，焊缝内部质量等级不应低于Ⅱ级。

５　磁粉探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焊缝无损检测　磁粉检

测》ＧＢ／Ｔ２６９５１的规定，检测结果应符合本标准表８．８．１１１的

要求。

６　渗透探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无损检测　渗透检

测　第１部分：总则》ＧＢ／Ｔ１８８５１．１的有关规定，检测结果应

符合本标准表８．８．１１１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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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紧固件连接

９１　一 般 规 定

９１１　钢结构连接节点和拼接接头应在紧固件、连接件及构件

检验合格后进行紧固件连接。

９１２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应按批配套进场使用。

９１３　经检验合格的紧固件连接节点与拼接接头，应按设计文

件的规定进行涂装。

９１４　对于露天使用或接触腐蚀性气体的钢结构高强度螺栓连

接处，经检验合格后，连接处板缝应采用防腐腻子等材料及时

封闭。

９２　普通紧固件连接

９２１　普通螺栓紧固时，应从中间开始，对称向两边进行，板

件接触面、螺栓头和螺母与构件表面应密贴。

９２２　永久性普通螺栓紧固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螺栓头和螺母与连接板接触面宜分别放置平垫圈，螺栓

头处的垫圈不得多于２个，螺母处的垫圈不得多于１个。

２　对于承受动力荷载或重要部位的螺栓连接，设计有防松

动要求时，应采取有防松动装置的螺母或弹簧垫圈，弹簧垫圈放

置在螺母处。

３　对轧制 Ｈ 型钢、槽钢等有斜面的螺栓连接宜采用斜

垫圈。

４　同一个连接接头螺栓数量不少于２个。

５　螺栓紧固后外露丝扣不少于２扣，紧固质量可采用锤敲

检验。

９２３　拉铆钉、自攻钉、射钉等紧固件的规格尺寸应与被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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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板相匹配，其间距、边距等满足设计文件的要求。钢拉铆钉和

自攻螺钉的钉头应在较薄的板件一侧。自攻螺钉、钢拉铆钉、射

钉等与连接板件应紧固密贴，外观排列整齐。

９２４　自攻螺钉连接板上的预制孔径犱０应符合下式要求：

犱０＝０．７犱＋０．２狋ｔ （９．２．４）

且　犱０≤０．９犱

式中：犱———自攻螺钉的公称直径 （ｍｍ）；

狋ｔ———连接板的总厚度 （ｍｍ）。

９３　高强度螺栓连接

９３１　高强度螺栓摩擦型连接的摩擦面可分为Ａ类、Ｂ类、Ｃ

类和Ｄ类，每个类别摩擦面应符合以下要求：

１　Ａ类摩擦面为干净的轧制表面，其表面质量应满足以下

要求：

　１）当表面有锈蚀、麻点或划痕等缺陷时，其深度不得不

应大于０．５ｍｍ；

　２）表面的锈蚀等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涂覆涂料前钢

材表面处理　表面清洁度的目视评定　第１部分：未

涂覆过的钢材表面和全面清除原有涂层后的钢材表面

的锈蚀等级和处理等级》ＧＢ／Ｔ８９２３．１规定的Ｃ级及

Ｃ级以上等级。

２　Ｂ类摩擦面为热镀锌或者富锌类涂层，其表面质量应满

足以下要求：

　１）热镀锌厚度不小于１５０ｇ／ｍ２；

　２）富锌类涂层厚度 （６０～８０）μｍ，且涂装前钢材表面处

理达到Ｓａ２
１
２
。

３　Ｃ类摩擦面为喷砂或者无机富锌防锈防滑涂层，其表面

质量应满足以下要求：

　１）钢材喷射表面处理等级达到Ｓａ２
１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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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无机富锌防锈防滑涂层厚度１２０μｍ，无机富锌防锈防

滑涂料技术要求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钢结构高强度

螺栓连接技术规程》ＪＧＪ８２的规定。

４　Ｄ类摩擦面为热喷铝及其他特殊处理，其中热喷铝厚度

应不小于１５０μｍ。

９３２　高强度螺栓摩擦型连接的摩擦面抗滑移系数应符合设计

要求，抗滑移系数μ的取值应符合表９．３．２的规定。

表９３２　钢材摩擦面的抗滑移系数μ

摩擦面类型 抗滑移系数

Ａ类 ０．３０

Ｂ类 ０．４０

Ｃ类 ０．４５

Ｄ类 按照本标准第９．３．５条确定，且不大于０．５５

９３３　桥梁钢结构高强度螺栓连接的摩擦面可采用无机富锌防

滑涂料或热喷铝进行涂装，摩擦面处理后的抗滑移系数要求应符

合本标准第６．１１．７条的规定。

９３４　钢结构加工制作和现场安装时，应分别进行高强度螺栓

连接摩擦面的抗滑移系数试验和复验，现场处理的构件摩擦面应

单独进行摩擦面抗滑移系数试验，其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当采

用高强度螺栓承压型连接时，可不进行摩擦面抗滑移系数试验。

９３５　摩擦面的抗滑移系数应按下列规定进行检验：

１　抗滑移系数检验以检验批为单位进行。检验批可按分部

工程或子分部工程所含高强度螺栓用量划分：每５万个高强度螺

栓用量的钢结构为一批，不足５万个高强度螺栓用量的钢结构视

为一批。选用两种及两种以上表面处理工艺时，每种处理工艺应

检验抗滑移系数，每批３组试件。

２　桥梁钢结构中高强度螺栓连接摩擦面的抗滑移系数试验

应符合本标准第６．１１．８条的要求。

３　抗滑移系数试验用试件应由加工制作单位制作，每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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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制作６组试件，其中３组用于出厂试验，３组用于工地复验。

４　抗滑移系数试验应采用双摩擦面的两栓拼接的拉力试件

（图９．３．５）。试件与所代表的连接接头应为同一材质、同批制

作、采用同一摩擦面处理工艺和具有相同的表面状态 （含有涂

层），在同一环境条件下存放，并用同批同一性能等级的高强度

螺栓连接副。

５　试件钢板的厚度狋１、狋２应考虑在摩擦面滑移之前，试件

钢板的净截面始终处于弹性状态；宽度按表９．３．５的规定取值，

犔１应根据试验机夹具的要求确定。

图９．３．５　抗滑移系数试件

犔—试件长度；狋１、狋２—试件钢板的厚度；犫—宽度；犱０—螺栓孔径；

犔１—试验机夹紧长度

表９３５　试件板的宽度

螺栓直径犱 （ｍｍ） １６ ２０ ２２ ２４ ２７ ３０

板宽犫（ｍｍ）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５ １１０ １２０ １２０

　注：试件板面应平整，无油污，孔和板的边缘无飞边、毛刺。

６　试验用的试验机误差在１％以内。试验用的贴有电阻片

的高强度螺栓、压力传感器和电阻应变仪在试验前用试验机进行

标定，其误差在２％以内。

７　高强度螺栓紧固分初拧、终拧。初拧应达到螺栓预拉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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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值的５０％左右。终拧后，每个螺栓的预拉力值应在０．９５犘～

１．０５犘范围内，犘为高强度螺栓预拉力设计值。

８　加载时，先加１０％的抗滑移设计荷载值，停１ｍｉｎ后，

再平稳加载，加载速度为３ｋＮ／ｓ～５ｋＮ／ｓ，直拉至滑动破坏，测

得滑移荷载犖ｖ。

９　抗滑移系数μ根据试验所测得的滑移荷载犖ｖ和螺栓预拉

力犘的实测值，按下式计算：

μ＝
犖ｖ

狀ｆ·∑
犿

犻＝１

犘犻

（９．３．５）

式中：犖ｖ———由试验测得的滑移荷载 （ｋＮ）；

狀ｆ———摩擦面面数，取狀ｆ＝２；

∑
犿

犻＝１

犘犻———试件滑移一侧高强度螺栓预拉力实测值之和；对

于扭剪型高强度螺栓，可采用同批螺栓连接副的

预拉力平均值之和 （取三位有效数字）（ｋＮ）；

犿———试件一侧螺栓数量，取犿＝２。

１０　抗滑移系数试验的最小值应不小于设计规定值。当不符

合上述规定时，连接摩擦面应重新处理，处理后的连接摩擦面应

按规定重新检验。

１１　构件出厂后，摩擦面涂层抗滑移性能的保质期为６个

月；超过保质期后，应重新检验其抗滑移系数，合格后使用。

９３６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进场时应按本标准第４．４．３条要求进

行扭矩系数和预紧轴力的复验；扭剪型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紧固轴

力的复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ＧＢ５０２０５的要求；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连接副扭矩系数复验检

验方法和结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头螺

栓、大六角螺母、垫圈技术条件》ＧＢ／Ｔ１２３１的规定，扭矩系

数平均值和标准偏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

角头螺栓、大六角螺母、垫圈技术条件》ＧＢ／Ｔ１２３１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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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７　高强度螺栓长度犾应保证在终拧后，螺栓外露丝扣为

（２～３）扣。其长度应按下式计算：

犾＝犾′＋Δ犾 （９．３．７）

式中：犾′———连接板层总厚度 （ｍｍ）；

Δ犾———附加长度 （ｍｍ），Δ犾＝犿＋狀ｗ·狊＋３狆；

犿———高强度螺母公称厚度 （ｍｍ）；

狀ｗ———垫圈个数；扭剪型高强度螺栓为１；大六角头高强

度螺栓为２；

狊———高强度垫圈公称厚度 （ｍｍ）；

狆———螺纹的螺距 （ｍｍ）。

高强度螺栓附加长度Δ犾可按表９．３．７取值。当采用大圆孔

或槽孔时，高强度垫圈公称厚度 （狊）应按实际厚度取值。根据

式 （９．３．７）计算出的螺栓长度，按修约间隔５ｍｍ进行修约，

修约后的长度为螺栓公称长度。

表９３７　高强度螺栓附加长度Δ犾（犿犿）

螺栓公称直径 Ｍ１２ Ｍ１６ Ｍ２０ Ｍ２２ Ｍ２４ Ｍ２７ Ｍ３０ Ｍ３６

高强度螺母公称厚度 １０．０ １４．０ １８．０ １９．０ ２１．０ ２３．０ ２５．０ ３１．０

高强度垫圈公称厚度 ３．００ ４．００ ４．００ ４．００ ４．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６．００

螺纹的螺距 １．７５ ２．００ ２．５０ ２．５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５０ ４．００

大六角头高强度螺栓

附加长度
２１．０ ２８．０ ３３．５ ３４．５ ３８．０ ４２．０ ４５．５ ５５．０

扭剪型高强度螺栓附加长度 １８．０ ２４．０ ２９．５ ３０．５ ３４．０ ３７．０ ４０．５ ４９．０

９３８　高强度螺栓连接处摩擦面若采用喷砂 （丸）后生赤锈的

处理方法，则安装前应以细钢丝刷除去摩擦面上的浮锈。

９３９　对因板厚公差、制造偏差等产生的接触面间隙，应按

表９．３．９的规定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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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３９　接触面间隙处理

项目 示意图 处理方法

１ 　Δ＜１．０ｍｍ时不处理

２
　Δ＝１．０ｍｍ～３．０ｍｍ时将厚板一侧磨

成１∶１０缓坡，使间隙小于１．０ｍｍ

３

　Δ＞３．０ｍｍ时加垫板，垫板厚度不小

于３ｍｍ，最多不超过３层，垫板材质和

摩擦面处理方法应与构件相同

９３１０　高强度螺栓连接时，在每个连接部位应穿入的临时螺栓

和冲钉的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不得少于节点螺栓总数的１／３；

２　不得少于两个临时螺栓；

３　冲钉穿入数量不多于临时螺栓数量的３０％。

９３１１　在安装过程中，不得使用螺纹损伤及沾染脏物的高强度

螺栓连接副，不得用高强度螺栓兼做临时螺栓。

９３１２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应当天按需领取，当天剩余的高强度

螺栓连接副必须妥善保管，不得乱扔、乱放。

９３１３　高强度螺栓的紧固应在结构构件中心位置调整后进行，

其穿入方向应以安装方便为准。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组装时，螺母

带圆台面的一侧应朝向垫圈有倒角的一侧。对于大六角头高强度

螺栓连接副，螺栓头下垫圈有倒角的一侧应朝向螺栓头。

９３１４　高强度螺栓紧固时，严禁强行穿入。当不能自由穿入

时，应使用铰刀对该孔进行修整，修整后孔的最大直径不应大于

１．２倍螺栓直径，且修孔的数量不应超过该连接螺栓数量的

２５％。修孔前应将四周螺栓全部拧紧，使板叠密贴后再进行铰

孔。严禁气割扩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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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１５　高强度螺栓紧固时宜选用电动紧固扳手，构件的摩擦面

应保持干燥，不得在雨中作业。

９３１６　大六角头高强度螺栓紧固所用的扭矩扳手，使用前必须

经校验合格，其扭矩相对误差应为±５％，合格后使用。校正用

的扭矩扳手，其扭矩相对误差应为±３％。

９３１７　大六角头高强度螺栓应只在螺母上施加扭矩拧紧。

９３１８　大六角头高强度螺栓的终拧扭矩可由式 （９．３．１８）计算

确定，对于风电塔筒结构中公称直径大于 Ｍ３６的大六角头高强

度螺栓的施工终拧扭矩，应按现行行业标准 《风电机组塔架用高

强度螺栓连接副》ＮＢ／Ｔ３１０８２的规定执行。

犜ｃ＝犽·犘ｃ·犱 （９．３．１８）

式中：犱———高强度螺栓公称直径 （ｍｍ）；

犽———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的扭矩系数平均值，该值由试验

测得，可参考现行行业标准 《钢结构高强度螺栓连

接技术规程》ＪＧＪ８２的相关规定；

犘ｃ———高强度螺栓预拉力 （ｋＮ），按表９．３．１８取值；

犜ｃ———终拧扭矩 （Ｎ·ｍ）。

表９３１８　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施工预拉力 （犽犖）

螺栓的性能等级
螺栓规格

Ｍ１２ Ｍ１６ Ｍ２０ Ｍ２２ Ｍ２４ Ｍ２７ Ｍ３０ Ｍ３６

８．８级 ５０ ９０ １４０ １６５ １９５ ２５５ ３１０ ４５０

１０．９级 ６０ １１０ １７０ ２１０ ２５０ ３２０ ３９０ ５７０

１２．９级 ６０ １１５ １８０ ２２５ ２６０ ３４０ ４１５ ６００

９３１９　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连接副的拧紧应分为初拧、终拧。

对于大型的螺栓连接应分为初拧、复拧、终拧。初拧扭矩和复拧

扭矩为终拧扭矩的５０％左右。初拧或复拧后的高强度螺栓应用

颜色在螺母上标记，按本标准第９．３．１６条规定的终拧扭矩值进

行终拧。终拧后的高强度螺栓应使用另一种颜色在螺母上标记。

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连接副的初拧、复拧、终拧宜在一天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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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９３２０　扭剪型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的拧紧应分为初拧、终拧。对

于大型的螺栓连接应分为初拧、复拧、终拧。初拧扭矩和复拧扭

矩值为０．０６５犘ｃ犱，或按表９．３．２０选用。初拧或复拧后的高强度

螺栓应用颜色在螺母上标记，用专用扳手进行终拧，直至拧掉螺

栓尾部梅花头。对于个别不能用专用扳手进行终拧的扭剪型高强

度螺栓，应按本标准第９．３．１８条规定的方法进行终拧，扭矩系

数可取０．１３。扭剪型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的初拧、复拧、终拧宜

在一天内完成。

表９３２０　扭剪型高强度螺栓初拧 （复拧）扭矩值 （犖·犿）

螺栓公称直径 Ｍ１６ Ｍ２０ Ｍ２２ Ｍ２４ Ｍ２７ Ｍ３０／Ｍ３６

初拧扭矩 （Ｎｍ） ８０ １５０ ２００ ２５０ ３７０ ５００／８５０

９３２１　当采用转角法紧固时，大六角头高强度螺栓连接副应检

验合格，且按本标准第９．３．１８条规定进行初拧、复拧。初拧

（复拧）后连接副的终拧角度按表９．３．２１规定执行。

表９３２１　初拧 （复拧）后大六角头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的终拧转角

螺栓长度犔范围 螺母转角 连接状态

犔≤４犱 １／３圈 （１２０°）

４犱＜犔≤８犱或２００ｍｍ及以下 １／２圈 （１８０°）

８犱＜犔≤１２犱或２００ｍｍ以上 ２／３圈 （２４０°）

　连接形式为一层芯板加

两层盖板

　注：１　螺母的转角为螺母与螺栓杆之间的相对转角；

２　当螺栓长度犔超过１２倍螺栓公称直径犱时，螺母的终拧角度应由试验

确定。

９３２２　高强度螺栓在初拧、复拧和终拧时，连接处的螺栓应按

一定顺序施拧，确定施拧顺序的原则为由螺栓群中央顺序向外拧

紧、从连接处刚度大的部位向约束小的方向拧紧 （图９．３．２２）。

几种常见连接接头螺栓的施拧顺序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一般接头从接头中心顺序向两端进行 ［图９．３．２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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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３．２２　常见螺栓连接接头施拧顺序

２　箱形构件接头按Ａ、Ｃ、Ｂ、Ｄ的顺序进行 ［图９．３．２２

（ｂ）］；

３　Ｈ 型钢梁接头螺栓群按①～⑥顺序进行 ［图９．３．２２

（ｃ）］；

４　Ｈ型钢柱对接接头的螺栓紧固顺序为先翼缘后腹板；

５　两个或多个接头螺栓群的拧紧顺序为先主要构件接头，

后次要构件接头。

９３２３　经检查合格后的高强度螺栓连接处，防腐涂装应符合设

计文件要求。

９３２４　大六角头高强度螺栓连接采用扭矩法紧固时，紧固质量

检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高强度螺栓用约０．３ｋｇ的小锤敲击螺母进行普查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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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漏拧。

２　终拧扭矩应按节点数抽查１０％，且不少于１０个节点；

对每个被抽查节点应按螺栓数抽查１０％，且不少于２个螺栓。

３　检查时，先在螺杆端面和螺母上画一条直线，然后将螺

母拧松约６０°；再用扭矩扳手重新拧紧，使两线重合，测得的扭

矩应在０．９犜ｃｈ～１．１犜ｃｈ范围内。犜ｃｈ应按下式计算：

犜ｃｈ＝犽·犘·犱 （９．３．２４）

式中：犜ｃｈ———检查扭矩 （Ｎｍ）；

犽———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的扭矩系数平均值，该值由试

验测得，可参考现行行业标准 《钢结构高强度螺

栓连接技术规程》ＪＧＪ８２的有关规定；

犘———高强度螺栓预拉力设计值 （ｋＮ），每一个高强度

螺栓的预拉力设计取值应按本标准第９．３．１８条

执行；

犱———高强度螺栓公称直径 （ｍｍ）。

４　当发现不合格的，检查数量应增加１倍；若仍有不合格

的，则连接的全部高强度螺栓应重新施拧并检查。

５　扭矩检查宜在螺栓终拧１ｈ以后、２４ｈ之前完成；检查用

的扭矩扳手，其相对误差应为 ±５％。

９３２５　大六角头高强度螺栓连接采用转角法紧固时，紧固质量

检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初拧检查后，在螺母与相对位置所划的终拧起始线和终

止线所夹的角度应达到规定值；

２　 终拧转角应按节点数抽查１０％，且不少于１０个节点；

对每个被抽查节点按螺栓数抽查１０％，且不少于２个螺栓；

３　 在螺杆端面和螺母相对位置划线，然后全部卸松螺母，

在按规定的初拧扭矩和终拧角度重新拧紧螺栓，测量终止线与原

终止线划线间的角度，应符合本标准表９．３．２１要求、误差应不

大于±３０°；

４　当发现不合格的，检查数量应增加１倍；若仍有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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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则整个节点的高强度螺栓应重新施拧并检查；

５　转角检查宜在螺栓终拧１ｈ以后、２４ｈ之前完成。

９３２６　扭剪型高强度螺栓终拧检查，应以目测尾部梅花头拧断

为合格。对于不能用专用扳手拧紧的扭剪型高强度螺栓，应按本

标准第９．３．２４条的规定进行终拧紧固质量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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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预　拼　装

１０１　一 般 规 定

１０１１　钢结构预拼装应按照合同约定、设计文件要求及国家现

行标准的规定进行。

１０１２　钢结构预拼装可采用实体预拼装或数字化模拟预拼装。

１０１３　钢结构预拼装前宜编制预拼装工艺和预拼装图。

１０１４　拼装胎架的设计应满足钢结构预拼装的刚度、强度和作

业的安全要求，拼装胎架在使用前，应进行搭设精度和结构安全

性验收。

１０１５　预拼装前，拼装构件应验收合格。保证结构在无约束状

态下进行预拼装，不得强行拼装。

１０１６　实体预拼装和数字化模拟预拼装采用统一的预拼装允许

偏差。

１０１７　预拼装检查合格后，宜标记定位标识或设置定位装置。

１０２　实体预拼装

１０２１　预拼装前，应根据整体结构特点，空间曲线变化及拼

装节点空间坐标点高差，并考虑测量、定位和作业安全等因素，

选择预拼装基准面，且应满足拼装作业空间要求，降低支架

高度。　

１０２２　预拼装工艺应明确整体预拼装基准面、测控网基准点、

拼装顺序、拼装支架、测量方法、定位及连接用临时装置等。

１０２３　预拼装质量检验内容，宜包括拼装支架检验控制点、构

件拼装过程检验停止点及各项检验的方法、测量频次、测量器具

和测量偏差的精度控制等级等。

１０２４　根据选定的基准面和预拼装图建立基准面测控网，应对

１４１



定位基准点进行保护，在基准面上，划出拼装构件轴线、定位点

和拼装胎架立柱中心线的水平投影点 （线）。

１０２５　拼装胎架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拼装前应检查胎架及基础是否满足预拼装方案要求；

２　拼装时按照基准面上的定位点进行定位，胎架与基础及

胎架间连接可靠；

３　拼装构件与胎架间的接触不少于两点，胎架与拼装构件

的接触点高度偏差应满足表１０．２．５的规定；

表１０２５　胎架与拼装构件的接触点高度偏差

胎架面积 （ｍ２） 支撑点标高允许偏差 （ｍｍ）

３００～１０００ ≤２

１０００～５０００ ≤３（相邻点高度偏差≤２）

　　４　胎架上应设置便于观测的沉降观测水平线，并有明显

标识。

１０２６　拼装构件应按照预拼装工艺制定的拼装顺序吊装就位，

测量定位点 （面）应按照基准面上的构件定位投影点 （线）精确

定位。

１０２７　预拼装构件之间为螺栓连接时，应采用临时螺栓和冲钉

进行连接；预拼装构件之间为焊接连接时，焊接接口采用焊接定

位码板进行固定。预拼装定位和连接形式应与现场安装保持

一致。

１０２８　当预拼装过程中出现累计偏差超过允许偏差时，应制定

相应措施进行处理。

１０２９　预拼装后，应解除胎架对拼装构件的全部约束，再进行

整体检验。

１０２１０　预拼装过程中应检查胎架的沉降及变形，以及拼装构

件连接的可靠性。

１０２１１　超长、超大型结构的预拼装可根据预拼装工艺和预拼

装图，将预拼装结构划分为若干个预拼装单元，进行分单元预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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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每个拼装单元与相邻单元间共用杆件重复拼装时，累计

偏差应符合允许偏差要求，预拼装结构单元尺寸与设计保持

一致；

２　 当相邻两个拼装单元采用不同的基准面且共用杆件时，

拼装测量应根据预拼装基准面的变化，转换杆件定位点测量的坐

标值；

３　 预拼装时，相邻两个拼装单元共用杆件的定位基准面和

基准点，定位精度和定位偏差应保持一致。

１０２１２　钢闸门在出厂前预拼装检查合格后，应明显标记门叶

中心线和对角线测控点，在两侧１５０ｍｍ处标记供安装控制的检

查线，设置定位装置，并进行编号和标记。

１０２１３　闸门充水阀出厂前预组装时，行程应满足设计要求，

不得透光和漏水。

１０３　数字化模拟预拼装

１０３１　数字化模拟预拼装前，应采用三维测量和扫描设备，采

集构件尺寸的特征数据，形成构件形状、尺寸特征的三维坐标数

据库。

１０３２　三维测量和扫描设备的量程应满足被测量结构的最大外

形尺寸，测量、扫描系统偏差应小于构件实体检验允许偏差。

１０３３　数字化模拟预拼装应根据预拼装结构的形式、形状和特

征要素，选定采用三维坐标点测量和扫描方法，或多种测量方法

混合使用的数据采集方式，并保证预拼装构件数据采集的完

整性。

１０３４　三维坐标点测量时，测量数据应按设定的程序和格式直

接输入到计算机模拟预拼装软件中，通过自动化数据绘图处理系

统，形成结构定位点实测模拟预拼装点位的坐标图，使用精度分

析软件，与设计模型结构定位点位坐标进行对比，确定其偏差是

否符合允许偏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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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３５　扫描测量系统应包含数据采集的硬件部分和数据处理的

软件部分，用于测量物体的轮廓集合数据，建构和编辑生成通用

输出格式的曲面数字化模型，与设计模型进行特征定位点对比

后，形成模拟预拼装偏差表，用以判定模拟预拼装结果与设计的

符合性。

１０３６　数字化模拟预拼装的靶标测量应设置不少于两个观测站

点，且测量过程中无振动。

１０３７　数字化模拟预拼装时，构件测量数据与构件实体外形和

定位点应相同。

１０３８　数字化模拟预拼装应在计算机上形成全部杆件定位点的

拼装偏差图表，并判定是否超出允许偏差。

１０４　预拼装允许偏差

１０４１　螺栓连接的预拼装允许偏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连接部位采用不少于连接螺栓孔数２０％的连接螺栓和

１０％的冲钉进行连接，且连接螺栓数量不少于２个，冲钉不少于

１个；

２　采用小于螺栓孔径０．７５ｍｍ的试孔器检查连接螺栓孔，

通过率为１００％；

３　当采用销轴连接时，销轴孔应采用直径大于销轴直径

０．３ｍｍ的试孔器检查；

４　当个别孔错位需要扩孔时，扩孔孔径不超过２ｍｍ，且数

量不超过总孔数的２０％；

５　当采用高强度螺栓摩擦型连接时，摩擦面贴合间隙小于

０．３ｍｍ；采用０．３ｍｍ塞尺塞入贴合面检验，塞入深度不大于同

向板边长度的１０％。

１０４２　当柱端要求铣平顶紧时，端面应紧密贴合，接触面积应

不小于柱端面的７５％，未接触面采用０．３ｍｍ塞尺检查其塞入面

积应不大于２５％，局部边缘最大间隙不应大于０．８ｍｍ。

１０４３　当预拼装构件连接为现场焊接时，构件的定位应采用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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栓连接的定位码板，保证连接焊缝的坡口形式符合设计要求。完

成预拼装定位后的焊缝坡口角度允许偏差为 （－５°～＋１０°），无

衬垫焊接接头根部间隙允许偏差为 （－３ｍｍ～＋２ｍｍ）、有衬垫

焊接接头根部间隙允许偏差为 （－２ｍｍ～＋６ｍｍ）。

１０４４　建筑钢结构预拼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１０．４．４的规定。

表１０４４　建筑钢结构预拼装构件允许偏差

构件类型 项目 允许偏差 （ｍｍ） 检查方法

多节柱

预拼装单元总长 ±５．０

预拼装单元弯曲矢高 犾／１５００，且不大于１０．０

接口错边 ２．０

预拼装单元柱身扭曲 犺／２００，且不大于５．０

顶紧面至任一牛腿距离 ±２．０

用钢尺检查

用拉线和

钢尺检查

用焊缝量

规检查

用钢尺检验

箱梁、

板梁、

桁架梁

跨度最外两端安装孔或

两端支承面最外侧距离
－１０，＋５ 用钢尺检查

接口截面错位 ２．０
用焊缝量规

检查

拱度

设计要求起拱 ±犾／５０００
水准仪或

全站仪

设计未要求

起拱

犾／２０００

０

画线后用

钢尺检查

节点处杆件轴线错位 ４．０ 用钢尺检查

预拼装结

构单元

预拼装单元总长 ±５．０

预拼装单元弯曲矢高 犾／１５００，且不大于１０．０

对口错边 狋／１０，且不大于３．０

坡口间隙
＋２．０

－１．０

用钢尺检查

用拉线和

钢尺检查

用焊缝量

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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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０．４．４

构件类型 项目 允许偏差 （ｍｍ） 检查方法

构件平面

总体预

拼装

各楼层柱距 ±４．０

相邻楼层梁与梁之间的距离 ±３．０

各层间框架两对角线之差 犎犻／２０００，且不大于５．０

任意两对角线之差 ∑犎犻／２０００，且不大于８．０

用钢尺检查

１０４５　桥梁钢结构预拼装允许偏差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　桥梁钢结构板梁预拼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１０．４．５１的

规定。

表１０４５１　桥梁钢结构板梁预拼装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ｍｍ） 说明

梁高犺

±２ 犺≤２ｍ

±４ 犺＞２ｍ

跨度犾 ±８ 支座中心至中心

全长 ±１５ 全桥长度

主梁中心距 ±３ —

旁弯 犾／５０００
桥梁中心线与其试装全长犾的两端中心

所连直线的偏差

两片梁相对拱度差 ４ —

平联节间对角线差 ３ —

横联对角线差 ４ —

主梁倾斜 ５ —

支点处高低差 ３ 三个支座处水平时，另一支座处翘起高度

　　２　桥梁钢结构桁架梁预拼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１０．４．５２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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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４５２　桥梁钢结构桁架梁预拼装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ｍｍ） 说明

桁高 ±２ 上下弦杆中心距离

节间长度 ±２ —

旁弯 犾／５０００
桥面系中线与其试装全长犾的两端

中心所连直线的偏差

试装全长 （犾）
±５ 犾≤５００００

±犾／１００００ 犾＞５００００

拱度
±３ 当犳≤６０时 （犳为计算拱度）

±５犳／１００ 当犳＞６０时 （犳为计算拱度）

对角线 ±３ 每个节间

主桁中心距

两片主桁

三片主桁

±３ —

±２．５ 边桁至中桁的中心距离

±５ 边桁至边桁的中心距离

　　３　桥梁钢结构桥面板预拼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１０．４．５３的

规定。

表１０４５３　桥梁钢结构桥面板预拼装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ｍｍ） 说明

节间长度 ＋２ —

旁弯 犾／５０００
桥轴线与预拼长度 （犾）两端中心

连线的偏差

节间对角线差 ３ 每个节间

桥面板宽度

两车道 ±５

四车道 ±６

六车道 ±８

—

桥面板对接错边 １．５ 横梁盖板与桥面板、相邻桥面板之间

桥面板块平面度
纵向犛１／５００且≤４．０

横向犛２／３００且≤３

犛１横肋间距

犛２纵肋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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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０．４．５３

项目 允许偏差 （ｍｍ） 说明

桥面各点标高 ±５

纵梁中心距犛

桥面板块横梁

间距犛

接口处：±１

其余处：±２

±３

　　４　桥梁钢结构结合板梁预拼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１０．４．５４

的规定。

表１０４５４　桥梁钢结构结合板梁预拼装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ｍｍ） 说明

梁高犺
±２（犺≤２ｍ）

±４（犺＞２ｍ）
测量两端腹板处高度

两相邻梁段上

下翼缘错边量

两相邻梁段腹板

错边量

１．５ —

跨度犾 ±８ 测两支座中心距离

试装全长 ±１５ 试装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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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０．４．５４

项目 允许偏差 （ｍｍ） 说明

主梁中心距

单线 ±３

双线 ±５

旁弯 犾／５０００
桥梁中心线与其试装全长犾两端

中心所连直线的偏差

相邻两主梁横断面

对角线差
８ —

拱度
＋１０

－３
与计算拱度相比

支点处高低差 ４
三个支座处水平时，另一支座处

翘起的高度

　　５　桥梁钢结构结合箱形梁预拼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１０．４．５５的规定。

表１０４５５　桥梁钢结构结合箱形梁预拼装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ｍｍ） 说　明

梁高犺
±２（犺≤２ｍ） 测量两端腹板处高度

±４（犺＞２ｍ） —

两相邻梁段上

下翼缘错边量

两相邻梁段腹板

错边量

１．５

—

—

跨度犾 ±８ 测两支座中心距离

试装全长 ±１５ 试装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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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０．４．５５

项目 允许偏差 （ｍｍ） 说　明

两箱梁中心距 ±５ 测两侧腹板中心距

旁弯 犾／５０００
桥梁中心线与其试装全长犾两端

中心所连直线的偏差

对角线差
单箱：４

双箱：８
测两端断面对角线差

拱度
＋１０

－３
与计算拱度相比

支点处高低差 ４
三个支座处水平时，另一支座

处翘起高度

１０４６　输电线路铁塔预拼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１０．４．６的规定。

表１０４６　输电线路铁塔预拼装允许偏差

项　目 允许偏差 示意图

横梁中心拱度犳
＋犔／１０００

０

挂点与铁塔中心

水平距离犔３
±犔３／１０００

横担垂直间距 ±犺／５００

横担／地线支架

预拱犳

卧式
＋２０．０

０

立式
＋２０．０

－１５犳／１００

塔身断面尺寸犔２ ±５．０

组装间隙 ≤３．０

铁塔根开犔１ ±犔１／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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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４７　水利水电钢闸门预拼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１０．４．７的

规定。

表１０４７　水利水电钢闸门预拼装允许偏差

项　目 允许偏差 （ｍｍ） 说明

平面闸门

组装时安装位置的间隙 ≤４．０

闸门组合处的错位 ≤２．０

平面链轮闸门组合处的错位 ≤１．０

弧形闸门

两个铰链轴孔的同轴度 ≤１．０

每个铰链轴孔的倾斜度 ≤１／１０００

铰链中心至门叶中心距离 ±１．０

臂柱中心与铰链中心的不吻合值 ≤２．０

臂柱腹板中心与主梁腹板中心的不吻合值 ≤４．０

支臂中心至门叶中心距离（在支臂开口处） ±１．５

支臂与主梁组合处的中心至支臂与

铰链组合处的中心对角线
≤３．０

上、下臂柱侧面的位置度 （上、下

两臂柱夹角平分线的垂直剖面上）
≤５．０

铰链轴孔中心至

面板外缘半径

露顶式弧形

闸门

±７．０，且两侧

相对偏差≤５．０

潜孔式弧形

闸门

±３．０，且两侧

相对偏差≤２．０

充压式、偏心铰压紧式弧形闸门
±２．０，且两侧

相对偏差≤１．０

臂柱两端与门叶、铰链

连接板组合面

接触面积 ≥７５％

最大间隙 ≤０．８

　采用０．３ｍｍ塞尺

检查，连续可插入

部 位 不 应 大 于

１００ｍｍ；累计长度

不 应 大 于 周 长

的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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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０．４．７

项　目 允许偏差 （ｍｍ） 说明

采用钢止水的反向弧形闸门，其底止水

工作面与底槛埋件工作面重合度
≤０．１

　连续长度≤２０，

累计 长 度 ≤ 全 长

的１０％

人字闸门

底枢顶盖中心位置度 ≤２．０

底枢顶盖与底横梁中心线的平行度 ≤１．０

分节或整体制造的

闸门顶枢、底枢

顶枢、底枢中心

同轴度
≤０．５

顶、底枢中心线

与门叶中心线

平行度

≤０．５

１０４８　锅炉钢结构预拼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１０．４．８的规定。

表１０４８　锅炉钢结构预拼装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ｍｍ）

叠梁 （上下梁立放于平台）

旁弯 ≤２

腹板平面度 ≤１

宽度 ≤２

高度 ≤２

两端头支点间尺寸 ≤５

扭曲 ≤２

翼缘腹板相对垂直度 ≤２

上下梁中心偏差 ≤１．５

立面桁架

斜拉撑或弦杆中心距 ±２

平面对角线 ±３

平面内斜拉撑偏斜距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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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１１　涂　　装

１１１　一 般 规 定

１１１１　本章适用于钢结构的防腐涂料、金属热喷涂、热浸镀锌

等防腐涂装。

１１１２　钢结构防腐涂装宜在构件组装和预拼装合格后进行。

１１１３　防腐涂装前，钢材应按本标准和设计文件要求进行表面

处理。当设计文件无要求时，可按照涂装产品对钢材表面的要求

进行处理。

１１１４　对于首次采用的涂装材料和涂装工艺，应按照现行国家

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ＧＢ５０２０５的规定进行涂

装工艺评定，评定结果应满足设计文件和国家现行标准的要求。

１１１５　钢结构表面各涂层应相互兼容。

１１２　表 面 处 理

１１２１　表面处理等级应按设计文件及现行国家标准 《涂覆涂料

前钢材表面处理　表面清洁度的目视评定 第１部分：未涂覆过

的钢材表面和全面清除原有涂层后的钢材表面的锈蚀等级和处理

等级》ＧＢ／Ｔ８９２３．１的要求，应采用机械除锈方法，也可采用

手工除锈和火焰除锈等方法进行处理。

１１２２　钢材表面粗糙度等级评定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涂覆涂料

前钢材表面处理　喷射清理后的钢材表面粗糙度特性 第２部

分：磨料喷射清理后钢材表面粗糙度等级的测定方法 比较样块

法》ＧＢ／Ｔ１３２８８．２的规定执行。

１１２３　钢材表面粗糙度应根据不同的钢材底涂层和表面处理等

按表１１．２．３的要求进行选择，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工

程施工规范》ＧＢ５０７５５的有关规定执行。

３５１



表１１２３　钢材的表面粗糙度

钢材底涂层 表面处理等级 表面粗糙度犚ａ （μｍ）

热喷锌／铝 Ｓａ３级 ６０～１００

无机富锌 Ｓａ２
１
２
～Ｓａ３级 ５０～８０

环氧富锌 Ｓａ２
１
２
级

不便喷砂的部位 Ｓｔ３级

３０～７５

１１２４　经处理的钢材表面，不应有铁锈、焊渣、焊疤、灰尘、

油污、水和毛刺等；对于镀锌构件，酸洗除锈后，钢材表面应露

出金属色泽，并没有污渍、锈迹和残留酸液。中间层、面层涂装

前，应对钢材表面的底层涂层进行清洁和清理，表面应没有油

脂、污垢、灰尘等污染物；涂装间隔超过一个月时，底层涂层应

进行拉毛处理。

１１３　防腐涂料涂装

１１３１　防腐涂料可采用高压无气喷涂法、空气喷涂法、刷涂

法、辊涂法和产品说明书推荐的方法进行涂装。

１１３２　涂料调制应搅拌均匀，应随拌随用，不得随意添加稀释

剂，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混合搅拌调制前，将开包后的涂料采用机械搅拌均匀；

２　不同涂装方法的稀释剂和水的添加比例，应符合涂料产

品说明书要求；水性涂料应采用洁净自来水稀释，添加量不宜超

过５％；

３　涂料混合均匀后，应按照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要求进行熟

化，并在规定的混合使用寿命期内使用完毕；

４　涂料产品应随调随用，严禁使用超过混合使用寿命期的

涂料。

１１３３　钢结构涂装时的环境温度和相对湿度等，应符合涂料产

品说明书的要求，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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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当产品说明书对涂装环境温度和相对湿度未作规定时，

环境温度宜为５℃～３８℃，相对湿度不应大于８５％；醇溶性无机

富锌底漆涂装时，相对湿度大于５０％，当相对湿度小于５０％时，

应采用洒水增湿；钢材表面温度不超过４０℃，且高于露点温

度３℃；

２　涂装钢材表面不得有凝露；

３　不应在强烈阳光照射下涂装；

４　当遇雨、雾、雪天气时，不应进行露天涂装；风力大于

４级时，不宜进行无气喷涂和空气喷涂；风力大于５级时，不宜

进行室外喷涂；

５　涂装后４ｈ内，应采取保护措施，不应淋雨和受沙尘

侵袭；

６　涂料涂装后的干燥、养护时间应符合产品说明书的要求；

产品说明书无要求时，溶剂型涂料４ｈ内不应淋雨和泡水，水性

涂料２４ｈ内不应淋雨和泡水。

１１３４　钢结构的自由边、焊缝、过焊孔和死角等部位宜进行预

涂，预涂方式宜采用刷涂或辊涂，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预涂时，应调整涂料的黏度；涂料表面应充分润湿，不

应出现流挂、过厚、堆积等不良现象；

２　涂刷方向应一致，衔接应整齐，上下两道漆的方向应相

互垂直，实干前不宜涂刷下一道涂层；

３　使用高固体份厚浆型涂料进行大面积涂装时，不宜采用

刷涂或辊涂。

１１３５　不同涂层间的涂装应有重涂间隔时间，最大及最小重涂

间隔时间应符合涂料产品说明书的规定。

１１３６　表面除锈处理与涂装的间隔时间宜不超过４ｈ；当在车

间内作业，或在湿度较低的晴天室外作业时，间隔时间不应超

过１２ｈ。

１１３７　工地焊接部位的焊缝两侧留出的暂不涂装区域，应符合

表１１．３．７的规定，焊缝及焊缝两侧也可涂装不影响焊接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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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腐涂料。

表１１３７　焊缝暂不涂装的区域 （ｍｍ）

图示
钢板厚度

狋

暂不涂装的

区域宽度犫

狋＜５０ ５０

５０≤狋≤９０ ７０

狋＞９０ １００

１１３８　在镀锌、镀铝、热喷锌、热喷铝等涂 （镀）层上，宜先

涂装一道过渡层，再涂装防腐涂料。

１１３９　补涂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钢结构的涂 （镀）层因现场焊接、火焰校正、暴晒和擦

伤等受到损伤，造成锈蚀或附有白锌盐时，应经表面处理后，清

除表面铁锈、焊渣、焊疤、灰尘、油污、水和毛刺等，再按原涂

装规定进行补涂。

２　在运输过程中的涂层碰损、焊接烧伤等，应按原涂装规

定进行补涂。

３　现场补涂前，应清除钢材表面既有涂层的油脂、污垢、

灰尘等污染物。

１１３１０　涂料产品的涂层外观及颜色、光泽应符合设计文件的

要求，宜制作样板封存对比。

１１４　金属热喷涂防腐涂装

１１４１　钢结构金属热喷涂可采用气喷涂或电喷涂方法，并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 《热喷涂 金属和其他无机覆盖层锌、铝及其合

金》ＧＢ／Ｔ９７９３的规定。

１１４２　钢结构表面处理与热喷涂的间隔时间应不大于１２ｈ；当

雨天、潮湿、有盐雾时，不应超过２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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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４３　金属热喷涂的压缩空气应干燥、洁净，且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喷枪与表面宜成直角，喷枪的移动速度应均匀，各喷涂

层之间的喷枪方向应相互垂直、交叉覆盖；

２　一次喷涂厚度宜为２５μｍ～８０μｍ，同一层内各喷涂带间

应有１／３的重叠宽度；

３　当大气温度低于５℃或钢结构表面温度低于露点３℃时，

应停止热喷涂。

１１４４　金属热喷涂层的封闭剂或首道封闭涂料涂装，宜采用涂

刷方式，且应符合第１１．３节的规定。

１１５　热浸镀锌防腐涂装

１１５１　钢结构表面的单位面积热浸镀锌质量应符合设计文件的

要求。

１１５２　钢结构热浸镀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锌覆盖层 钢铁

结构防腐蚀的指南和建议 第２部分：热浸镀锌》ＧＢ／Ｔ

１９３５５．２的规定，并采取措施防止热变形。

１１５３　热浸镀锌造成钢结构的弯曲或扭曲变形，应采取延压、

滚轧或千斤顶等机械方式进行矫正。矫正时，宜采取垫木方等措

施，不得采用加热矫正。

１１６　质 量 要 求

１１６１　防腐涂装的过程检查应包括以下内容：

１　表面处理和涂装前，环境条件检查应包括相对湿度、露

点、被涂表面温度、风速等；

２　结构性处理检查应包括飞溅、叠片、咬边、粗糙焊缝、

锐边、焊烟、油污、包扎物等；

３　表面处理检查应包括锈蚀、氧化皮、油污、灰尘等清洁

度检查和粗糙度检查；

４　涂装检查应包括设备与工具、通风状况、包扎物、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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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搅拌、涂料储置、预涂或补涂、湿膜厚度等。

１１６２　涂装完成后的检查应包括以下内容：

１　外观检查应包括色泽均匀，无明显的流挂、漆雾、污

染等。

２　涂层缺陷检查应包括无针孔、气泡、漏喷、流挂、起皮、

起皱等。

３　干膜厚度检查应在每一道涂层硬干后进行。

１１６３　涂装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标准》ＧＢ５０２０５的规定。

１１６４　金属热喷涂防腐和热浸镀锌防腐涂装质量验收，宜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 《热喷涂 金属和其他无机覆盖层锌、铝及其合

金》ＧＢ／Ｔ９７９３和 《热喷涂 金属零部件表面的预处理》ＧＢ／Ｔ

１１３７３等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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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冷成型构件制作

１２１　一 般 规 定

１２１１　本章适用于板厚不大于６ｍｍ的工业与民用建筑和构筑

物用冷成型薄壁钢构件、压型金属板的加工制作。

１２１２　冷成型薄壁构件所采用的原材料的品种、规格、性能等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８

及设计文件的规定，板厚不宜小于０．４ｍｍ。

１２１３　压型金属板产品的规格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

用压型钢板》ＧＢ／Ｔ１２７５５、《铝及铝合金压型板》ＧＢ／Ｔ６８９１　

和 《建筑用不锈钢压型板》ＧＢ／Ｔ３６１４５的规定。

１２１４　钢筋桁架楼承板产品的规格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钢筋桁架楼承板》ＪＧ／Ｔ３６８及其他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

１２２　围护系统用压型金属板

１２２１　围护系统用压型金属板可采用有镀层和／或涂层钢板、

不锈钢板、铝合金板、铜板、钛锌板等。

１２２２　压型金属板的制作可采用多道成形辊压型机，将金属板

连续冷弯成型而成；加工曲面板时采用曲面冲压机或曲面压型机

成型。

１２２３　压型金属板加工制作允许偏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压型金属板的质量检查验收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ＧＢ５０２０５的要求，质量检查的

项目和方法应符合表１２．２．３１的规定。

２　压型金属板制作的质量偏差应符合表１２．２．３２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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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２３１　压型金属板质量检查项目

序号 检查内容与要求 检查数量 检查方法

１

　所用镀层板、涂层板

的原板、镀层、涂层的

性能和材质是否符合相

应材料标准

　同牌号、同板型、同

规格、同镀层重量及涂

层厚度、涂料种类和颜

色相同的镀层板或涂层

板为一批，每批重量不

超过３０ｔ

　对镀层板或涂层板产

品的全部质量报告书

（化学成分、力学性能、

厚度偏差、镀层重量、

涂层厚度等）进行检查

２
　压型金属板成型部位

的基板不应有裂纹

３

　压型金属板成型后，

涂层、镀层不应有肉眼

可见的裂纹、起皮、剥

落和擦痕等缺陷

　按计件数抽查５％，

且不应少于１０件

　目视检查 （ＶＴ）用１０

倍放大镜

　观察检查

４

　压型金属板成型后，

应板面平直，无明显翘

曲；表面清洁，无油

污，无明显划痕、磕伤

等。切口平直，切面整

齐，板边无明显翘角、

凹凸与波浪形，并不应

有皱褶

　按计件数抽查５％，

且不应少于１０件
　观察检查

５

　压型金属板制作尺寸

允许偏差应符合本标准

表１２．２．３２的要求

　按计件数抽查５％，

且不应少于１０件

　用拉线、钢尺和角尺

检查

表１２２３２　压型金属板制作的质量偏差 （ｍｍ）

项目 压型钢板 不锈钢压型板 铝合金压型板

波高

犺

截面高度

≤７０
±１．５ ±１．０ ±１．５

截面高度

＞７０
±２．０ ±１．５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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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２．２．３２

项目 压型钢板 不锈钢压型板 铝合金压型板

覆盖

宽度

犅

截面高度

≤７０

搭接型

＋１０．０～－２．０

扣合型、咬合型

＋３．０～－２．０

＋３．０

－２．０

搭接型

＋１０．０～－２．０

扣合型、咬合型

＋３．０～－２．０

截面高度

＞７０

搭接型

＋６．０～－２．０

扣合型、咬合型

＋３．０～－２．０

＋犺／１０，最大１０．０

－２．０

搭接型＋１０．０～－２．０

扣合型、咬合型

＋３．０～－２．０

板　长
＋９．０

０．０

＋９．０

０．０

＋２０．０

０

波　距 ±２．０ ±２．０ ±２．０

横向剪切

（沿截面全宽）
１％或６．０ ０．５％ ６．０

侧向弯曲 ２０

在测量长度犔１范围

内，２．０ｍｍ／ｍ，

最大１０

４．０ｍｍ／ｍ且

２０．０ｍｍ／１０ｍ

加劲肋（顶板、底

板、腹板）高度
— ±１．０ —

平板段 （顶板、

底板）宽度
—

＋２．０

－１．０
—

弯折半径 —
＋２．０

０．０
—

收腰或鼓胀 —
±２．０ｍｍ／ｍ，

最大９
—

搭接侧边不

平度
—

５００ｍｍ范围内：

±２．０；或１．５ｍｍ

厚塞尺不能

穿过搭接间隙

—

　注　１　犔１为测量长度，指板长扣除两端各０．５ｍ后的实际长度 （小于１０ｍ）或扣

除后任选的１０ｍ长度。

２　 “”搭接侧边不平度允许偏差有两种检测方法，可以任选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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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４　压型金属板配件加工制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压型金属板配件的加工制作宜编制加工任务单，并注明

配件形状、尺寸、弯折角度、色彩及朝向、材料厚度、数量、质

量要求和公差控制等内容。

２　压型金属板配件宜采用压力成型。

３　压型金属板配件加工时，应进行编号计量。

４　配件加工前宜粘贴塑料保护膜。加工过程中，应设置面

板光滑的专用胚料平台和成品平台。胚料和成品不得踩压、拖

拉、碰撞。

５　泛水板、包角板、屋脊盖板、天沟几何尺寸的允许偏差

应符合表１２．２．４的规定。按照计量数抽查５％，且不应少于

１０件。

表１２２４　泛水板、包角板、屋脊盖板、天沟几何尺寸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泛水板、包角板、

屋脊盖板

板长 （ｍｍ） ＋６．０，０

折弯面宽度 （ｍｍ） ±２．０

折弯面夹角 （°） ≤２．０

天沟

分段长度 （ｍｍ） ±３．０

截面宽度 （ｍｍ） ±２．０

截面高度 （ｍｍ） ±２．０

折弯面夹角 （°） ２．０

１２２５　压型金属板的成品保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压型金属板应叠放，用打包带或钢带包装捆扎，并应采

取防雨措施；每捆包装数量不宜大于１０ｔ。

２　当压型金属板长度不大于３ｍ时，捆扎不得少于２道；

当长度为３ｍ～６ｍ时，捆扎不得少于３道；当长度大于６ｍ时，

捆扎不得少于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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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压型金属板应按订货合同要求包装出厂。包装应可靠，

不得损伤压型金属板。每个包装箱应有标志，标明压型金属板材

质、板型、板号 （板长）、数量、净重、色彩、厚度等。

４　压型金属板应按订货合同要求提供质量合格证书、质量

保证书，并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标准编号。

　２）产品供货方名称 （或厂标）。

　３）工程名称、合同号、批号。

　４）规格 （产品型号、厚度、长度）、数量。

　５）原材料标准号及牌号、镀层、涂层种类及颜色 （涂

层板）以及相应的质量证明 （含化学成分与力学性

能）。

　６）产品合格证。

　７）发货日期。

１２３　楼　承　板

１２３１　楼承板包括压型钢板楼承板、普通钢筋桁架楼承板、可

拆底模钢筋桁架楼承板、免拆底模钢筋桁架楼承板等。

１２３２　楼承板用的压型钢板分为开口型、缩口型、闭口型，其

加工制作质量应符合本标准第１２．２．３条的规定。

１２３３　普通钢筋桁架楼承板的加工制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普通钢筋桁架楼承板加工制作分为钢筋桁架焊接切割、

底板成型切割、钢筋桁架与底板焊接、支座钢筋焊接、钢筋桁架

与底板焊接点的防腐涂装、码垛打包等工序。

２　普通钢筋桁架楼承板底板采用牌号不低于Ｓ２５０ＧＤ＋Ｚ、

厚度不小于０．５ｍｍ的镀锌钢板。镀锌钢板的镀锌量双面不小于

１２０ｇ／ｍ２。

３　普通钢筋桁架楼承板钢筋桁架上、下弦宜采用ＨＲＢ４００、

ＨＰＢ３００钢筋，钢筋直径为 （６～１２）ｍｍ；腹杆宜采用ＨＲＢ４００或

性能等同ＣＲＢ５５０的冷轧光圆钢筋，钢筋直径为 （４．５～８）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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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座横筋、竖筋宜采用ＨＰＢ３００、ＨＲＢ４００，支座横筋直径不宜

小于１０ｍｍ，支座竖筋直径不宜小于１２ｍｍ。

１２３４　可拆底模钢筋桁架楼承板的加工制作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可拆底模钢筋桁架楼承板制作分为钢筋桁架焊接切割、

底板制备、底板连接件安装、钢筋桁架与底板装配、码垛打包等

工序。

２　可拆底模钢筋桁架楼承板底板可采用冷轧板、镀锌板、

竹木胶合板或铝合金模板；钢板的屈服强度宜不低 于

２６０Ｎ／ｍｍ２。

３　可拆底模钢筋桁架楼承板钢筋桁架的制作应符合本标准

第１２．３．３条第３款的规定。

１２３５　免拆底模钢筋桁架楼承板的加工制作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免拆底模钢筋桁架楼承板的底板宜采用成品非金属板，

将钢筋桁架与底板通过专用连接件或者工厂预埋的方式装配

而成。

２　免拆底模钢筋桁架楼承板的钢筋桁架制作应符合本标准

第１２．３．３条第３款的规定。

１２３６　楼承板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楼承板用压型钢板的产品规格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用压型钢板》ＧＢ／Ｔ１２７５５的规定。

２　钢筋桁架的检验

　１）钢筋桁架的检验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钢筋桁架楼承

板》ＪＧ／Ｔ３６８的规定。

　２）钢筋桁架中杆件之间应采用自动化机械焊接，焊点处

熔化金属应均匀；焊点不应脱落、漏焊；焊点应无裂

纹、多孔性缺陷及明显的烧伤现象。

　３）主要检验指标及判定标准应符合表１２．３．６１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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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３６１　钢筋桁架检验指标及判定标准

桁架

长度

尺寸偏差 力学性能

弯曲 长度 高度 保护层
节间

距离
抗剪极限承载力

≤５ｍ

＞５ｍ

≤１０ｍ：１０ｍｍ

＞１０ｍ：２０ｍｍ

０，

＋６ｍｍ

０，

＋１０ｍｍ

±３ｍｍ ±２ｍｍ ±３ｍｍ
符合 《钢筋桁架

楼承板》ＪＧＴ３６８

３　钢筋桁架楼承板结构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１２．３．６２的

规定。

表１２３６２　钢筋桁架楼承板结构尺寸允许偏差

钢筋桁架楼

承板长度

钢筋桁架楼

承板宽度

保护层

厚度

钢筋桁

架间距

搭接边

宽度

搭接边

高度

≤５ｍ ０，＋６ｍｍ

＞５ｍ ０，＋１０ｍｍ
±４ｍｍ ±２ｍｍ ±１０ｍｍ ±２ｍｍ ±２ｍｍ

４　钢筋桁架焊接质量的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凡钢筋桁架型号及底模钢板型号规格相同的钢筋桁架

楼承板，视为同一种型号制品，首批５００件为一检验

批，检验合格后，检验批可扩大为８００件为一批，检

验其外观质量与焊点强度。

　２）钢筋桁架楼承板生产必须进行首件检验。钢筋桁架楼

承板所使用的钢筋桁架和底模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要求，

首件检验合格后可投入批量生产。

　３）每检验批抽检量不应少于５％，且不应少于３件。抗

剪极限承载力试验每批抽查每类焊点不应少于３点。

　４）每检验批焊点脱落、漏焊总数不应超过焊点的２％，

相邻四焊点脱落或漏焊不超过１个，每检验批焊点烧

穿总数不应超过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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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电阻焊点焊力学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钢筋桁架

楼承板》ＪＧ／Ｔ３６８的规定。

　６）支座钢筋之间及支座钢筋与下弦钢筋焊点的抗剪极限

承载力不低于６０００Ｎ，支座钢筋与上弦钢筋焊点的抗

剪极限承载力不低于３０００Ｎ。

１２４　冷弯薄壁型钢构件

１２４１　冷弯薄壁型钢构件的制作宜采用机械辊轧或冲压弯折方

式，制作环境温度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　材料为碳素结构钢时，环境温度不得低于－１６°Ｃ；

２　材料为低合金高强度钢时，环境温度不得低于－１２°Ｃ。

１２４２　冷弯薄壁型钢构件的制孔可采用冲孔或钻孔方式，孔口

应无毛刺、破裂、喇叭形等缺陷。

１２４３　对于焊接组合构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构件组装应在工作平台及装备胎模上进行固定，工作平

台及胎模水平面的平整度误差不宜大于３ｍｍ。

２　构件的几何尺寸应符合加工详图要求，并考虑预起拱和

焊缝收缩变形的预留余量；结构的工作线与构件的重心线的误差

不宜大于３ｍｍ，且应交汇于节点中心。

３　组合构件的焊缝应根据加工详图的要求，采用连续焊或

间断焊。

４　构件的定位焊采用的焊接材料型号应与正式焊接用的相

同。定位焊位置应在正式焊缝部位内，不得将钢材烧穿。

５　构件的搭接和对接焊的错缝不得大于０．５ｍｍ。

１２４４　采用电阻点焊时，宜符合以下规定：

１　采用圆锥形的电极头，其直径应不小于５槡狋（狋为焊件中

外侧较薄板件的厚度）；

２　焊件接触面应紧密贴合；

３　应根据焊点抗剪强度工艺评定试验确定各项焊接工艺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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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施焊过程中，点焊直径的变动幅度不得大于１／５。

１２４５　制作构件的卷材宽度应考虑辊压过程中因延展性带来的

板宽度增加量，冷弯薄壁型钢构件的制作偏差应符合表１２．４．５

的规定 （图１２．４．５）。

表１２４５　冷弯薄壁型钢构件允许偏差 （ｍｍ）

项 目 允 许 偏 差

截面高度犺 ±３．０

翼缘宽度犫
＋５．０

－２．０

斜卷边或直卷边长度犪１
＋６．０

－３．０

翼缘不平度θ１ ±３°

卷边角度θ２ ±５°

腹板孔中心至构件中心线距离犪２ ±１．０

腹板孔中心至构件长度中心距离犪３ ±１．５

翼缘孔中心至构件长度中心距离犪４ ±３．０

翼缘孔中心至腹板外缘距离犪５ ±３．０

同一组内腹板横向间孔距离狊１ ±１．５

同一组内腹板纵向间孔距离狊２ ±１．５

两端螺栓群中心距离狊３ ±３．０

构件长度犾
≤９ｍ时±３．０

＞９ｍ时±４．０

构件弯曲度犮 ≤１／５００

板厚度狋 按所用钢带的相应标准规定

１２４６　冷弯薄壁型钢构件的镀锌和涂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对于镀锌钢带直接辊压成型或普通钢带冷弯成型后进行

热浸镀锌的构件，其表面镀锌含量应满足设计要求，设计无要求

时双面镀锌量应为２７５ｇ／。

２　涂料种类及厚度应根据构件不同使用环境和耐久年限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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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４．５　构件尺寸

定，并应符合设计要求。

３　镀锌和涂装的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标准》ＧＢ５０２０５的规定。

１２４７　冷弯薄壁型钢构件的加工制作及检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 《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８、《通用冷弯开口型

钢》ＧＢ／Ｔ６７２３、《冷弯型钢通用技术要求》ＧＢ／Ｔ６７２５、《结构

用冷弯空心型钢》ＧＢ／Ｔ６７２８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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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制成品的检验、标识、

包装、运输及交付

１３１　一 般 规 定

１３１１　本章适用于制造或涂装完成后的钢结构制成品的检

验、标识、包装、存放，以及制成品出厂至交货地点的运输与

交付。

１３１２　大型制成品的存放、装卸和运输应符合国家现行的安全

法规及安全管理规定。

１３１３　制成品在包装、存放、装卸和运输过程中，应采取有效

措施，保证其不变形、不损伤、不散包及不被污染。过程中损坏

的涂层，应按照涂层配套方案和涂装工艺进行补涂。

１３２　制成品的检验与标识

１３２１　钢结构制作完成后，应按施工详图和现行国家标准 《钢

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ＧＢ５０２０５及有关标准的规定进行

检验。检验内容包括制成品的外观质量、外形尺寸、涂装质量

等，并进行相关资料的检查。对检验不合格的制成品，应按技术

方案进行处理，并重新检查验收。

１３２２　钢结构制成品外观质量采用目视检查方法检验，制成品

表面不得有划痕、焊瘤、擦伤等缺陷，边缘应无毛刺。

１３２３　钢结构制成品外形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设计文件和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其主控项目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１３．２．３

的要求。

１３２４　建筑钢结构、桥梁钢结构制成品外形尺寸一般项目的允

许偏差应符合本标准附录Ａ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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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３２３　钢构件外形尺寸主控项目的允许偏差 （ｍｍ）

项　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单层柱、梁、桁架受力支托

（支承面）表面至第一安装孔的距离
±１．０

多节柱端铣平面至

第一安装孔的距离
±１．０

实腹梁两端最外侧安装孔的距离 ±３．０

构件连接处的截面几何尺寸 ±３．０

柱、梁连接处的腹板中心线偏移 ２．０

受压构件 （杆件）弯曲矢高 犾／１０００，且不应大于１０．０

钢板

剪力

墙

高度、宽度 ±４．０

平面内对角线 ±４．０

纵向、横向最外侧

安装孔的距离
±３．０

连接处

截面几何尺寸 ±３．０

平面度差
螺栓连接 ±１．０

其他连接 ±３．０

弯曲矢高 受压 犺／１０００，且不应大于１０．０

用钢尺检查

用１ｍ直尺与

塞尺检查

用拉线和钢尺检查

　注：犾为构件 （杆件）长度，犺为单层墙的垂直高度。

１３２５　塔桅钢结构制成品外形尺寸检验方法和允许偏差应符合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采用角钢和钢管制造的输电线路铁塔

制成品外形尺寸检验方法和允许偏差应分别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输电线路铁塔制造技术条件》ＧＢ／Ｔ２６９４和现行行业标准 《输

变电钢管结构制造技术条件》ＤＬ／Ｔ６４６的规定。

１３２６　锅炉钢结构制成品的检验方法和允许偏差应符合现行行

业标准 《锅炉钢结构制造技术规范》ＮＢ／Ｔ４７０４３的规定。

１３２７　水利水电钢闸门制成品的检验方法和允许偏差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 《水利水电工程钢闸门制造、安装及验收规范》

ＧＢ／Ｔ１４１７３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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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８　压水堆核电厂钢制安全壳制成品的检验方法和允许偏差

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压水堆核电厂钢制安全壳设计建造规范》

ＮＢ／Ｔ２０４８２的规定。

１３２９　钢结构制成品的涂装部位、涂料品种、涂装遍数、涂层

厚度应满足设计文件、涂料产品标准及涂装工艺方案要求，涂装

质量与预留连接部位的表面处理等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

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ＧＢ５０２０５的规定。

１３２１０　钢结构制成品的资料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原材料质量证明书及见证取样送样检测与复验报告；

２　成品件的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３　焊接工艺评定报告；

４　工厂高强度螺栓摩擦面抗滑移系数试验报告；

５　焊缝无损检测报告；

６　加工制作过程自检记录；

７　焊缝返修记录；

８　产品合格证；

９　构件预拼装记录及报告；

１０　涂装检测记录；

１１　钢结构分项工程检验批加工制作质量验收记录；

１２　钢结构施工详图文件、图纸会审记录及设计变更文件；

１３　构件发运与装箱清单；

１４　业主、监理要求的其他资料。

１３２１１　制成品的标识宜在明显部位，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构件的标志、标记和编号等标识应清晰完整、醒目，构

件编号与加工详图中的构件编号应一致，大型构件还应标明重

量、重心位置及定位标记；

２　标识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无要求时，标识可采用字

体为宋体、字间距为２５ｍｍ、大小为８０ｍｍ×６５ｍｍ的涂料喷码；

标识颜色应与构件面层涂层颜色不同，且应在其下方用钢印

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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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钢柱应标识出中心线、标高线 （图１３．２．１１）。三角形标

记宜采用边长５０ｍｍ的等边三角形。

图１３．２．１１　制成品标识示意

１３２１２　钢结构制成品的标识位置应设置在构件两端 （图１３．２．１２），

并应符合设计要求或合同约定。标识不得影响构件性能，且不得

污染钢结构表面。

图１３．２．１２　构件编号位置示意

２７１



１３３　制成品的包装与存放

１３３１　制成品出厂前宜进行包装；当有涂装时，应在涂装验收

合格后进行包装。

１３３２　制成品的包装，应根据制成品的类型和特点以及其形

状、外形尺寸、刚度大小、运输方式等实际情况，确定包装方式

和包装材料。包装方式应符合公路、铁路或海运的有关规定，包

装材料应满足国家法律的规定和客户的要求。

１３３３　制成品包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外形尺寸和刚度较大、不易变形的构件可裸装，并标出

构件中心位置和重量；

２　断面较小、细长、规则的构件可捆装或打包架包装。构

件之间、构件与捆装带或打包架之间，应设置垫层等保护措施；

采用框架捆装时，起吊点应安全可靠，且不得损伤产品标志牌；

３　尺寸较小的制成品可分类装箱。装箱前应编制装箱清单，

零部件连接板的栓接面装箱时，宜在两层之间加铺橡胶垫，并有

防水保护措施；

４　当设计对构件的包装有特殊要求时，应满足设计要求；

５　出口产品包装应满足项目所在国的法律规定和海运的

要求；

６　包装时，栓接部位的摩擦面应进行保护，不得污染和

损伤。

１３３４　制成品的包装设计必须满足强度、刚度及尺寸要求，具

有叠压强度；且在多次搬运、装卸以及在运输、堆放过程中，应

不损坏、不变形、无安全隐患；每个包装上应标注堆码极限。

１３３５　对于桥梁钢结构的桥面板单元的Ｕ形肋端口、锚管孔

及封闭构件上的工艺孔等敞开部位，宜进行封闭，雨水和杂物不

得进入构件内部。

１３３６　塔筒两端法兰的米字支撑外侧，宜用防雨布封堵，灰尘

雨雪不得进入；防雨布可采用打包带固定在筒体外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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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３７　拴在构件上随构件一起发运的零件宜采用螺栓拧紧，且

每个孔群应不少于２个螺栓。

１３３８　制成品包装的标志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标志可采用印刷、粘贴、拴挂、钉附及喷涂等方法。标

志可只喷涂形象图案，可喷涂在木箱两侧的左上方，或在包装件

的明显一面；“由此起吊”“重心点”等标志应分别喷刷在产品外

包装的实际位置上；

２　标志的颜色宜采用黑色，且应与包装件的颜色有鲜明

对比；

３　产品的发货标志必须采用镂空字模喷涂于制成品或标志

牌上；当裸装时，标牌可用铁丝固定在包装件上；当框架包装

时，应在框架两侧点焊标牌；标牌数量不宜少于２个；标志应有

工号、图号、发货件号、总重、外形尺寸及发货单位等内容；

４　出口制成品的发货标志宜采用中、英文对照。

１３３９　随制成品一起发运的文件包括产品质量证明书、总装箱

单、分装箱单等，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文件应经检查确认无误；总装箱单或分装箱单应装入包

装袋中封牢。裸装、框架包装时，装箱单应在专用管内封牢，并

固定在包装件上。

２　装箱单应采用优质纸张，进行铅印、打印或复印，不得

油印、涂改。

３　包装实物的名称、规格、数量应与标签及装箱单完全

一致。

４　出口制成品装箱单的格式，应满足外贸部门及所在国的

法律规定或合同要求。

１３３１０　制成品存放的场地应进行规划，且应符合堆放、移运

及发运装车的作业要求；根据移运通道或出运码头的设置，规划

大型或大节段构件的存放场地。

１３３１１　制成品的存放场地应平整、坚实、稳定、通风、无积

水；应根据存放场地的地基情况和气候条件，设置排水设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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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采取措施防止场地地基沉陷。

１３３１２　存放大型桥梁构件的台座应坚固，基础及地基应安全

和稳定，且不得产生不均匀沉降。

１３３１３　制成品应按种类、所用部位、现场安装顺序进行分区

存放，设立标志牌，并码放整齐，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制成品之间应预留空间或空隙，满足设备作业和检查活

动的要求。

２　存放场地内的通道应满足构件存入、检查及取用要求。

３　制成品的堆放应平整、稳妥、垫实，并应按制成品的保

管技术要求采取防雨、防潮、防暴晒、防污染、防变形及防涂层

损伤等措施。

４　制成品存放时应设置足够的支承点，支承点位置与数量

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无要求时，支承点位置与数量应通过受

力验算确定，不得使构件在自重作用下产生永久变形；构件存放

宜采用两支承点，支承点位置宜在离杆端０．２倍构件长度处；长

构件存放在场地条件较好时，可采用三支承点。大节段构件存放

时，支承点应设在自重弯矩较小的位置。

５　制成品支垫应坚实，底层垫枕应有足够的支承面，支承

点不得下沉。支承点应采用方木或其他材料柔性，支承不得损伤

涂层。

６　对于风电塔筒类圆形构件，底部应放置Ｖ形垫木防止滚

动，或采用专用支架架起，构件下表面距离地面不得小于

１５０ｍｍ。

７　制成品叠放时，各层间的支垫应上下对齐，制成品不得

压坏或变形；宜根据构件强度、地基承载力、支垫材料的强度及

叠放的稳定性等，计算确定叠放高度，并应采取措施防止堆垛

倾覆。

８　雨季或春季融冻期间，应采取措施防止地基软化下沉。

１３３１４　制成品搬运和吊装时，应采取吊具、吊点及涂层保护

措施，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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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不超过５ｔ的制成品宜选用清洁的专用尼龙吊带进行

吊装；

２　超过５ｔ的制成品宜选用清洁的带橡胶皮套的钢丝绳进行

吊装；

３　特殊制成品应使用专用吊具、吊架进行吊装；

４　经检查合格的钢丝绳、吊装带、卸扣、吊钩等，应在额

定的许用荷载范围内使用；

５　吊点宜设置在制成品变形最小或设计有特殊要求的位置。

１３３１５　除要求的吊点外，搬运和吊装风电塔筒基础环、塔筒

时，禁止在涂层表面装、焊起吊索具。塔筒起吊前，吊装带不得

与防腐涂层直接接触，宜在吊装带部位包裹２层至３层白色透明

塑料布，并用透明胶带固定。

１３３１６　因吊装造成的制成品涂层表面损伤、包装散包等，应

进行修补或加固，符合包装、装车、运输要求后进行发运。

１３４　制成品的运输与交付

１３４１　制成品的运输方式、运输路线及运输工具，应根据构件

的种类、形状、重量、运距、工期及发运地和目的地的运输条件

等实际情况确定。

１３４２　制成品的发运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制成品发运前，应按合同要求、施工单位的安装计划及

吊装顺序，制定配套发运计划；同一安装批次的制成品宜同期、

同批运输；

２　发运计划应考虑天气、交通等影响因素，交货时间按使

用时间预留提前量；

３　制成品应经检验合格，且符合出厂要求后发运。塔筒部

件必须在装运前彻底清理内外侧污染，防腐材料硬化后进行

发运；

４　发货清单上必须有项目名称、构件号、成品件数量以及

重量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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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４３　制成品装车或装船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制成品发货装车时，必须有专人监管；

２　构件的装载应稳定、支承与固定措施应牢固、可靠；

３　对于刚度较小、易变形、不规则钢构件的装运，应采取

加固措施；

４　构件装载时应采取可靠的成品保护措施。

１３４４　制成品的运输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运输设备或车辆应符合其额定运载能力及安全要求；

２　超高、超宽、形状特殊的大型制成品的运输，应制订专

项运输方案，并上报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批准；

３　运输方式不得造成制成品产生任何形式的损伤及变形。

１３４５　公路运输宜提前对运输路线进行勘查，且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运输路线有障碍时，应采取措施保证运输车辆通行；

２　构件的尺寸与重量应符合道路及交管部门的限制要求；

３　运输车辆应起步缓慢，行进平稳，严禁突然加速或紧急

制动。

１３４６　水路运输应提前对运输船舶需经过水域的特点及通航规

则进行调查，确定运输船舶的类型和吨位，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采取防止船体摆动的措施，保证构件在风浪颠簸中不

发生移位。

２　大型和大节段构件应采取水路运输安全措施。

３　海运时，制成品摩擦面、坡口等特殊部位应进行密封，

并采取防海风、海水腐蚀措施。

１３４７　钢结构制成品发运时，必须与订货单位有严格的交接手

续，并按合同要求进行资料的交付。交付时，构件重量计算规则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ＧＢ

５０２０５及相关标准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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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安全、职业健康与环境保护

１４１　一 般 规 定

１４１１　钢结构制造企业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职业卫生健康制

度，严格执行国家安全生产、职业卫生健康标准，对劳动者进行

安全生产、职业卫生健康教育，防止生产过程中的事故，减少职

业危害。

１４１２　从事特种作业的从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

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

１４１３　钢结构制造企业必须明确安全生产、消防、职业病防护

等责任制。对下料、制孔、剪切、打磨、矫正、成型、抛丸、喷

涂等设备，切割、焊接、喷涂等工序，起重、吊装、预拼装、拼

装、高空作业、转运等危险作业，应制订相应的安全生产制度和

操作规程。

１４１４　钢结构制造企业必须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

生健康教育培训，并建立档案。特殊工种或岗位的人员应持证上

岗，按照规定的范围进行操作。对调换新工种、复工及采取新技

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的从业人员，必须进行新岗位、新

操作方法的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健康教育培训，考试合格后，方

可上岗操作。

１４１５　钢结构制造企业的从业人员必须经过进厂、进车间和进

班组 （现场）的三级安全教育。

１４１６　钢结构制造企业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要求佩戴使用。

１４１７　钢结构制造企业应为从业人员创造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

准和要求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建立健全职业病防护责任制，加强

对职业病的管理，提高职业病防治水平，对本单位产生的职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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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承担责任。从业人员必须依法参加工伤社会保险。

１４１８　钢结构制造企业应遵守有关职业卫生健康与环境保护的

法律、法规，采取措施控制和处理工作场所的各种粉尘、废气、

废水、固体废弃物以及噪声、振动、照明对人和环境的污染和

危害。

１４２　安　　全

１４２１　钢结构制造时，从业人员防护安全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进入生产现场必须佩戴检验合格的安全帽。

２　不得有损坏安全帽的行为。

３　从事制孔、切削、切割、构件打磨或敲击等工作时必须

佩戴防护眼镜。

４　生产现场宜佩戴手套，操纵旋转机床 （如钻床、车床等）

人员严禁戴帆布或纱手套。

５　从事大、重型构部件的起重、装配、焊割、机加工等的

人员应穿钢包头皮鞋；电工必须穿绝缘橡胶鞋；焊割人员应在工

作鞋上加盖鞋罩 （脚盖）。

６　超过２ｍ的高处作业必须系挂好安全带。安全带和系挂

点必须安全牢靠。安全带必须 “高挂低用”，系挂点不应低于腰

部，安全带长度不应超过１．５ｍ。

７　电焊作业人员必须戴好防焊尘口罩；喷漆作业人员必须

戴好防毒面罩；切割、构件打磨人员应该佩戴防护口罩。

１４２２　工作场所安全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严格执行规定的安全防范措施，严禁违章指挥。

２　对有可能产生粉尘积聚的设备设施，如抛丸除尘设备、

集砂基坑、吸风管道等，要定期清扫。

３　涉及可燃气体管道、气管使用或存放的场所，要定期检

查测漏，可视情况采取强制排风或开设对流孔洞。

４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检修时应使用防爆工具，严禁各类明

火。需要进行动火作业时，应在作业前办理动火审批手续，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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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扫动火场所积尘，同时停止产生粉尘的所有作业，采取相应防

护措施。

５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的动火作业结束后，动火人及监护人

员要共同熄灭残余火迹，检查无残留火迹，确认安全后方可撤离

现场。

６　指挥吊装、遥控操作起重机械的人员，必须跟踪和监护

吊物的作业方位、运行方向；严禁人员闯入或滞留在起吊、翻身

的危险区域内。

７　对可能倾倒、滚动的构件和材料应采取临时措施固定。

８　工件、材料和工具应妥善放置，安全稳定。

９　作业产生的废弃物、垃圾等应及时处理，放置在规定的

容器内或指定的地点。

１０　作业场所的通道必须保持畅通，不得放入工件、材料。

１１　行走时，应走安全通道；严禁跨越大于０．５ｍ的胎架或

正在运转的设备，严禁攀越设备、设施、安全栏杆。

１２　作业结束，应整理好工具，打扫、清洁作业场所。

１４２３　喷涂作业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涂装现场或车间内严禁堆放其他易燃物品，涂料存放量

不应超过当天使用量，并应远离易燃物品仓库。

２　涂装现场或车间严禁烟火，应有明显的 “禁止烟火”的

标志。

３　箱形构件或形成受限空间内的喷涂作业，作业人员应配

置带有呼吸装置的密闭防护服，所使用的照明、设备、工具必须

考虑防爆及导静电。作业期间周边严禁一切动火作业。

４　涂装现场或车间必须备有消防水源和消防器材。

５　擦拭溶剂和涂料的棉纱、破布等应存放在带盖的铁桶内，

并定期处理。

６　严禁随意倾倒涂料或溶剂。

７　应采用专用容器收集试枪或清洗设备产生的涂料或溶剂，

并按规定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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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２４　受限空间作业前，应进行通风，检测有害成分并履行作

业审批。作业中，按审批内容落实安全措施并设置除尘、通风设

施，保持安全、适当通风量。

１４２５　核电厂钢制安全壳在组装、安装过程中，工作区域和设

备的清洁度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压水堆核电厂核蒸汽供应系统

设备的清洁和清洁度要求》ＮＢ／Ｔ２０２３３的规定。

１４２６　钢结构加工设备的安全使用应满足操作手册的要求，并

符合本标准附录Ｂ第Ｂ．０．１～Ｂ．０．７节的规定。

１４２７　所使用的加工制作工具应符合使用说明书的要求，并符

合本标准附录Ｂ第Ｂ．０．８条的规定。

１４３　职业卫生健康

１４３１　工作场所应符合职业卫生健康管理要求，并采取有效的

职业病防护管理措施。

１４３２　收集、处理和反馈从业人员所关心的职业卫生健康问

题，并对工作场所的职业卫生健康绩效和事故预防进行持续改

进，保护员工安全健康。

１４３３　定期检查有害工种从业人员的职业健康，并建立职业卫

生健康监护档案，按照规定的期限妥善保存。

１４４　环 境 保 护

１４４１　车间内必须建立环境保护、环境卫生管理和检查制度，

并做好检查记录。

１４４２　工厂区域内应保持清洁，夜间照明灯光应减少对周边居

民的影响。

１４４３　生产期间应控制噪声、烟尘、粉尘及固体废弃物、危险

废弃物、废水的产生；固体废弃物、危险废弃物的存储、处置应

符合当地法律法规。

１４４４　钢结构制造企业应设置专用的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危险

废物贮存设施应按规定设置警示标志，配备监控设备、照明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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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可燃气体检测设备、应急处置设施及工具，必要时配备废气

收集处理设施；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内的清理物按危险废物处置。

１４４５　危险废物的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危险废物贮存前，应进行检查，确保同预定接收的危险

废物一致，并登记在册。

２　使用符合标准的容器盛装危险废物，并分类张贴标签进

行区分。

３　定期检查所贮存的危险废物包装容器及贮存设施，若发

现破损，应及时清理更换。

４　由有资质单位承担危险废物的处置和运输，并按属地管

理要求进行申报，出运的危险废物品种和数量必须与申报相符

合，不得擅自、随意处置危险废物。

１４４６　涂装材料的挥发性有机物 （ＶＯＣｓ）等有害物质限量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工业防护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ＧＢ３０９８１

的规定。

１４４７　涂料、稀释剂、固化剂等含挥发性有机物 （ＶＯＣｓ）的

原料应专门贮存，盛装容器或包装袋应加盖、封口，并保持

密闭。

１４４８　涂料调配时，应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闭空间内操作；无

法密闭时，应采取局部气体收集措施，并排放至挥发性有机物

（ＶＯＣｓ）废气收集处理系统集中处理。

１４４９　当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放的气体中含有甲苯、二甲苯、非

甲烷总烃时，或采用涂料时，应有末端收集处理设施，且应符合

现行行业标准 《吸附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ＨＪ

２０２６的规定，排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

排放控制标准》ＧＢ３７８２２的规定。

１４４１０　钢结构制造企业应建立记录废气收集和处理系统的主

要运行和维护信息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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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Ａ　钢结构制成品外形尺寸的允许偏差

犃０１　建筑钢结构制成品外形尺寸一般项目的允许偏差应符合

表Ａ．０．１１～表Ａ．０．１１１的规定。

表犃０１１　管桁架结构组装尺寸的允许偏差 （ｍｍ）

项目 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 图例

结构高度犎
犎≤５０００ ±２．０

犎＞５０００ ±３．０
用钢尺检查

结构宽度犅
犅≤５０００ ±２．０

犅＞５０００ ±３．０
用钢尺检查

节间距离犔１
犔１≤５０００ ±２．０

犔１＞５０００ ±３．０
用钢尺检查

节点处杆件

轴线错位

犱（犫）≤２００ ２．０

犱（犫）＞２００ ３．０

划线后用

钢尺检查

长度犔

犔＜２４ｍ
＋３．０

－７．０

２４ｍ＜犔≤８０ｍ
＋５．０

－１０．０

犔＞８０ｍ
＋１０．０

－２０．０

用钢尺检查

侧向弯曲

犳
犔／５０００，且不大于２０．０

用拉线和

钢尺检查

拱
度
偏
差
值

Δ

设计要求

起拱

起拱值的１０％，

且不大于１０．０

设计未

要求起拱

起拱值的±１０％，

且不超过±１０．０

用拉线和

钢尺检查

对口错边 狋／１０，且不应大于３．０
用焊缝量规

检查

　注：犱—钢管直径；犫—杆件截面边长；狋—钢管壁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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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０１２　焊接犎型钢外形尺寸的允许偏差 （ｍｍ）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图例

截面

高度

犺＜５００ ±２．０

５００≤犺

≤１０００
±３．０

犺＞１０００ ±４．０

截面宽度犫 ±３．０

型钢

长度

犔≤６ｍ ＋３．０

犔＞６ｍ ＋５．０

腹板中心

偏移
２．０

用钢尺

检查 —

翼缘板

垂直度

（Δ）

犫／１００

且不大于３．０

用直角尺和

钢尺检查

弯曲矢高
犾／１０００，且不

大于１０．０

用拉线和

钢尺检查
—

扭曲
犺／２５０，且

不大于５．０

用拉线、吊线和

钢尺检查
—

腹板

局部

平面

度犳

狋≤６ ４．０

６＜狋＜１４ ３．０

狋≥１４ ２．０

用１ｍ直尺和

塞尺检查

断面垂直度 ±２．０
用直角尺和

钢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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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０１３　单层钢柱外形尺寸的允许偏差 （ｍｍ）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图例

柱底面到柱端与桁架

或斜梁连接的最上

一个安装孔的距离犾

±犾／１５００，

且不超过

±１５．０

（±５．０）

柱底面到牛腿支承面

的距离犾１

±犾１／２０００，

且不超过

±８．０

（±４．０）

牛腿面的翘曲Δ ２．０

柱身弯曲矢高
犎／１０００，且

不大于９．０

用钢尺检查

用拉线、直角尺

和钢尺检查

柱身扭曲

柱截面

几何尺寸

牛腿处 ３．０

其他处 ８．０（５．０）

连接处 ±３．０

非连接处 ±４．０

用拉线、吊线和

钢尺检查

用钢尺检查

—

翼缘板对

腹板的垂

直度

连接处 １．５

其他处

犫／１００，且

不大于５．０

（３．０）

用直角尺和

钢尺检查

柱脚底板平面度 ５．０（３．０）
用１ｍ直尺和

塞尺检查
—

柱脚螺栓孔中心到

柱轴线的距离犪
３．０（２．０） 用钢尺检查

注：括号中数据为门式刚架轻型房屋钢结构单层钢柱外形尺寸允许偏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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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０１４　多节钢柱外形尺寸的允许偏差 （ｍｍ）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图例

一节柱高度犎 ±３．０

两端最外侧安装

孔的距离犾３
±２．０

铣平面到第一排

安装孔的距离犪
±１．０

用钢尺检查

柱身弯曲矢高犳
犎／１５００，且

不大于５．０

用拉线和

钢尺检查

一节柱的柱身扭曲
犺／２５０，且

不大于５．０

用拉线、吊线

和钢尺检查

牛腿端孔到柱轴线的

距离犾２
±３．０ 用钢尺检查

牛腿的翘曲

或扭曲Δ

犾２≤１０００ ２．０

犾２＞１０００ ３．０

用拉线、直角

尺和钢尺检查

柱截面

尺寸

连接处 ±３．０

非连接处 ±４．０
用钢尺检查

柱脚底板平面度 ５．０
用１ｍ直尺

和塞尺检查

翼缘板对

腹板的垂

直度

连接处 １．５

其他处
犫／１００，且

不大于３．０

用直角尺和

钢尺检查

柱脚螺栓孔对柱

轴线的距离犪
３．０

箱形截面连接处

对角线差
３．０

用钢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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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Ａ．０．１４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图例

箱形、十字形柱身板

垂直度

犫（犺）／１５０，且

不大于５．０

用直角尺和

钢尺检查

表犃０１５　复杂截面钢柱外形尺寸的允许偏差 （ｍｍ）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图例

双

箱

体

箱形截面

高度犺

连接处 ±４．０

非连接处
＋８．０

－４．０

翼板宽度犫 ±２．０

腹板间距犫０ ±３．０

翼板间距犺０ ±３．０

垂直度Δ 犺／１５０，且不大于６．０

用钢尺检查

用直角尺和

钢尺检查

三

箱

体

箱形截面

高度犺

连接处 ±４．０

非连接处
＋８．０

－４．０

翼板宽度犫 ±２．０

腹板间距犫０ ±３．０

翼板间距犺０ ±３．０

垂直度Δ 不大于６．０

用钢尺检查

用直角尺和

钢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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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Ａ．０．１５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图例

特

殊

箱

体

箱形截面

尺寸犺

连接处 ±５．０

非连接处
＋１２．０

－５．００

翼板间距犫０ ±３．０

翼板间距犺０ ±３．０

垂直度Δ 犺／１５０，且不大于５．０

箱形截面

尺寸犫
±２．０

用钢尺检查

用直角尺和

钢尺检查

用钢尺检查

表犃０１６　焊接实腹钢梁外形尺寸的允许偏差 （ｍｍ）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图例

梁长度犾

端部有凸

缘支座板

０

－５．０

其他形式
±犾／２５００，且

不超过±５．０

端部高度

犺

犺≤２０００ ±２．０

犺＞２０００ ±３．０

拱度

设计要求

起拱
±犾／５０００

设计未

要求起拱

１０．０

－５．０

侧弯矢高
犾／２０００，且不

大于１０．０

扭曲
犺／２５０，且

不大于１０．０

用钢尺检查

用拉线和

钢尺检查

用拉线、吊线

和钢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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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Ａ．０．１６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图例

腹板局部

平面度

狋≤６ ５．０

６＜狋＜１４ ４．０

狋≥１４ ３．０

用１ｍ直尺和

塞尺检查

腹板偏离翼缘中心线 ２．０ 用钢尺检查 —

翼缘板对腹板的

垂直度

犫／１００，且不

大于３．０

用直角尺和

钢尺检查
—

吊车梁上翼缘与轨道

接触面平面度
１．０

用２００ｍｍ、

１ｍ直尺和

塞尺检查

—

箱型截面对角线差 ３．０ 用钢尺检查

箱型截面两

腹板至翼缘

板中心线

距离犪

连接处 １．０

其他处 １．５

用钢尺检查

梁端板的平面度

（只允许凹进）

犺／５００，且不

大于２．０

梁端板与腹板的

垂直度

犺／５００，且不

大于２．０

用直角尺和

钢尺检查

梁上下翼缘中心点

偏离梁中心线

（犪１，犪２）

±３．０

端板外角孔中心到

梁中心的距离

（犪３，犪４）

±１．５

用钢尺检查

９８１



续表Ａ．０．１６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图例

端板上靠近梁中心线

第一个螺栓孔的距离

（犪）

±１．０ 用钢尺检查

端板与翼

缘板倾斜

度

（犪１，犪２）

犺≤３００

犫≤２００
±１．０

犺＞３００

犫＞２００
±１．５

用直角尺和

钢尺检查

钢梁加劲板

位置偏差
±２．０

钢梁上托架高度犺

的偏差
±２．０

用钢尺检查

钢梁上托架平面

垂直度

δ１，δ２

２．０
用直角尺和

钢尺检查

表犃０１７　钢桁架外形尺寸允许偏差 （ｍｍ）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图例

桁架最外端

两个孔或两

端支承面最

外侧距离犾

犾≤２４ｍ
＋３．０

－７．０

犾＞２４ｍ
＋５．０

－１０．０

桁架跨中高度 ±１０．０

用钢尺检查

桁架跨中

拱度

设计要求

起拱
±犾／５０００

设计未

要求起拱

１０．０

－５．０

相邻节间弦杆弯曲 犾１／１０００

用拉线和

钢尺检查

０９１



续表Ａ．０．１７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图例

支承面到第一个安装孔

距离犪
±１．０

檩条连接支座间距犪 ±３．０

用钢尺检查

表犃０１８　钢板剪力墙外形尺寸的允许偏差 （ｍｍ）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图例

扭曲 狋ｗ／２５０且不应大于５．０
拉线、吊线和

钢尺检查

截面

高度

组合截

面形式

狋ｗ＜５００ ±２．０

５００＜狋ｗ≤１０００ ±３．０

狋ｗ＞１０００ ±４．０

钢板

形式

钢板厚度及允许偏差应

符合产品标准的要求

用钢尺和

拉线检查

构件截面连接

处对角线差
３．０

用拉线、吊

线和钢尺检查

板件斜切
不应大于宽度的１％，

且不应大于５．０

用直尺和

钢尺检查

局部平面度
狋ｓｗ＜１４ ±３．０

狋ｓｗ≥１４ ±２．０

用塞尺和

钢尺检查

１９１



续表Ａ．０．１８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图例

加劲肋定位 ±５．０
用拉线、直角

尺和钢尺检查

狭缝相邻

缝间距
±３．０

狭缝定位 ±３．０

用直角尺和

钢尺检查

栓钉定位 ±５．０
用拉线和

钢尺检查

　注：狋ｗ—构件截面高度；犔１、犔２—构件截面连接处对角线；１—斜切；２—直尺

（线）；３—侧边；狋ｓｗ—剪力墙墙体单片钢板的厚度；Δ１—增量；犔３—子板宽

度；犔４—子板高度；犔５—相邻缝间距；犔６—相邻缝纵向净间距；箭头方向为

轧制方向。

表犃０１９　钢管构件外形尺寸的允许偏差 （ｍｍ）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图例

圆

钢

管

直径犱
±犱／５００，且不

超过±３．０

椭圆

度犳

管口
犱／５００，且不

大于３．０

其他部位
犱／２５０，且不

大于５．０

用钢尺或

卡尺检查

—

矩

形

钢

管

板局

部平

面度

狋＜１４ ３．０

狋≥１４ ２．０

用１ｍ直尺和

塞尺检查

２９１



续表Ａ．０．１９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图例

矩

形

钢

管

板面局部变形 δ≤０．０１犫
用直尺和

钢尺检查

高度 ±２．０

宽度 ±２．０

对角线偏差 ３．０

用钢尺检查

翼缘

板倾

斜度

犺（犫）≤４００ １．５

犺（犫）＞４００ ３．０

用直尺、角尺

和钢尺检查

扭曲δ
犎（犫）／２５０，

且不大于５．０

用拉线和

钢尺检查

相贯线切口 ±２．０
用套模和游标

卡尺检查
—

管端面对管轴线的

垂直度狋１

犱／５００，且不

大于３．０

用角尺、塞尺

和百分表检查

管端面局部不平度 １．０
用游标卡尺

检查
—

弯曲矢高
犾／１５００，且不

大于５．０

用拉线、吊线

和钢尺检查

钢
管
侧
弯

犾＜４０００ ２．０

４０００≤犾≤１６０００ ３．０

犾≥１６０００ ５．０

用拉线和

钢尺检查

构
件
长
度
ｌ

空间网格结构

钢管杆件
±１．０

其他 ±３．０

用钢尺和百分

表检查

３９１



续表Ａ．０．１９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图例

对口错边
狋／１０，且不

大于３．０

用拉线和

钢尺检查
—

弯管曲率

（弧长＞１５００）
２．０

用样板 （弦长

≥１５００）检查
—

管端部中心点偏移 ５．０

依实样或坐标

经纬、直尺、

铅锤检查

—

弯管平面度 （扭曲、

平面外弯曲）
１０．０

置平台上，

水准仪检查
—

表犃０１１０　墙架、檩条、支撑系统钢构件外形尺寸的允许偏差 （ｍｍ）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图　例

构件长度犾 ±４．０

构件两端最外侧安装

孔的距离犾１
±３．０

用钢尺

检查

构件弯曲矢高
犾／１０００，且不

大于１０．０

用拉线和

钢尺检查

截面尺寸
＋５．０

－２．０
用钢尺检查 —

表犃０１１１　钢平台、钢梯和防护栏杆外形尺寸的允许偏差 （ｍｍ）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图例

平台长度和宽度 ±５．０

平台两对角线差

｜犾１－犾２｜
６．０

平台支柱高度 ±３．０

用钢尺检查

平台支柱弯曲矢高 ５．０
用拉线和

钢尺检查

平台表面平面度

（１ｍ范围内）
６．０

用１ｍ直尺和

塞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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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Ａ．０．１１１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图例

梯梁长度犾 ±５．０

钢梯宽度犫 ±５．０

钢梯安装孔距离犪 ±３．０

钢梯纵向挠曲矢高 犾／１０００

踏步 （棍）间距犪１ ±３．０

栏杆高度 ±３．０

栏杆立柱间距 ±５．０

用钢尺检查

用拉线和

钢尺检查

用钢尺检查

犃０２　桥梁钢结构的基本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Ａ．０．２１～

表Ａ．０．２３的规定。

表犃０２１　钢箱梁节段成品尺寸的允许偏差 （ｍｍ）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图例

梁长犔 ±２．０

以梁段两端

检查线为基

准，用钢盘

尺测量

—

梁高

梁段中心处犎 ±４．０

边高犎１、犎２ ±４．０

以底部为基

准，用钢尺

测量两端口

腹板中心距 ±４．０

用钢尺测量

两端腹板中

心距

—

梁宽 — —

５９１



续表Ａ．０．２１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图例

端口

尺寸

对角线差

｜犔１－犔２｜
６．０ 用钢尺检查

顶板与底板

中心重合度
２．０

用吊线、

直尺检查

吊点

位置

横向

中心

距犛１

２车道 ±２．５

４车道 ±３．０

６车道 ±４．０

８车道 ±５．０

纵向中心距犛２ ±２．０

两吊点纵向

错位Δ
±２．０

相对高差 ５．０

用钢尺检查

顶板

四角 （犃、犅、

犆、犇）水平
±６．０

用水准仪

和直尺检查

１／２对角线差

｜犔１－犔２｜

｜犔３－犔４｜

８．０ 用钢尺检查

板面

平面

度

横向犳 犛１／２５０

纵向犳 犛２／５００

用直尺和

塞尺检查

桥面横坡
＋０．２％

－０．１％

用水准仪或

直尺检查

６９１



续表Ａ．０．２１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图例

旁弯 犳

犔／２０００，

且不大于

５．０

用拉线和

直尺检查

　注：钢箱梁宽度可不作严格要求 ［国外规范要求为± （４＋犅／２），其中犅为钢箱梁

宽度］，合理的工艺应能保证较高的精度要求。

表犃０２２　钢桁梁杆件成品尺寸的允许偏差 （ｍｍ）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图例

主

桁

构

件

高度

犎

插入式
－０．５

－２．０

对拼式 ±１．０

用钢尺测量

两端腹板处

高度

宽度

犅

腹板有拼接 ±１．０

腹板无拼接 ±２．０

用钢尺每２ｍ

测一次

长度犔 ±４．０ 用钢尺检查

箱形

构件

对角

线差

边长＜１０００ ２．０

边长≥１０００ ３．０

用钢尺测量

两端箱口处

两对角线

弯曲

犔≤４０００ ２．０

４０００＜犔

≤１６０００
３．０

犔＞１６０００ ５．０

用拉线和

钢尺检查

整体节点弦杆节点

板内侧宽度犅

（涂装后的尺寸）

＋１．５

０
用钢尺检查

整体节点弦杆

端口高度犎
±１．０

用钢尺测两

端腹板高度

整体节点弦杆横梁

接头板高度犎１、

犎２

±１．５

用钢尺测量

接头板外端

腹板处高度

７９１



续表Ａ．０．２２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图例

纵

梁

与

横

梁

高度

犎

纵梁 ±１．０

横梁 ±１．５

用钢尺测量

两端腹板处

高度

宽度

犅

腹板无

拼接时
±２．０

腹板有

拼接时
±１．０

用钢尺每２ｍ

测一次

长度

犔

纵梁
＋０．５

－１．５

横梁 ±１．５

犔１ ±１．０

犔２ ±５．０

用钢尺测量

两端角钢背

至背间距离

用钢尺测量

腹板孔距

旁弯犳 ３．０

梁立置时，

在腹板一侧

距主焊缝

１００ｍｍ处拉

线测量

上拱度犳
＋３．０

０

梁卧置时，

在下盖外侧

拉线测量

腹板平面度Δ
犺／５００，且

不大于５．０

用直尺和

塞尺检查

犺为纵、横梁端面高度

８９１



续表Ａ．０．２２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图例

联

结

系

构

件

高度犎 ±１．５ 用钢尺检查

宽度犅 ±２．０
用钢尺每２ｍ

测一次

长度犔 ±５．０ 用钢尺检查

箱形构件

对角线差
２．０

测量两端箱

口处对角线

桁

梁

杆

件

盖板

对腹

板的

垂直

度Δ

盖板

宽度

≤６００

有孔部位 ０．５

其余部位 ２．０

盖板

宽度

＞６００

有孔部位 １．０

其余部位 ２．０

其余部位 ２．０

用钢尺检查

扭曲 ３．０

构件置于平

台上，四角

中有三角接

触平台，悬

空一角与平

台间隙

表犃０２３　钢板梁成品尺寸的允许偏差 （ｍｍ）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跨度 ±８．０ 测量两支座中心距离

全长 ±１５．０ 测量全桥长度

梁高
犎≤２ｍ ±２．０

犎＞２ｍ ±４．０
测量两端腹板处高度

纵梁长度
＋０．５

－１．５

横梁长度 ±１．５

测量两端角钢背至背间距离

纵梁高度 ±１．０ 测量两端腹板处高度

９９１



续表Ａ．０．２３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横梁高度 ±１．５ 测量两端腹板处高度

纵梁、横梁旁弯 ３．０
梁立置时在腹板一侧距主焊缝

１００ｍｍ处拉线测量

纵梁、横梁拱度
＋３．０

０
梁卧置时在下盖板外侧拉线测量

主梁拱度

犳

不设拱度
＋５．０

０

设拱度
＋１０．０

－３

梁卧置时在下盖板外拉线测量

两片主梁拱度差 ４．０ 分别测量两片主梁拱度，求差值

主梁腹板平面度
犺／３５０，且

不大于８．０

纵、横梁腹板平面度
犺／５００，且

不大于５．０

用平尺测量 （犺为梁高或纵向

加劲肋至下盖板间距离）

主梁、纵横

梁盖板对腹

板垂直度

有孔部位 ０．５

其余部位 １．５

用直角尺测量

盖板平面度

有孔部位 ０．５

其余部位 ２．０

板梁、纵梁、横梁

腹板平面度Δ

犺／５００，且

不大于５．０

００２



犃０３　锅炉钢结构的制造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Ａ．０．３１～表Ａ．０．３４

的规定。

表犃０３１　锅炉钢结构焊接结构允许长度偏差 （ｍｍ）

名称

长度犔

犔≤１ｍ
１ｍ＜犔

≤３ｍ

３ｍ＜犔

≤５ｍ

５ｍ＜犔

≤８ｍ

８ｍ＜犔

≤１０ｍ

１０ｍ＜犔

≤１５ｍ
犔＞１５ｍ

允许偏差

柱
０

－４．０

０

－４．０

０

－４．０

０

－４．０

＋２．０

－６．０

＋２．０

－６

＋２．０

－６．０

梁
０

－４．０

０

－６．０

０

－８．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拉条支柱
０

－３．０

０

－３．０

０

－３．０

０

－４．０

０

－４．０

０

－６．０

０

－８．０

桁架
０

－３．０

０

－５．０

０

－６．０

０

－８．０

０

－９．０

０

－１２．０

０

－１２．０

表犃０３２　锅炉钢结构其他构件的允许偏差 （ｍｍ）

项目 允许偏差

顶板主梁中心线至支承轴线的长度
有孔 ２．０

无孔 ５．０

两端焊有螺栓连接角钢 （或端板）的梁 ±２．０

一端焊有螺栓连接角钢 （或端板）的梁 ±３．０

顶板主梁总长度 ±１０．０

梁自由端面与翼缘板垂直偏差 犎／２００，且不大于５．０

两端铣平的构件 （柱或其他构件）长度 ±２．０

两端端面自由的水平支撑和垂直支撑总长度 ±４．０

叠梁装配后上下腹板中心线 ２．０

叠梁装配后叠合面翘曲允许值 ２．０

叠梁的总高度
＋８．０

－５．０

１０２



表犃０３３　锅炉钢结构高强度螺栓孔距的允许偏差 （ｍｍ）

孔距狆 狆≤５００ ５００＜狆≤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狆≤３０００ 狆＞３０００

同一组内任意两孔间 ±１ ±１．５ — —

相邻两组的孔端间 ±１．５ ±２ ±２．５ ±３．０

　注：高强度螺栓孔分组方法：

１）节点连接板与一根杆件相连的所有孔为一组；

２）对接接头节点板一侧的孔为一组；

３）在两相邻节点或接头间的连接孔为一组，但不包括以上两项所指的孔；

４）受弯构件翼缘上每一米长度内的孔为一组。

表犃０３４　锅炉钢结构螺栓连接的柱、梁、斜撑尺寸允许偏差 （ｍｍ）

项目 允许偏差

柱

梁 （类型Ⅰ）

２０２



续表Ａ．０．３４

项目 允许偏差

梁 （类型Ⅱ）

垂直支撑

节点板

水平支撑

节点板

３０２



犃０４　风电塔筒的外形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Ａ．０．４的规定。

表犃０４　塔段外形尺寸的允许偏差 （ｍｍ）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图例

塔段高度犎 ±２０．０ 用钢尺检查

塔段

直线

度犣

犎≤２００００ 犎／１０００

犎＞２００００
０．５犎／１０００，且

不大于１０．０

用拉线和

钢尺检查

塔段两端面平行

度犘
２．０ 用钢尺检查

塔段间同轴度犡 ３．０
用拉线、吊线、

直角尺检查

塔段垂直度犞
犎／１０００，且

不大于１０．０

用拉线、吊线、

直角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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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Ｂ　加工制作设备和工具安全使用规定

犅０１　起重机械使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使用前，应确认起重机械的各种安全装置可靠。严禁擅

自拆除、改装安全装置。

２　作业前，确认吊运翻身危险区域范围，必须鸣号、鸣哨

通知地面所有人员撤离危险区域；指挥吊运人员，禁止站在死

角、无退路处。

３　起重人员严禁在吊运的重物下方开展作业或站在吊运的

重物上。

４　起重机械严禁超载、歪拉斜挂、野蛮操纵。

５　起重人员应用 “微动”信号指挥起吊物体，收紧吊索时

应有 “稳钩”动作；行车工宜采用 “慢速”档缓缓上升，稳妥后

再进行下步操作。

６　起重机械驾驶员必须断开电源后，离开驾驶室。

７　特殊吊装必须制定吊装技术方案，经审批后实施。

犅０２　高处作业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作业前应办理高处作业许可，员工应正确佩戴安全带；

２　应根据实际需要正确配备吊笼、梯子、挡脚板、跳板等，

脚手架的搭设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３　作业使用的工具、材料、零件等应装入工具袋，上下时

手中不应持物和投掷。易滑动、易滚动的工具、材料堆放在脚手

架上时，应采取防坠落措施；

４　特殊高处作业除一般规定外，还应有专项施工方案及应

急救援预案。

犅０３　焊接设备使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焊机应放在干燥、通风处，保持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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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焊机所有外露带电部分必须有完好的隔离防护装置。

３　焊机外壳必须安装接地保护装置。

４　在半密封空间或狭小场所焊接时，应采取绝缘措施，并

有两名焊工轮换作业，相互监护，且保持良好通风。

５　焊接结束时，应确认火种已灭，电源关闭，以及焊接作

业点下方火星可能飞落的范围内无易燃易爆物品。

犅０４　气割设备使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使用前，应确认减压表、皮带、接头、焊、割炬等安全

完好。

２　点燃的焊具和割具严禁放在作业处，必须关闭气体后离

开岗位。离开箱、柜、容器中作业岗位时，应将皮带和焊具、割

具带出作业区。

３　氧气禁止用于吹扫、通风、纳凉、充气或气动工具。

４　焊具、割具不得沾染油脂。

５　气割时，确保气割废边坠落范围内不得站人。

６　气割结束后，应确认气割作业点的火种已灭，电、气源

关闭。

犅０５　气体钢瓶使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氧、乙炔瓶放置之间的安全距离应大于５ｍ。

２　氧气瓶不应在太阳光下暴晒，严禁接近火源，与火源距

离不得小于１０ｍ。

３　气瓶阀门必须用专用扳手打开，禁止用金属敲击；在打

开气瓶阀门及拆除减压器时，气口严禁对着人。

４　油手不得接触氧气瓶，严禁机械油落到氧气瓶上。

５　禁止回火、胶管漏气，禁止高压气流表损坏压力表。

６　冻结的阀门应采用干净的热布烫热，严禁火烤。

犅０６　切削机床的工件和刀具装夹应牢固，刀头伸出部分不宜

太多。测量工件尺寸时必须停车，并把刀架移到安全位置。切屑

应采用工具及时清除。

犅０７　矫正设备使用前，必须先作空车无负荷检查，确认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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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完好；开动后，操作人员严禁伸入设备中或工件上方，严禁

用手把扶工件。矫正构件时，不得同时进行其他工艺加工或模具

的调整及修理。

犅０８　机动车辆使用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每天使用前，应检查、确认车辆的主要部件和安全装置

安全可靠。

２　厂区内应设立完善的交通标识。

３　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法规和各种车辆操作规程，严禁超载、

超速、酒后驾车。

４　工厂区域内必须按规定限速运行。

犅０９　工具使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手动工具必须依据设计用途和方法使用，不得滥用；使

用前应进行检查和维护。

２　起重钳、卸扣、钢丝绳、吊链、吊带和磁力吸盘等起重

工具应有标识载荷和适用范围，严禁超载使用。吊运时，必须用

包角保护起吊件的锐角。

３　焊割工具使用时，电焊钳的手柄必须绝缘、隔热。气割

皮管必须进行日常维护，不得靠近或放置在灼热物体上；皮管与

割炬，皮管与皮管的连接要夹紧喉箍。照明灯使用的电压严禁超

过３６Ｖ，潮湿环境电压应为１２Ｖ。

４　移动电动工具使用前，必须检查和确认外壳、插头、按

钮和电线的安全；电力供电箱应有漏电保护装置。电线严禁猛拉

或搁放在灼热、油性和尖锐物体上。

５　风动砂轮机的防护罩必须良好，风动砂轮不能撞击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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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Ｃ　缩 略 语

犆０１　本附录条款给出的缩略语适用于本标准。

１　犆犈犞—碳当量 （Ｃａｒｂｏｎ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Ｖａｌｕｅ）

２　ＷＰＱ—焊接工艺评定 （Ｗｅｌｄ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

３　ＰＱＲ—焊接工艺评定报告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

ｃｏｒｄ）

４　ｐＷＰＳ—焊接工艺预规程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ＷｅｌｄｉｎｇＰｒｏｃｅ

ｄｕｒ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５　ＷＰＳ—焊接工艺规程 （Ｗｅｌｄ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６　ＷＷＩ—焊接作业指导书 （ＷｅｌｄｉｎｇＷｏｒｋ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７　ＮＤＴ—无损检测 （Ｎｏｎ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Ｔｅｓｔｉｎｇ）

８　ＶＴ—目视检测 （ＶｉｓｕａｌＴｅｓｔｉｎｇ）

９　ＵＴ—超声波检测 （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Ｔｅｓｔｉｎｇ）

１０　ＭＴ—磁粉检测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Ｔｅｓｔｉｎｇ）

１１　ＰＴ—渗透检测 （ＰｅｎｅｔｒａｎｔＴｅｓｔｉｎｇ）

１２　ＲＴ—射线检测 （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Ｔｅｓｔｉｎｇ）

１３　ＣＡＤ—计算机辅助设计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Ｄｅｓｉｇｎ）

１４　ＣＡＥ—计算机辅助工程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５　ＣＡＭ—计算机辅助制造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

ｉｎｇ）

１６　ＣＡＰＰ—计算机辅助生产计划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Ｐｒｏｃｅｓｓ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１７　ＰＬＭ—产品生命周期管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１８　ＭＥＳ—制造实施系统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８０２



１９　ＭＩＳ—管理信息系统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

ｔｅｍ）

２０　ＰＤＭ—产品数据管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Ｄａｔａ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１　ＥＲＰ—企业资源计划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２２　ＳＣＭ—供应链管理系统 （ＳｕｐｐｌｙＣｈａｉ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３　ＢＩＭ—建筑信息模型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２４　ＣＮＣ—计算机数值控制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ｚｅｄ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Ｃｏｎ

ｔｒｏｌ）

２５　ＶＯＣｓ—挥发性有机物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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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１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１）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反面词采用 “严禁”；

　２）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

　３）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反面词采用 “不宜”；

　４）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

“可”。

２　本标准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

“应符合……要求或规定”或 “应按……执行”。

０１２



引用标准目录

１　《钢结构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０１７

２　《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８

３　《建筑结构制图标准》ＧＢ／Ｔ５０１０５

４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ＧＢ５０２０５

５　《建设工程文件归档整理规范》ＧＢ／Ｔ５０３２８

６　《钢结构焊接规范》ＧＢ５０６６１

７　《钢结构工程施工规范》ＧＢ５０７５５

８　《压型金属板工程应用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８９６

９　《普通螺纹　基本尺寸》ＧＢ／Ｔ１９６

１０　《普通螺纹　公差》ＧＢ／Ｔ１９７

１１　《焊缝符号表示法》ＧＢ／Ｔ３２４

１２　《锌锭》ＧＢ／Ｔ４７０

１３　《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大六角螺母、垫圈技

术条件》ＧＢ／Ｔ１２３１

１４　《输电线路铁塔制造技术条件》ＧＢ／Ｔ２６９４

１５　《涂料产品分类和命名》ＧＢ／Ｔ２７０５

１６　《厚钢板超声检测方法》ＧＢ／Ｔ２９７０

１７　《焊缝无损检测　射线检测》ＧＢ／Ｔ３３２３．１～３３２３．２

１８　《通用冷弯开口型钢》ＧＢ／Ｔ６７２３

１９　《冷弯型钢通用技术要求》ＧＢ／Ｔ６７２５

２０　《结构用冷弯空心型钢》ＧＢ／Ｔ６７２８

２１　《铝及铝合金压型板》ＧＢ／Ｔ６８９１

２２　《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表面清洁度的目视评定　

第１部分：未涂覆过的钢材表面和全面清除原有涂层后的钢材表

面的锈蚀等级和处理等级》ＧＢ／Ｔ８９２３．１

１１２



２３　《无损检测人员资格鉴定与认证》ＧＢ／Ｔ９４４５

２４　《涂料产品包装标志》ＧＢ／Ｔ９７５０

２５　《热喷涂　金属和其他无机覆盖层锌、铝及其合金》

ＧＢ／Ｔ９７９３

２６　《电弧螺柱焊用圆柱头焊钉》ＧＢ／Ｔ１０４３３

２７　《焊缝无损检测　超声检测　技术、检测等级和评定》

ＧＢ／Ｔ１１３４５

２８　《热喷涂　金属零部件表面的预处理》ＧＢ／Ｔ１１３７３

２９　《热喷涂　火焰和电弧喷涂用线材、棒材和芯材分类和

供货技术条件》ＧＢ／Ｔ１２６０８

３０　《建筑用压型钢板》ＧＢ／Ｔ１２７５５

３１　《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喷射清理后的钢材表面粗

糙度特性　第２部分：磨料喷射清理后钢材表面粗糙度等级的测

定方法　比较样块法》ＧＢ／Ｔ１３２８８．２

３２　《金属覆盖层　钢铁制件热浸镀锌层　技术要求及试验

方法》ＧＢ／Ｔ１３９１２

３３　《水利水电工程钢闸门制造、安装及验收规范》ＧＢ／Ｔ

１４１７３

３４　《热轧钢板表面质量的一般要求》ＧＢ／Ｔ１４９７７

３５　《钢网架螺栓球节点用高强度螺栓》ＧＢ／Ｔ１６９３９

３６　《无损检测　渗透检测　第１部分：总则》ＧＢ／Ｔ１８８５１．１

３７　《锌覆盖层　钢铁结构防腐蚀的指南和建议 第２部分：

热浸镀锌》ＧＢ／Ｔ１９３５５．２

３８　《焊接材料供货技术条件产品类型、尺寸、公差和标志》

ＧＢ／Ｔ２５７７５

３９　《焊缝无损检测　磁粉检测》ＧＢ／Ｔ２６９５１

４０　《建筑用低屈服强度钢板》ＧＢ／Ｔ２８９０５

４１　《工业防护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ＧＢ３０９８１

４２　《建筑用不锈钢压型板》ＧＢ／Ｔ３６１４５

４３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ＧＢ３７８２２

２１２



４４　《钢结构高强度螺栓连接技术规程》ＪＧＪ８２

４５　《铸钢结构技术规程》ＪＧＪ／Ｔ３９５

４６　《建筑金属围护系统工程技术标准》ＪＧＪ／Ｔ４７３

４７　《输变电钢管结构制造技术条件》ＤＬ／Ｔ６４６

４８　《吸附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ＨＪ２０２６

４９　《压水堆核电厂核蒸汽供应系统设备的清洁和清洁度要

求》ＮＢ／Ｔ２０２３３

５０　《压水堆核电厂钢制安全壳设计建造规范》ＮＢ／Ｔ２０４８２

５１　《风力发电机组　环形锻件》ＮＢ／Ｔ３１０２５

５２　《风电机组塔架用高强度螺栓连接副》ＮＢ／Ｔ３１０８２

５３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３部分：超声检测》ＮＢ／Ｔ４７０１３．３

５４　《锅炉钢结构制造技术规范》ＮＢ／Ｔ４７０４３

５５　《钢网架螺栓球节点》ＪＧ／Ｔ１０

５６　《钢网架焊接空心球节点》ＪＧ／Ｔ１１

５７　《钢结构超声波探伤及质量分级法》ＪＧ／Ｔ２０３

５８　《钢筋桁架楼承板》ＪＧ／Ｔ３６８

５９　《锅炉用材料入厂验收规则》ＪＢ／Ｔ３３７５

３１２





书书书

中国钢结构协会标准

钢结构制造技术标准

犜／犆犛犆犛０１６ ２０２１

条 文 说 明



目　　次

１　总则 ２１８…………………………………………………………

３　基本规定 ２１９……………………………………………………

４　材料 ２２３…………………………………………………………

　４．１　一般规定 ２２３…………………………………………………

　４．２　钢材 ２２４………………………………………………………

　４．３　焊接材料 ２２７…………………………………………………

　４．４　连接紧固件 ２２９………………………………………………

　４．５　网架材料、压型金属板和其他材料 ２３２…………………………

　４．７　材料管理和储存 ２３２…………………………………………

５　深化设计 ２３４……………………………………………………

　５．１　一般规定 ２３４…………………………………………………

　５．２　深化设计几何模型 ２３７…………………………………………

　５．３　连接和节点深化设计 ２３８………………………………………

　５．４　深化设计文件编制 ２３９…………………………………………

　５．５　施工详图设计文件编制 ２４１……………………………………

６　加工制作 ２４３……………………………………………………

　６．１　一般规定 ２４３…………………………………………………

　６．３　放样和号料 ２４５………………………………………………

　６．４　切割与坡口 ２４６………………………………………………

　６．８　球节点加工 ２４６………………………………………………

　６．９　组装 ２４８………………………………………………………

　６．１０　端面加工 ２５０…………………………………………………

　６．１１　摩擦面加工 ２５０………………………………………………

７　钢结构数字化加工 ２５２…………………………………………

８　焊接 ２５３…………………………………………………………

６１２



　８．１　一般规定 ２５３…………………………………………………

　８．２　焊接方法 ２５４…………………………………………………

　８．３　焊接从业人员 ２５４……………………………………………

　８．４　焊接工艺评定 ２５６……………………………………………

　８．５　焊接材料 ２５６…………………………………………………

　８．６　焊前准备 ２５７…………………………………………………

　８．７　焊接工艺 ２５９…………………………………………………

　８．８　焊接检验 ２６３…………………………………………………

９　紧固件连接 ２６８…………………………………………………

　９．１　一般规定 ２６８…………………………………………………

　９．２　普通紧固件连接 ２６８…………………………………………

　９．３　高强度螺栓连接 ２６８…………………………………………

１０　预拼装 ２６９………………………………………………………

　１０．１　一般规定 ２６９…………………………………………………

　１０．２　实体预拼装 ２６９………………………………………………

　１０．４　预拼装允许偏差 ２６９…………………………………………

１１　涂装 ２７０…………………………………………………………

　１１．１　一般规定 ２７０…………………………………………………

　１１．２　表面处理 ２７０…………………………………………………

　１１．３　防腐涂装涂料 ２７２……………………………………………

　１１．４　金属热喷涂防腐涂装 ２７３……………………………………

１３　制成品的检验、标识、包装、运输及交付 ２７４………………

　１３．２　制成品的检验与标识 ２７４……………………………………

　１３．３　制成品的包装与存放 ２７５……………………………………

　１３．４　制成品的运输与交付 ２７５……………………………………

７１２



１　总　　则

１０２　本标准的适用范围除了工业与民用建筑钢结构外，还包

括桥梁钢结构、锅炉钢结构、塔桅钢结构 （包括风电塔筒）、水

利水电工程钢结构则主要是指水工结构中的钢闸门 （包括拦污

栅）、压水堆核电厂钢制安全壳等构筑物钢结构等。

本条中的 “桥梁钢结构”主要是指新建和改建的城市桥梁钢

结构、公路桥梁钢结构 （不含特大型、特殊结构形式和特殊地区

的公路桥梁钢结构），对铁路桥梁或公铁两用桥梁钢结构的制造

并不适用。铁路桥梁 （或公铁两用桥梁）钢结构的结构形式、承

受荷载的特性、使用寿命要求和使用环境等与建 （构）筑物钢结

构均有很大的差别，因此，铁路桥梁 （或公铁两用桥梁）钢结构

的设计、制造和施工质量验收均遵循铁路工程建设标准体系，如

设计采用现行行业标准 《铁路桥梁钢结构设计规范》ＴＢ１００９１，

制造采用现行企业标准 《铁路钢桥制造规范》Ｑ／ＣＲ９２１１，而施

工质量验收则按照现行行业标准 《铁路桥涵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

准》ＴＢ１０４１５执行，因此，本条 “桥梁钢结构”将限定在 “普

通的”和 “一般的”桥梁钢结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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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 本 规 定

３０１、３０２　此部分是针对钢结构制造企业管理方面的要求。

着重强调钢结构制造企业的制造能力，要求企业有相应的技术标

准，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质量控制、检验及试验制度。

具有ＩＳＯ９００１质量管理体系、ＩＳＯ１４００１环境管理体系和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ＧＢ／Ｔ２８００１（ＯＨＳＡＳ１８００１）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的钢结构制造企业，应对质量管理制

度和质量检验制度进行检查和管理。企业应严格执行国家安全生

产、职业卫生健康规程和标准，组织改善安全生产管理，推动职

业健康安全和持续改进环境卫生工作的长效管理。企业应依据国

家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结合企业实际，制定企业的环境保护、

环境卫生管理和检查制度，推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和

清洁发展，防止和减少生产经营活动对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保

护生态环境。

３０５　本条规定设计单位应就项目技术标准和技术要求进行交

底，使钢结构制造单位了解本项目所采用的技术标准、设计重点

和难点、制造质量要求等。当对设计文件存在疑问或提出修改

时，应及时要求设计单位进行答疑，国际上的通用方式是采用

“技术信息咨询或解释书面请求”（或 “技术疑问单”，英文缩略

词是ＲＦＩ）的形式，这是一种针对技术问题的协调方式，可以高

效解决工程履约过程中的相关技术问题，也可对参建各方进行约

束，作为索赔的重要依据。

３０６　针对目前钢结构工程项目大型化、综合性和复杂性增强

的趋势，提高深化设计效率、控制深化设计的质量、加强专业配

合，是实现设计图到钢结构制造厂再到施工现场钢结构实体的桥

梁和纽带，也是提高钢结构工程品质的关键过程。为了达到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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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将钢结构深化设计过程进一步细化为两个阶段，即钢结构

深化设计阶段和钢结构施工详图设计阶段。

钢结构深化设计单位应具有相应的管理体系和设计团队，钢

结构深化设计单位可以是钢结构施工单位和加工制作厂，也可以

是专业的深化设计单位。按本标准的规定，设计单位主要是对钢

结构深化设计文件进行审核把关，确认与设计文件的符合性，而

深化设计单位则应对钢结构施工详图以及加工详图的完整性和准

确性加以确认和批准。对钢结构深化设计过程进行细化，能有效

克服因深化设计而影响建设工程项目进度的弊病，起到推动全面

管控工程项目质量的作用。

３０７、３０８　钢结构制造工艺方案 （作业指导书或工艺卡）是

企业在钢结构加工制作过程中，针对具体钢结构工程项目最重要

的指导性技术文件，用以保证制造的钢结构产品 （成品）满足设

计文件、合同文件和标准规范的要求，确保钢结构产品 （成品）

的质量。企业应根据钢结构设计文件、钢结构施工详图的要求以

及制造单位的生产条件，编制钢结构制造工艺方案、钢结构制造

验收要求、焊接工艺评定、火焰切割工艺评定、涂装工艺评定、

工艺文件编制、工装设计等技术文件。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制定钢结构制造工艺方案需要从多方面

综合考虑，包括产品质量、生产效率、加工制作难度、原材料损

耗等，还要针对钢结构制造工厂 （车间）的实际生产能力和加工

进度，适度调整和修改加工制作工艺方案，以满足产品的质量要

求，充分发挥钢结构制造工厂 （车间）的生产能力。

３０９、３０１０　钢结构制造的质量控制分为产品 （成品）的工

序质量控制和检验工作质量控制。在钢结构制造过程中，产品

（成品）的工序质量控制主要包括：

１　各主要工序实行三级质量检验：

　１）自检：责任生产人员自检。每道工序的作业人员自检

合格后，填写自检记录并签字认可，并在工件上标以

“”表示合格，方可将工件及自检记录移交工序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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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员。

　２）复检：工序质量检验员对主控项目及重要结构尺寸复

检，复检合格后会同班 （组）长签字确认，方可将工

件及自检记录移交下工序。

　３）互检：下工序对上工序移交的工件进行的检查。下工

序的质量检验员首先检查工件有无合格的标识 （无标

识者拒收），然后按上工序的自检记录进行复检，完成

交接性检验并签字确认。发现不合格项 （品），立即报

告班 （组）长，班 （组）长再报告质检员。

２　专职检验员进行抽检和巡检，主要包括：

　１）抽检：专职检验员按工序先检查自检记录，对记录中

最大偏差的工件 （２０％）进行抽检，填写专检记录并

签字认可，并在合格工件上加以标识。

　２）巡检：专职检验员在完成工序抽检后，应在车间巡视

检查，检查重点工序、返工返修件、重要部位、主控

项目及重要的构件部件尺寸等。

３　质量主管：经专职检验员检验确认为合格品后，由质量

主管出具放行通知单，放行权属质量主管。

４　不合格项 （品）的控制：在互检或专职检验中发现的不

合格项 （品），按不合格品控制程序处置。

３０１１　钢结构加工制作、组装、安装、质量验收及土建施工必

须使用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规定的计量器具，定期进

行计量检验，且保证在检定有效期内使用。由于不同的计量器具

有不同的使用要求，同一计量器具在不同的使用条件下，测量精

度也会有所不同，因此，要求严格按有关规定正确操作和使用。

为保证计量的统一性，规定同一项目的加工制作单位、安装单

位、土建单位和监理单位等统一计量标准。

３０１２　本条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

委员会颁布的 《企业产品标准管理规定》第三条：“企业生产的

产品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的，应当制定企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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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标准，作为生产和贸易的依据。对已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地方标准的，鼓励企业制定严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

标准的企业产品标准”的要求而制定。

３０１３　对于复杂的钢结构构件或部件，设计或合同文件中会要

求进行预拼装，传统的方式是将各钢结构构 （部）件进行实体拼

装，以检验各构 （部）件的加工制作质量和拼装结果，该方式耗

时、耗力且成本高。数字化模拟预拼装采用数字化测量技术获取

构 （部）件的三维模型数据，再通过构 （部）件的空间关系利用

计算机虚拟技术实现数字化组装，提高了拼装质量和拼装进度。

在满足整体拼装可靠性的同时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并保证了

工程项目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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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材　　料

４１　一 般 规 定

４１１、４１２　钢结构制作所用的材料分主材和辅材，主材为制

作钢结构的主要原材料，包含钢板、型材、钢管、焊接球、螺栓

球、铸钢件、拉索、拉杆、锚具和金属压型板等；辅材包括焊接

材料和紧固件、防腐涂料、防火涂料等。钢结构的主材和辅材对

结构的承载、安全、功能以及使用均有重要影响，均应按照规定

的要求进行管理。

４１３　钢材替代的原则为以高代低，高质量等级可代低质量等

级、大厚度可代小厚度，同时应注意节约材料，替代时还应注意

高材质材料的可焊性。钢材质量等级低于设计要求时，一般不允

许替代，如果钢材性能满足设计要求的结构性质和使用条件，在

材质相差不大的情况下，经设计单位同意亦可替代。

４１６　钢结构制作采用进口材料时，由于我国标准与供货国标

准之间的差异，应以供货国产品标准或订货合同条款进行验收和

商检，并满足设计要求。国外常用的结构钢材见表１。

表１　国外常用结构钢材标准

类别 名称 主要钢材牌号或级别

美国标准

（ＡＳＴＭ）

　《碳素结构钢》ＡＳＴＭＡ３６／Ａ３６Ｍ
　Ａ３６（２５０ＭＰａ）

　犆≤（０．２５～０．２９）％

　《高强度低合金钢》ＡＳＴＭ Ａ２４２／

Ａ２４２Ｍ

　３４５、３８０（板宽≤３３５ｍｍ）

　犆≤０．２７％

　《高强度低合金铌钒钢》ＡＳＴＭ

Ａ５７２／Ａ５７２Ｍ

　共有２９０（４２）、３４５（５０）、３８０
（５５）、４１５（６０）４５０（６５）等牌号

（级别），其板（棒）材最大厚度

依次为 （ｍｍ）１５２、１０１、５０、

３２、３２，强度不因厚度折减

　犆≤（０．２１～０．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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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类别 名称 主要钢材牌号或级别

欧洲标准

（ＥＮ）

《热轧结构钢》ＥＮ１００２５

部分１：交货技术条件ＥＮ１００２５：１

部分２：非合金结构钢交货技术条

件ＥＮ１００２５：２

部分３：正火／正火轧制可焊接细

晶粒钢交货技术条件ＥＮ１００２５：３

部分４：热轧可焊接细晶粒结构钢

交货技术条件ＥＮ１００２５：４

部分５：耐候结构钢交货技术条件

ＥＮ１００２５：５

共有Ｓ２３５、Ｓ２７５、Ｓ３５５

Ｓ４５０等４个牌号，耐候钢仅

前３个牌号，有工艺性能、碳

当量保证

《非合金和细晶粒结构钢的最终热

成型管材》ＥＮ１０２１０
Ｓ２７５、Ｓ３５５、Ｓ４６０

《非合金和细晶粒结构钢的冷成型

管材》ＥＮ１０２１９
Ｓ２７５、Ｓ３５５、Ｓ４６０

日本标准

（ＪＩＳ）

《普通结构用轧制钢材》ＪＩＳＧ３１０１ ＳＳ４００、ＳＳ４９０、ＳＳ５４０

《焊接结构用轧制钢材》ＪＩＳＧ３１０６ ＳＭ４００、ＳＭ４９０、ＳＭ５２０、ＳＭ５７０

《建筑结构用轧制钢材》ＪＩＳＧ３１３６
ＳＮ４００、ＳＮ４９０，有屈强比，

碳当量及犣向性能保证

４１７　当需要采用新的材料时，应制订相应的材料验收标准，

必要时应进行技术评审，包括但不限于材料的热加工、冷加工工

艺性。当材料采用焊接连接时，还要对材料的碳当量进行限制，

并进行焊接工艺评定。

４２　钢　　材

４２１、４２２　由于钢结构项目应用的材料类别较多，结合钢材

基础标准类别，将钢材分为板材和型材两大类。钢结构制造使用

的钢板、型材、管材、铸钢件等钢材，均应满足相应的国家标准

和行业标准。表４．２．１为常用钢板产品及验收标准，表４．２．２为

４２２



常用型材产品及验收标准。

承重结构所用的钢材应具有屈服强度、抗拉强度、断后伸长

率和硫、磷含量的合格保证，对焊接结构尚应具有碳当量的合格

保证。焊接承重结构以及重要的非焊接承重结构采用的钢材应具

有冷弯试验的合格保证；对直接承受动力荷载或需验算疲劳的构

件所用钢材尚应具有冲击韧性的合格保证。

在Ｔ形、十字形和角形焊接的承重结构的厚板 （板厚不小

于４０ｍｍ）连接节点中，为防止层状撕裂，应采用具有厚度方向

抗撕裂性能即犣向性能的合格保证的钢材。需要验算疲劳强度

的焊接结构用钢材，应具有冲击韧性的要求和合格证明。根据结

构的环境工作温度、是否焊接结构、是否需要疲劳验算，按照设

计要求采用相应质量等级 （Ａ、Ｂ、Ｃ、Ｄ、Ｅ）的钢材。

若采用一般工程用铸造碳钢，其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一般工程用铸造碳钢件》ＧＢ／Ｔ１１３５２的规定；若采用焊接结

构用铸钢件，其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焊接结构用铸钢件》

ＧＢ／Ｔ７６５９的规定。如果设计选用上述之外其他牌号的铸钢，

应制订相应的质量验收标准。当铸钢采用焊接连接时，应规定其

碳当量要求，并按规定进行焊接工艺评定，合格后用于钢结构

工程。

４２３　本条是钢材的表面质量、尺寸及重量允许偏差应符合的

一般性规定，桥梁用钢材及特种结构用钢材另有一些相应的规定

也应满足。

钢材端边或断口处不得有分层、夹渣等缺陷。钢材断口处有

夹渣等缺陷时，应征得设计单位认可后使用。

钢材表面的锈蚀等级是轧制钢材表面被锈蚀的程度，根据现

行国家标准 《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表面清洁度的目视评定

　第１部分：未涂覆过的钢材表面和全面清除原有涂层后的钢材

表面的锈蚀等级和处理等级》ＧＢ／Ｔ８９２３．１分为Ａ、Ｂ、Ｃ、Ｄ

四个等级，见表２。使用Ｃ级的钢材时应彻底除锈，Ｄ级钢材不

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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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钢材表面锈蚀程度

等级 锈蚀程度

Ａ 钢材表面完全被紧密的轧制氧化皮覆盖，几乎无锈蚀

Ｂ 钢材表面已经开始发锈，部分轧制氧化皮剥落

Ｃ 钢材表面已经大量生锈，轧制氧化皮因锈蚀而剥落，并有少量点锈

Ｄ 钢材表面已经全部生锈，轧制氧化皮已全部剥落，并普遍发锈

热轧钢板的厚度偏差分为Ｎ、Ａ、Ｂ、Ｃ四个类别，没有特

别标注时为Ｎ类 （正偏差与负偏差相等），Ａ类为按公称厚度规

定负偏差，Ｂ类为负偏差固定为０．３ｍｍ，Ｃ类为固定负偏差为

０。桥梁用钢材一般选用Ｂ类。

钢材的交货状态应按照设计要求。热轧型材、板材一般以热

轧 （ＡＲ）或控轧 （ＣＲ）状态交货，当设计或订货方对厚板

（壁）钢材有优化性能要求时，可由供需双方商定以正火 （Ｎ）、

正火轧制 （ＮＲ）或控轧控温轧制 （ＴＭＣＰ）等状态交货。

４２４　钢材的复验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标准》ＧＢ５０２０５的有关规定执行。进口材料的复验应按照设

计文件和合同规定进行复验。对海关已经商检合格的材料且与设

计要求项目一致时，经建设单位代表或监理工程师认可后，可免

除复验，商检报告可作为有效的材料复验结果。当商检不能全部

涵盖设计文件要求的内容时，应补充复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钢材质量证明文件应包括钢材牌号、交货状态、断面尺寸和

重量、化学成分、拉伸试验、冲击试验、弯曲试验及产品执行的

标准所涉及的相关性能指标。

复验取样应严格按照现行国家标准 《钢及钢产品　力学性能

试验取样位置及试样制备》ＧＢ／Ｔ２９７５，取样的位置和方向取决

于抽样产品的形态 （板材、棒材、型材或管材）和试验的目的

（拉伸、冲击或弯曲）。

４２５　本条是对风电塔架钢结构用钢材的附加规定，其中对于

厚度大于２０ｍｍ的钢板需要进行超探检查，对锻件的检查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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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的规定。

４２６～４２９　分别对锅炉钢结构、水利水电钢闸门、核电厂钢

制安全壳以及输电线路铁塔制造使用的有关钢材的规定。

４２１０　在高层和超高层建筑的抗震耗能和减震的阻尼器中，

常采用低屈服强度钢板，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用低屈服强度钢

板》ＧＢ／Ｔ２８９０５中主要有三个强度级别的软钢，其力学性能

见表３。

表３　低屈服强度钢板的力学性能

牌号

拉伸试验 Ｖ型冲击试验

下屈服强度

犚ｅＬ
（ＭＰａ）

抗拉强度

犚ｍ
（ＭＰａ）

断后伸长

率不小于

犃５０ｍｍ（％）

屈强比

不大于

试验温度

（℃）

冲击吸收

能量不小于

犓犞２（Ｊ）

ＬＹ１００ ８０～１２０ ２００～３００ ５０ ０．６０ ０ ２７

ＬＹ１６０ １４０～１８０ ２２０～３２０ ４５ ０．８０ ０ ２７

ＬＹ２２５ ２０５～２４５ ３００～４００ ４０ ０．８０ ０ ２７

４３　焊 接 材 料

４３１　根据熔敷金属的力学性能选用焊接材料，包括抗拉强度、

塑性和冲击韧性达到母材金属标准规定的性能指标下限。由于焊

接材料种类及执行标准繁多，且标准要求不一致，焊接材料选择

应以焊接工艺评定作为选择依据。主要焊接方法、对应的焊接材

料和一般规格见表４。

表４　钢结构主要焊接方法及对应焊接材料表

焊接方法 焊接材料 焊接材料一般规格

焊条电弧焊
碳钢焊条；

低合金钢焊条

２．０ｍｍ、２．５ｍｍ、３．２ｍｍ、

４．０ｍｍ、５．０ｍｍ、６．０ｍｍ、

８．０ｍｍ

埋弧焊
埋弧焊用碳钢焊丝和焊剂；

埋弧焊用低合金钢焊丝和焊剂

２．０ｍｍ、２．５ｍｍ、３．２ｍｍ、

４．０ｍｍ、５．０ｍｍ、６．０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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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焊接方法 焊接材料 焊接材料一般规格

ＣＯ２

气体

保护焊

气体保护电弧焊用碳钢、

低合金钢焊丝；

碳钢药芯焊丝；

低合金钢药芯焊丝

１．０ｍｍ、１．２ｍｍ、１．４ｍｍ、

１．６ｍｍ、２．０ｍｍ、２．４ｍｍ

电渣焊

埋弧焊用碳钢焊丝和焊剂；

埋弧焊用低合金钢焊丝和焊剂；

熔嘴、熔嘴板、板极

焊丝：２．４ｍｍ、３．２ｍｍ

熔嘴：１０×２、１０×３、

１２×３、１２×４

熔嘴板、板极：狋＝１０ｍｍ

螺柱焊 电弧螺柱焊用圆柱头焊钉
１０ｍｍ、１３ｍｍ、１６ｍｍ、

１９ｍｍ、２２ｍｍ、２５ｍｍ

气电立焊 气电立焊专用药芯焊丝 １．６ｍｍ、２．０ｍｍ、２．４ｍｍ

４３２　焊接用氩气和二氧化碳气体的纯度有严格规定，气体保

护焊使用氩气规定其纯度不应低于９９．９５％；大型、重型及特殊

钢结构工程中主要构件的重要焊接节点采用的二氧化碳气体中二

氧化碳体积含量不得低于９９．９％，水蒸气与乙醇总含量 （ｍ／ｍ）

不得高于０．００５％，并不得检出液态水。

４３５　焊接材料对焊缝质量影响重大，因此，用于重要焊缝的

焊接材料，或对质量合格证明文件有疑问的焊接材料，应进行抽

样复验。由于不同生产批号的焊接材料，质量存在一定的差异，

复验时焊丝宜按５个批 （相当炉批）取一组试验，焊条宜按３个

批 （相当炉批）取一组试验。

焊接材料试件制作和取样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参照本

标准表４．３．１，各种焊接材料已明确试件加工方法。焊材试件制

备图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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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焊材力学性能试验的试件制备图

１—测温点；２—拉伸试样；３—冲击试样

４４　连接紧固件

４４１　在钢结构用连接紧固件标准表中 （本标准表４．４．１），增

加了近几年钢结构工程中应用的现行团体标准 《钢结构用自锁式

单向高强度螺栓连接副技术条件》Ｔ／ＣＳＣＳＴＣ０１０１、 《螺栓球

节点用八角型高强度螺栓和套筒》Ｔ／ＣＳＣＳ０１１等新产品的

标准。

自锁式单向高强度螺栓连接副 （图２）是一种可以从钢管外

侧单边锁紧的螺栓，即单向螺栓。用于钢结构高强度螺栓连接中

的闭口截面构件或一端不易触及的连接节点部位，实现钢管柱和

其他钢构件的现场螺栓连接，达到快速和高效的装配式施工。自

锁式单向高强螺栓可以用于 Ｈ型钢梁与钢管柱的连接节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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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保证Ｈ型钢梁与钢管柱单向螺栓连接节点具有稳定的抗剪

和抗弯承载力，解决了传统Ｈ型梁与封闭钢管柱无法直接使用

螺栓连接的难题，使用该种单向螺栓可以代替梁柱节点现场焊接

连接，具有施工速度快、质量可靠、成本低廉等优点。

图２　自锁式单向高强螺栓示意图

螺栓球节点用八角形高强度螺栓 （图３），其螺纹规格为

图３　螺栓球节点用八角形高强度螺栓

Ｍ１６～Ｍ８５×４的八角形高强度螺栓及其套筒，适用于空间网格

结构的螺栓球节点，该节点依靠套筒内八边形和螺栓八角段接触

传力将螺栓拧入螺栓球，安装完毕时可通过观察销钉尾部的露出

长度直观判断高强度螺栓是否拧紧，克服传统螺栓球节点施工中

高强度螺栓的 “假拧”缺点。同时其组成和构造与传统螺栓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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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类似，具有施工安装简单方便、质量易于保证的优点，其推广

应用将大大提高螺栓球节点空间网格结构的工程质量。

４４３　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连接副、扭剪型高强度螺栓连接副

的复验应按照以下要求：

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连接副应进行扭矩系数、螺栓楔负载、

螺母保证荷载检验。其检验方法和结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

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大六角螺母、垫圈技术条件》ＧＢ／Ｔ

１２３１的规定。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连接副应进行扭矩系数的平

均值及标准偏差应符合表５的要求。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施工前

应按照出厂批次复验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的扭矩系数，每批应抽取

８套连接副进行复验。８套连接副扭矩系数的配件值应为

０．１１０～０．１５０，其标准偏差应不大于０．０１０。扭矩系数按下式计算：

犓＝犜／（犘犱）

式中：犜———施拧扭矩 （Ｎ·ｍ）；

犱———高强度螺栓的公称直径 （ｍｍ）；

犘———螺栓预拉力 （ｋＮ）。

表５　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连接副扭矩系数平均值及标准偏差值

连接副表面状态 扭矩系数平均值 扭矩系数标准偏差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

角头螺栓、大六角螺母、垫圈技术条件》

ＧＢ／Ｔ１２３１的要求

０．１１０～０．１５０ ≤０．０１０

注：每套连接副只做一次扭矩系数试验，不得重复使用。试验时，螺母支撑面下

的垫圈不得发生滑动。

扭剪型高强度螺栓连接副应进行紧固轴力、螺栓楔负载、螺

母保证荷载检验。其检验方法和结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

构用扭剪型高强度螺栓连接副》ＧＢ／Ｔ３６３２的规定。扭剪型高

强度螺栓连接副的紧固力的平均值及标准偏差应符合表６的要

求。扭剪型高强度螺栓施工前，应按照出厂批次复验高强度螺栓

连接副的紧固力，每批应抽取８套连接副进行复验，８套连接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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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紧固力的平均值及标准偏差应符合表６的要求。

表６　扭剪型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紧固力平均值及标准偏差值

螺栓公称直径犱 Ｍ１６ Ｍ２０ Ｍ２２ Ｍ２４ Ｍ２７ Ｍ３０

轴力极限

值 （ｋＮ）

最小值 １００ １５５ １９０ ２２５ ２９０ ３５５

最大值 １２１ １８７ ２３１ ２７０ ３５１ ４３０

标准偏差 （ｋＮ） ≤１０．０ ≤１５．４ ≤１９．０ ≤２２．５ ≤２９．０ ≤３５．４

注：每套连接副只做一次扭矩系数试验，不得重复使用。试验时，螺母支撑面下

的垫圈不得转动。

４５　网架材料、压型金属板和其他材料

４５１　网格结构用的球节点包括焊接球、螺栓球、封板、锥头、

套筒和紧定螺钉等材料，有全部自主制作和外购半成品两种制作

方式。本条主要规定外购半成品材料性能的总体要求，详细的制

作和性能质量要求见本标准第６．８节。

４５２　常用的压型金属板有彩色钢板、铝合金板和不锈钢板，

这三种金属板材料的物理性能、力学性能、加工性能均不同，压

型板产品的精度要求也不同，须根据不同的材质执行相应的

标准。

４５３　半平行钢丝束拉索索体采用５ｍｍ或７ｍｍ的高强度、热

镀锌钢丝，抗拉强度宜为１６７０ＭＰａ、钢丝束断面呈正六边形或缺

角六边形，外层缠绕包带，然后热挤聚乙烯护套。索体规格应符

合国家现行标准 《斜拉桥用热挤聚乙烯高强钢丝拉索》ＧＢ／Ｔ

１８３６５的规定。

钢拉杆根据材料的不同，可分为合金钢结构钢拉杆和不锈钢

拉杆。

４７　材料管理和储存

４７９　焊条药皮和焊剂吸潮及污染后焊接时，易造成焊缝气孔，

增加焊缝含氢量而引发氢致裂纹；生锈的焊丝容易造成焊缝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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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焊材牌号混淆后造成焊缝强度不匹配。在入库前对焊接材料

进行检验并分类堆放，必要时进行复试验证是确保焊缝质量的必

要措施。焊接材料合理堆放和保管，以及使用前进行规定要求的

烘焙时确保焊接材料的水分降至最低，以避免焊接冷裂纹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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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深 化 设 计

５１　一 般 规 定

５１１　本标准将钢结构深化设计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主要是从

高效深化设计、过程质量控制、专业配合等角度，借鉴国内

ＢＩＭ细度等级划分以及国外多个项目成功经验，实现深化设计

整体水平的提高，解决目前深化设计影响施工进度、质量没有完

全管控到位等问题。按本标准规定，设计单位主要对钢结构深化

设计文件审核把关，确认与设计施工图的符合性，改变设计单位

需要进行大量构件或零件图抽查性确认的不合理现状。

钢结构深化设计是实现设计施工图到制造厂和施工现场实体

结构的纽带，也是提高钢结构工程品质的关键过程，钢结构深化

设计单位应具有相应的管理体系和设计团队，深化设计单位可以

是施工单位和制造厂，也可以是专业深化设计单位。从事深化设

计的工程师在深化设计工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国内建筑

工程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标准中没有进行明确规定。项目实施

过程中，他们除了承担深化设计作业，还要承担施工单位与设计

单位、总包与分包、施工现场与制造厂、各专业之间等设计协调

工作，专业能力和管理能力要求较高，不仅要求其具有基本的结

构设计和深化设计软件操作能力，还应有建筑材料、结构设计、

焊接设计、制造和安装工艺、其他专业技术等专业能力，因此深

化设计单位需对深化设计工程师进行培训上岗及阶段性学习，以

提高其专业水平。

设计单位应对钢结构深化设计成果进行审核确认，包括施工

图深化技术说明、深化设计图、节点深化设计文件等，并签署明

确审核意见，审核通过后签字确认。深化设计单位应加盖单位深

化设计专用章，并对深化设计文件质量负责，本标准不要求对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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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设计文件加盖注册结构工程师章及结构专业设计出图专用章；

钢结构施工详图设计成果应由深化设计负责人确认，施工详图通

常仅需相关人员签字，按企业相关技术文件管理制度受控管理。

５１２　深化设计交付策划就是深化设计文件报审计划。项目深

化设计前编制报审计划，包括深化设计文件数量 （如图纸的张

数、计算书份数）、报审时间等内容，以便设计单位提前安排结

构工程师资源审核深化设计文件。为了保证深化设计工程师作业

和结构工程师审核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本条规定深化设计按批次

交付，并控制每个交付批次图纸量和技术文件相对均匀，避免大

批量集中交付；深化设计交付批次计划应与材料采购、加工制

造、现场安装计划顺序保持一致，避免出现深化设计交付顺序与

实际需求不符的情况。

５１９　钢结构信息编码可参考下列内容：

１　钢构件信息编码。

　１）钢构件编码标准格式应包括构件所属区域、节号或层

号、构件名称代码及流水号 （图４）。钢构件编码标准

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图４　钢构件编码标准格式

ａ）区域：可指同一项目不同区域，项目无区域划分时，构

件编号中不必包含区域；

ｂ）节号／层号：指钢柱、钢板墙等按节划分的构件所属节

号或钢梁、埋件、隅撑等按层划分的构件所属层号，构件编号中

必须包含节号／层号；

ｃ）构件名称代码：详见表７，构件编号中必须包含构件名

称代码；

ｄ）流水号：指按顺序从１开始的自然数，每个构件有且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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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流水号，构件编号中必须包含流水号。

编号示例：Ｔ１２ＧＫＺ３表示一号塔楼地上第二节钢框柱的

三号构件；ＱＢ１ＧＬ００２表示裙楼地下第一层钢梁的二号构件；

Ｄ１ＧＢＱ２表示地下第一节钢板墙的二号构件。

２）钢构件名称代码应符合表７钢构件代码表的规定。

表７　钢构件名称代码表

构件名称 名称代码 构件名称 名称代码

钢柱 ＧＺ 伸臂桁架 ＳＨＪ

钢框柱 ＧＫＺ 环形桁架 ＨＨＪ

暗柱 ＡＺ 钢屋架 ＷＪ

钢梁 ＧＬ 钢檩条 ＬＴ

钢框梁 ＧＫＬ 钢支撑 ＺＣ

连梁 ＬＬ 楼梯 Ｔ

暗梁 ＡＬ 隅撑 ＹＣ

边梁 ＢＬ 埋件 ＭＪ

吊车梁 ＤＣＬ

钢板墙 ＧＢＱ

钢桁架 ＨＪ

其他 （包括零星构件、

钢墙架、铸钢件、

钢走道、钢栏杆等）

ＱＴ

２　钢零件信息编码。

　１）零件编码标准格式应包括零件类型及流水号 （图５），

零件编码标准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图５　零件编码标准格式

ａ）零件类型：零件编码中必须包含零件类型；

ｂ）流水号：指按顺序从１开始的自然数，每批零件中每个

零件有且只有一个流水号，零件编码中必须包含流水号。

编号示例：Ｌ１表示所在文件夹制定的批次中角钢的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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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

　２）钢零件名称代码应符合表８钢零件名称代码表的规定。

表８　钢零件名称代码表

零件前缀 零件类型 备注

Ｘ 现场安装小型散件 包括现场临时连接

Ｓ 常规现场结构连接 包括衬垫板

Ｅ 工厂焊吊耳和临时连接耳板

Ｐ 工厂焊零件板、条板

ＴＴ 套筒

ＳＤ 栓钉

ＭＳ 锚栓

Ｈ Ｈ型钢 包括牛腿

Ｂ 箱形钢

Ｔ Ｔ型钢

Ｉ 工字钢

Ｌ 角钢

Ｃ 槽钢

Ｇ 型材圆管、板卷圆管

Ｄ 钢筋、圆钢

Ｆ 方管、矩形管

Ｗ 花纹钢板

Ｙ 其他 包括Ｚ形截面等

５２　深化设计几何模型

５２１　当在正常使用或施工阶段因自重或其他荷载作用，发生

超过设计文件或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的变形限值，或者设计文

件对主体结构提出预变形要求时，在深化设计过程中应对结构进

行变形预调设计。

５２２　对复杂空间钢结构和超高层钢结构，设计单位交付的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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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件截面和材质分层的三维线框模型或结构计算模型，便于深化

设计单位核对定位点坐标误差、提高建模质量、加快建模速度。

５２４　根据结构预变形值进行结构几何模型调整将导致原结构

定位坐标和杆件长度均有变化，因此需进行专项工艺设计，包括

对定位坐标、节点、构件尺寸和角度的调整。对于大跨度索膜结

构与索网结构，施工阶段结构成形要经过零状态、逐步成形状态

和预应力初始平衡态，变形较大，主体钢结构或与索连接的钢构

件深化模型一般采用零状态 （加工状态）下的几何模型。金属屋

面和外立面幕墙深化设计采用原结构几何模型时，需考虑施工阶

段结构变形影响。

５２５　重力荷载下，超高层建筑竖向构件会出现较明显的压缩

变形以及相互之间的差异压缩变形。通过施工过程的结构分析及

预变形技术，确定出构件加工预调值和施工安装预调值，使得建

造完成后的结构实际变形在指定荷载状态下达到设计目标变形，

避免超高层建筑因竖向压缩变形以及差异压缩变形而导致的层高

偏差或楼面非水平状态。如轴向压缩变形对其他专业影响不大，

建议每１０层补偿一次。

５２６　钢构件起拱应根据结构特点、加工工艺、现场施工条件

选择合适的起拱方式。当设计文件提供的起拱值相对偏大，采用

火焰加热、机械等起拱方式将导致构件残余应力比较大，因此起

拱值宜按实际荷载计算确定。若起拱值在制作偏差范围内钢构件

可不进行起拱，但需保证结构是可靠的。钢梁制作时因预留牛

腿，长度较原结构跨度会减小，工厂应按设计图纸结构跨度规定

的起拱值进行起拱。

５３　连接和节点深化设计

５３１０　当按照设计施工图给出的典型节点放样时，如遇到焊接

或安装困难时，可以对节点做法进行适当的调整，但必须征得设

计单位的同意，因为按相关规定所有节点设计的安全性由结构设

计单位负责。所有的节点都应给出详图，可以用参数化列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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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也可逐个节点给出详图。

５３１２　根据现场施工方案，斜支撑连接分即时连接法和延迟连

接法。瞬时连接法即临时固定后立即焊接斜支撑；延迟连接法即

临时固定后待结构施工到一定结构层后再焊接斜支撑。深化设计

过程中应根据施工方案考虑临时措施在施工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合理设计临时措施。

５４　深化设计文件编制

５４２　深化设计图纸目录中分列内容宜按照图号排序，升版信

息宜包含所有过程版本的日期、版本号、修改内容及人员等

信息。

５４３　深化设计技术说明是深化设计及施工详图设计的指导原

则和实施准则，是指导制作厂加工和工地安装的关键，应做到内

容准确全面、条理清晰、简洁明确。

５４４　深化设计布置图内容应全面、准确地体现钢结构构件的

布置定位、截面规格、与混凝土等专业的位置关系。常规的规则

项目可直接根据设计文件进行平面绘制而不建立深化设计模型，

不规则的复杂项目应进行三维实体建模、并使用三维视图辅以空

间坐标表达；深化设计布置图一般与设计施工图的布局相互对

应，以方便审核及使用。其表达需灵活分布、比例恰当、清晰完

整；特别注意细小构件的表达，避免遗漏；重点体现局部降标

高、变截面等情况。

５４５　深化设计分段图应充分考虑构件的运输及吊装的重量和

尺寸、构件的受力状况以及施工的安全和便利性等因素，综合权

衡，合理划分。一般在绘制前由施工单位提出初步方案，然后由

深化设计单位综合考虑上述因素进行补充完善，最终由各方会审

确定。

５４６　节点深化设计图是针对设计施工图中提供的节点样式进

行实际放样后的结果体现，应全面体现各种类型的节点连接细

节，应严格遵循设计施工图及规范图集的要求，应充分考虑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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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加工和现场安装的可行性和便利性。节点深化设计图的图面应

排列有序，内容表达清晰完整，且按比例绘制。

５４７　焊接连接通用图是指导施工详图设计焊缝标注和施工焊

接的指导准则，是深化设计技术说明中焊缝等级及要求的图形化

体现。焊接连接通用图应严格依据设计施工图及规范要求，按照

构件类型或节点类型对构件本体及各类连接节点焊缝进行详细的

图形表达，要求分类清晰、标注明确、信息全面、方便查找、便

于施工。

５４８　压型金属板系统是通过固定支架、紧固件与支承结构连

接的屋面、墙面系统，本条规定了墙屋面压型金属板系统深化设

计的主要内容。近年来，压型金属板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了局部

坍塌、风揭的局部撕裂等破坏，主要是由连接部位薄弱而引起

的。固定支架的连接计算比较复杂，对重要建筑、强台风地区、

新的板型和连接方式等特殊情况下，还应通过试验来验证压型金

属板系统的综合受力性能。

５４９　为区分构件的涂装要求，一般在布置图中将构件用不同

颜色进行区分；若涂装分区较为规律，也可采用区域填充方式进

行表达。部分项目的复杂部位在施工图深化设计阶段无法精确表

达涂装范围时，应在深化设计涂装图中说明，待施工详图阶段精

确放样后，在施工详图中详细表达，一般采用构件涂装清单方

式；若构件涂装较为复杂，应在构件加工详图上标注涂装范围。

５４１０　由于结构深化设计阶段没有建立完整的包含所有节点的

三维实体模型，故深化报表只能是初步的 （但材质、截面规格、

核心数量等应准确），可用于协助深化审核及项目管理，但不可

作为工程计量、采购及施工的依据。材料清单中应对采购周期超

过３个月的长周期材料 （如建筑结构用钢板、有厚度方向性能要

求的钢板、铸钢、隔震支座、椎管等）进行备注，以便各相关单

位考虑材料采购周期是否影响工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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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施工详图设计文件编制

５５５　材料表是构件详图中单根构件上所用全部材料的汇总表

格，由构件编号、构件数量、零件编号、零件规格和长度、零件

材质、零件数量、零件单重、零件总重、构件重量和备注等信息

组成，材料表样式可参考表９。

表９　材料表样式

材料表

零件号 零件规格 长度 材质 数量 单重 总重 备注

合计

注：１　零件规格：指零件的截面尺寸，该尺寸为加工后尺寸，弯曲零件的长度按

重心线计算。

２　重量计算：重量计算的方法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分为净重和毛重，在业主

认可的情况下可以加上焊缝的重量。

单重：指一个零件的重量，一般计算至０．１ｋｇ；

总重：指多个相同零件的重量，一般计算至０．１ｋｇ；

合计：指一根构件中多个零件重量的总和，计算至１．０ｋｇ。

３　备注栏：主要注明对零件材质的特殊要求，或对零件的特殊加工要求。

螺栓表应表明螺栓类型、直径、长度和数量以及镀锌等特殊

加工要求的信息。螺栓表样式可参考表１０。

表１０　螺栓表样式

螺栓表

螺栓类型 直径 长度 数量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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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１７　当一根构件分别画于两张或两张以上图纸时，图纸编号

可采用以下两种方式进行编号：

１　视作同一张图纸进行编号，但应在图纸编号后加后缀以

示区分。标题栏表达方式举例如下：

图纸名称：

柱Ｃ１２１加工详图

设计阶段：深化设计 专业：　钢结构

比例：××× 图幅：××版本：×

日期：××××．××．×× 图号：Ｃ１０３１／３

图纸名称：

柱Ｃ１２１加工详图

设计阶段：深化设计 专业：　钢结构

比例：××× 图幅：×× 版本：×

日期：××××．××．×× 图号：Ｃ１０３（１／３）

注：“－１／３”“（１／３）”为图纸编号后所加后缀。

２　图纸分别编号，编号应按顺序连号，且应在图纸名称栏

中给予明确表达。标题栏表达方式举例如下：

图纸名称：

柱Ｃ１２１加工详图 （一）

设计阶段：深化设计 专业：　钢结构

比例：××× 图幅：××版本：×

日期：××××．××．×× 图号：Ｃ１０３

图纸名称：

柱Ｃ１２１加工详图 （二）

设计阶段：深化设计 专业：　钢结构

比例：××× 图幅：××版本：×

日期：××××．××．×× 图号：Ｃ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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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加 工 制 作

６１　一 般 规 定

６１１　构件加工制作工艺流程可按图６所示要求确定。

图６　构件制作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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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件加工前，应对加工人员进行技术交底，交底内容包括施

工详图、加工详图、工艺流程、加工工艺、操作规程等技术文

件。桁架结构组装工艺应考虑腹杆与弦杆、腹杆与腹杆之间多次

相贯的焊接要求，特别是隐蔽焊缝的焊接要求。加工之前，加工

人员应检查钢材、零件、部件的编号、清单及实物，确保实物与

图纸相符。

６１２　钢结构加工制作质量除应符合设计文件要求外，还应符

合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ＧＢ５０２０５、《风电塔架技术

规程》Ｔ／ＣＥＣＳ４８３、《水利水电工程钢闸门制造、安装及验收

规范》ＧＢ／Ｔ１４１７３、《压水堆核电厂钢制安全壳设计建造规范》

ＮＢ／Ｔ２０４８２、《锅炉用材料入厂验收规则》ＪＢ／Ｔ３３７５和 《输电

线路铁塔制造技术条件》ＧＢ／Ｔ２６９４等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

规定。

核电厂钢制安全壳的制造应接受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及其

派出机构的监督检查。核电厂钢制安全壳的制造、无损检验单位

应具备健全的质量管理。制造单位应持有民用核安全设备制造许

可证，焊工、焊接操作工应按 《民用核安全设备焊工焊接操作工

资格管理规定 （ＨＡＦ６０３）》的要求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无损

检测作业人员应按 《民用核安全设备无损检验人员资格管理规定

（ＨＡＦ６０２）》要求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

６１３　核电厂钢制安全壳制作单位应对每个钢制安全壳在设计

使用年限内保存下列技术文件：

１　质量计划。

２　制作工艺图或制作工艺卡。

３　材料证明文件及材料表。

４　焊接工艺文件和热处理工艺记录。

５　检验、试验项目的记录。

６　检查记录、不符合项记录及不符合项处理记录。

７　设计图和竣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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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放样和号料

６３１　放样对保证产品质量、缩短生产周期、节约原材料等有

着重要的作用。钢结构制作放样和号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放样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根据构件施工详图和工艺文件进行１∶１放样。

　２）核对构件所在位置与编号。

　３）核对节点部位的外形尺寸、标高与相邻构件接合面是

否一致。

　４）核对构件断面尺寸与材质。

　５）核对构件的零件数量。

　６）绘制零件放样号料图和样板检验图纸。

　７）编制零件配套表。

　８）制作样板、样杆。

２　号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号料前应检查钢材的牌号、规格和质量。对钢材不平

直、锈蚀等影响号料和切割质量时，应矫正和清理后

再号料。

　２）号料划线时线条精度应满足零件加工精度要求。一般

零件的线条宽度不大于０．８ｍｍ；精度高的零件的线条

宽度不大于０．３ｍｍ。

　３）需弯曲加工零件的弧形外表面及重要受力构件的受拉

面，不得敲击中心部位且不应有任何伤及母材表面的

硬记号。

　４）对有特殊要求的重要构件，应按照工艺要求所规定的

钢材轧制方向进行号料。

　５）零件与零件间应留有充足的切割缝余量。

３　小型标准零件的号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对相同规格、尺寸的小型标准零件可采用靠模切割机

和光电跟踪切割机、数控切割机进行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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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靠模切割机的定位靠模与滚轮接触面的精度应满足加

工精度要求。

　３）靠模切割机的定位靠模的外形尺寸大小应考虑切割缝

余量和旋转滚轮的直径。

　４）光电跟踪切割机所用的零件下料图，应符合下列要求：

线条宽度不大于０．３ｍｍ；线条应光顺；零件外形拐点

处应设圆弧过渡，圆弧半径不小于５ｍｍ；并应考虑切

割缝余量。

４　采用数控号料时可将数据文件输入数控切割机后，直接

在钢板上切割。

５　采用光电跟踪切割、靠模切割和数控切割号料的零件，

宜将各种尺寸、符号标记在零件上。

６４　切割与坡口

６４３、６４４　机械切割是指材料在常温下利用切割设备进行切

割的方法，主要有锯割、砂轮切割、剪切、冲裁等。采用锯割

时，应根据零件壁厚对锯条施加合适的张力。采用剪切切割时，

应根据零件的功能要求，选择合适的剪切方向，正向剪切或反向

剪切。切割后应对零件边缘打磨，去除毛刺。

火焰切割具有切割速度快、生产效率高、适用范围广的特

点，可切割各种形状的钢结构零件。

６８　球节点加工

６８２　在选用螺栓球节点材料时，应考虑以下因素：

螺栓球的硬度可略低于高强度螺栓的硬度，其材料强度也可

比高强度螺栓的钢材强度低，球体材料选用４５号钢，可以满足

设计要求和便于加工制作。

锥头或封板是圆钢管杆件通过高强度螺栓与螺栓球连接的过

渡零件，它与钢管焊接成一体，因此其材料钢号应与钢管材料一

致，以方便施焊。

６４２



高强度螺栓的钢材应保证其抗拉强度、屈服强度与淬透性能

满足设计要求。结合目前国内钢材的供应情况和实际使用效果，

推荐采用４０Ｃｒ钢、３５ＣｒＭｏ钢，对于Ｍ１６～Ｍ２４的高强度螺栓

还可采用２０ＭｎＴｉＢ钢。

紧固螺钉也应选用高强度钢材，以免拧紧高强度螺栓时被

剪断。

６８３　螺栓球应采用圆钢锻压而成，不能采用钢锭或废钢加工

而成。圆钢在加热时应使其受热均匀，在炉内应有一定的加热和

保温时间。但加热和保温时间过长，会导致过热或过烧现象。因

此，应控制好加热温度和保温时间。可采用红外测温仪或观察炉

内火焰的颜色与标准色卡比对的方法测定温度 。

６８４　螺栓球由圆钢经加热后锻压而成，在锻压过程中有时会

产生表面微裂纹，一般深度（２～３）ｍｍ，表面微裂纹可经打磨处

理，严禁存在深度更深或内部裂纹。

６８６　螺栓球进行抗拉强度试验时与高强度螺栓组合组成拉力

试件，试件应在批量产品中随机抽取，采用单向拉伸试验方法。

试件形式和试验结果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钢网架螺栓球节点》

ＪＧ／Ｔ１０的要求。

６８７　现行国家标准 《钢网架螺栓球节点用高强度螺栓》ＧＢ／Ｔ

１６９３９将高强度螺栓的性能等级按照直径大小分为１０．９级和９．８

级两个等级，这是根据我国高强度螺栓生产的实际情况而确定的。

高强度螺栓在制作过程中要经过热处理，热处理的方式是先

淬火，再高温回火。淬火可以提高钢材强度，但降低了它的韧性，

再回火可恢复钢的韧性。对于采用标准规定材料的高强度螺栓，

影响其能否淬透的主要因素是螺栓直径。当螺栓直径较小 （Ｍ１６

～Ｍ３６）时，其截面芯部较易淬透，因此在此直径范围内的高强

度螺栓性能等级定为１０．９级。对大直径高强度螺栓 （Ｍ３９～Ｍ８５

×４），由于芯部不易淬透，从安全考虑将其性能等级定为９．８级。

６８１２　圆钢在加热时应使其均匀受热，在加热炉内的加热和保

温时间应适宜，若加热和保温时间过长，则会导致过热或过烧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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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影响钢材的性能。

６８１９　根据理论分析和试验研究表明，焊接空心球在受压时会

产生失稳破坏，因此在本条文中规定了相应的构造要求。

６８２２　钢板的加热温度是指热轧钢板的加热温度，当钢板为正

火板时应按钢厂的产品说明书规定的温度加热。钢板在加热炉中

的加热和保温时间不宜过长，时间过长会产生过热和过烧现象，

从而影响钢材性能。

６８２５　焊接空心球壁厚减薄量的允许偏差由两部分组成：一是

钢板负偏差；二是在压制过程中空心球局部拉薄量，是根据生产

厂家长期生产实践统计计算确定的。

６８２６　当焊接空心球需做抗拉、抗压承载力试验时，试验值应

按现行行业标准 《钢网架焊接空心球节点》ＪＧ／Ｔ１１的规定确定。

当焊接空心球需做拉弯、压弯承载力试验时，试验值应按现行行

业标准 《钢网架焊接空心球节点》ＪＧ／Ｔ１１确定。试验方法应按

现行行业标准 《钢网架焊接空心球节点》ＪＧ／Ｔ１１的要求进行。

６９　组　　装

６９５　箱形构件隔板的电渣焊：当截面尺寸≥６００ｍｍ时，也可

采用焊工直接进到构件里面焊接。

６９６　首件检验、交验由加工制作单位提出，监理单位组织业

主、设计等相关单位参加，对首个构件的工艺、质量等进行综合

评价，根据评价结果确定该类构件的制作工艺和质量要求。

６９８　焊接球节点网架试拼装工艺流程宜符合图７的规定。

图７　焊接空心球节点网架试拼装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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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栓球节点网架试拼装工艺流程宜符合图８的规定。

图８　螺栓球节点网架试拼装工艺流程

６９９　立装法是指按照管桁架结构的安装位置进行组装的方法；

卧装法是指把管桁架结构放平后进行组装的方法。管桁架结构的

组装应优先采用卧装法，因为卧装法可减少胎架的用量、降低组

装高度，容易定位和临时固定等。

管桁架结构组装时当有多根支管相互搭接时，必须按照施工

详图和工艺文件的要求顺序进行组装，对隐蔽焊缝的焊接应严格

按规定要求施焊。

管桁架结构组装工艺流程宜符合图９的规定。

图９　管桁架结构组装工艺流程

６９１０　风电塔架塔筒门框的组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塔筒门框与筒体焊接应在法兰焊接完成后进行。

２　筒体门框中心线定为０°线，塔筒从底部第１、３、５……

单数节筒体板纵缝定为９０°线，第２、４、６……偶数节筒体板纵

缝定为２７０°线，门框中心以其所在筒节纵缝两侧的螺栓孔进行

定位。

３　塔筒门框自拼接焊缝和塔架门框与筒体连接的焊缝，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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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热处理等方法消除焊接应力。

６９１１　锅炉钢结构顶板主梁的拼接如图１０所示。

图１０　顶板主梁拼接图

６９１４　桥梁钢结构的组装应及时建立监控体系，并应在加工前

及时提供桥梁的制造线形；并应编制专项方案，对施工中存在的

风险进行有效管控。

６１０　端 面 加 工

６１０３　柱端铣后顶紧接触面可采用０．３ｍｍ塞尺检查，其塞入

面积不得大于２５％。

６１１　摩擦面加工

６１１３　抗滑移系数是摩擦型高强度螺栓连接的主要设计参数之

一，直接影响构件的承载力，因此构件摩擦面无论在制造厂处理

还是在现场处理，均应对抗滑移系数进行测试，测得的抗滑移系

数最小值应满足设计要求。

抗滑移系数试验应按钢结构检验批进行检验。由于抗滑移系

数试验是通过试件模拟测定的，为使试件能真实反映构件实际情

况，规定试件与构件相同条件，即与所代表的构件同一材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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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摩擦面处理工艺、同批制作，使用同一性能等级的高强度螺栓

连接副，在同一环境下存放。

在安装现场局部采用砂轮打磨摩擦面时，打磨范围不应小于

螺栓孔径的４倍，打磨方向应与构件受力方向垂直。

除设计上采用抗滑移系数不大于０．３，并明确提出可不进行

抗滑移系数试验的情况外，在加工制作时为确定摩擦面的处理方

法，其他情况下必须按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标准》ＧＢ５０２０５要求的批量用３套同材质、同处理方法的试件，

进行复验。同时附有３套同材质、同处理方法的试件，供安装前

复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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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钢结构数字化加工

７１４　数字化车间体系架构可针对企业具体业务情况进行定制

化开发，本架构仅包含钢结构数字化制造过程中最基础的功能模

块，可根据具体情况与需求增加其他模块，如安全管理、车间人

力资源模块等 （图１１）。

图１１　钢结构数字化车间体系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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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焊　　接

８１　一 般 规 定

８１１　本条给出了本章的适用范围。对于一般桁架或网架 （壳）

结构、多层和高层梁柱框架结构的工业与民用建筑钢结构、公

路桥梁钢结构、电站电力塔架、非压力容器罐体以及各种设备钢

构架、工业炉窑壳体、照明塔架、通廊、工业管道支架、人行过

街天桥或城市钢结构跨线桥等钢结构的焊接，可按照本标准和现

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焊接规范》ＧＢ５０６６１执行。

８１２　钢材分类与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焊接规范》ＧＢ５０６６１

保持一致，国内常用结构钢材的分类主要是按钢材的屈服强度级

别予以划分的。

８１３　本条引用了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焊接规范》ＧＢ５０６６１

中的焊缝焊接难度等级分类，将钢结构焊缝焊接按难易程度区分

为易、一般、较难和难四个等级。针对不同情况，企业在承担钢

结构制造时应具备与焊缝焊接难度相适应的技术条件，如焊接装

备能力、制造技术水平、人员能力、焊接工艺技术措施、检验与

试验手段、质保体系和技术文件等。

８１４　根据国内钢结构制造的实际情况，结合近二十年来的实

际经验和教训，要求钢结构制造企业应具有相应的技术能力、设

备条件、焊接技术质量保证体系。其中对于承担难度等级为Ｃ、

Ｄ焊缝焊接任务的企业，由于材料或结构的焊接技术难度大，为

确保加工质量，本条款明确要求其制造单位应具备相应的焊接工

艺试验室和相关焊接从业人员，是非常必要的。

８１５　焊接工艺规程 （ＷＰＳ）是按照评定合格的焊接工艺，或

按照免于评定的焊接工艺制定的具体焊接作业要求，作为特殊作

业过程，遵守焊接工艺规程是保证焊接质量的重要条件。对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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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复杂项目和结构，必须按照其构造特点对焊接操作做出更为详

细、具有针对性的具体措施，以便于指导焊接施工。

８１６　钢结构制造企业的设备条件、场地设施和管理流程各有

特点，可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图１２的流程图是根据钢结构焊接

质量管理的常规流程和相关企业的经验提出，可供参考。

图１２　钢结构焊接管理流程图

８１７　本条主要为避免设计文件中对焊接的具体要求不够合理，

或焊接节点构造空间受限无法满足制作、检测要求而制定。

８２　焊 接 方 法

８２１、８２２　钢结构制造可采用的焊接方法种类较多，在满足

焊接质量和焊接效率的前提下，可根据钢结构制造企业的工艺装

备情况选定。为了使用方便，本标准的焊接方法代号与现行国家

标准 《钢结构焊接标准》ＧＢ５０６６１保持一致。

８３　焊接从业人员

８３１　本条对钢结构焊接相关人员的资格作出了明确规定，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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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加强对各类相关焊接从业人员的管理。

焊接从业人员，包括焊工、焊接技术人员 （工程师）、焊接

检验人员、无损检测人员及焊接热处理人员，是焊接实施的直接

或间接参与者，是焊接质量控制环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焊接从

业人员的专业素质是关系到焊接质量的关键因素。目前我国钢结

构应用量巨大，焊接从业人员数量庞大。但由于对钢结构焊接重

要性认识上的偏差，国内对相关人员的能力考核和管理与欧、

美、日等国家和地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国内一些钢结构企业的

焊接从业人员管理水平不高，尤其是在焊工资格管理方面部分企

业甚至处于混乱状态，在钢结构制造过程中埋下隐患，对整个工

程的质量安全造成不良影响。借鉴欧、美、日等国家和地区的标

准规范要求和管理经验，对焊接从业人员的从业资格提出要求。

经修订后刚刚颁布实施的现行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团体

标准 《钢结构焊接从业人员资格认证标准》ＣＥＣＳ３３１，针对焊

工、焊接技术人员 （工程师）、焊接检验人员、无损检测人员、

焊接热处理人员等钢结构焊接从业人员的资格认证等级和评定的

内容及要求进行了规定；现行行业标准 《冶金工程建设焊工考试

规程》ＹＢ／Ｔ９２５９针对钢结构焊工技术资格考试的要求进行了

规定。这两部标准可作为本标准的配套标准执行。

８３２　本条对焊接相关人员的职责作出了规定，其中焊接检验

人员负责对焊接作业进行全过程的检查和控制，出具检查报告。

所谓检查报告，是根据若干检测报告的结果，通过对材料、人

员、工艺、过程或质量的核查进行综合判断，确定其相对于特定

要求的符合性，或在专业判断的基础上，确定相对于通用要求的

符合性所出具的书面报告，如焊接工艺评定报告、焊接材料复验

报告等。与检查报告不同，检测报告是对某一产品的一种或多种

特性进行测试并提供检测结果，如材料力学性能检测报告、无损

检测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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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　焊接工艺评定

８４１～８４７　由于钢结构工程中的焊接节点和焊接接头不可能

在焊接完成后再进行实物取样检验，为保证工程焊接质量，要在

构件制作焊接前进行焊接工艺评定 （ＷＰＱ）。设计文件中一般应

有焊接工艺评定执行标准的要求。本标准中对于焊接工艺评定的

具体要求原则上执行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焊接规范》ＧＢ

５０６６１的规定。考虑到本标准的应用范围包括了核钢制安全壳、

水利水电工程钢闸门、桥梁钢结构等特殊的结构类型，其焊接工

艺评定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要求，此类钢结构应执行其相应的技

术标准。其中核电厂钢制安全壳应按照现行行业标准 《压水堆核

电厂钢制安全壳设计建造规范》ＮＢ／Ｔ２０４８２中的要求执行；水

利水电工程闸门焊接工艺评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水利水电工

程钢闸门制造、安装及验收规范标准》ＧＢ／Ｔ１４１７３要求；铁路

桥梁钢结构应按照现行企业标准 《铁路钢桥制造规范》Ｑ／ＣＲ

９２１１的要求执行。

８４８　钢结构焊接坡口的组装间隙对焊接接头的力学性能、焊

接残余应力等均有重要影响。在相同的焊接条件下，过大的组装

间隙会增大焊缝体积和接头收缩量，从而对接头的力学性能和残

余应力产生不利影响，严重时会导致裂纹产生。必须通过模拟实

际焊接的条件进行焊接工艺评定，合格后才可在允许的最大间隙

范围内进行焊接。

８５　焊 接 材 料

８５１　焊接材料对焊接质量的影响重大，纵观近年来国内发生

的钢结构焊接质量问题，有很大比例上是由于焊材因素造成的，

包括焊材的选用、焊材自身质量以及保存和处理等。设计时应根

据钢材的性能、结构的受力特点和工作环境等因素选择与其相匹

配的焊接材料。

８５２　焊条、药芯焊丝、焊剂等焊接材料保管不当会导致吸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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锈蚀等问题。烘干后的焊材在自然环境中会重新吸潮，反复高温

烘焙会导致药粉中某些有效成分失效。这些问题都会影响焊接质

量，故需要对不同类型的焊接材料特别是低氢型焊接材料的使用

保管作出明确规定。

８５８　本条给出了使用不同焊接方法时常用钢材与母材的匹配

建议。对于屈服强度４６０ＭＰａ及以上的钢材，需要按照文件要求

匹配合适的焊接材料，当按等强度和等冲击韧性匹配时，焊接材

料的强度和冲击韧性不得低于被焊母材产品标准的下限值。

８６　焊 前 准 备

８６１　焊接接头的坡口表面质量是保证焊接质量的重要条件，

坡口表面存在的各种杂质及碳、氢等成分，是产生各种焊接缺陷

的原因。坡口表面状况对焊缝质量的影响，本条给出了焊前检查

和超标缺陷的处理要求，与我国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焊接规

范》ＧＢ５０６６１要求相一致。

８６２　焊接接头的坡口及组装精度是保证焊接质量的重要条件，

超出允许偏差要求的坡口角度、钝边尺寸、根部间隙会影响施焊

和焊接接头质量，同时也会增大焊接应力，易于产生延迟裂缝。

本条根据钢结构承受的荷载类型，结合实际应用经验，分别给出

了不同焊接工艺条件下的坡口组装允许偏差，在确保质量的前提

下，做到经济适用。

８６３　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焊接规范》ＧＢ５０６６１规定了不同

焊接方法焊接环境的风速限制。试验研究和实践经验表明，对于

焊条电弧焊和自保护药芯焊丝电弧焊，当焊接作业区风速超过

８ｍ／ｓ，对于气体保护电弧焊，当焊接作业区风速超过２ｍ／ｓ时，

焊接熔渣或气体对熔化的焊缝金属保护环境就会遭到破坏，致使

焊缝金属中产生大量的密集气孔。所以在施焊过程中，应避免在

上述风速条件下进行施焊，或设置防风屏障。

应避免在工件潮湿或雨、雪天气下进行焊接操作，因为水分

是氢的来源，而氢是产生焊接延迟裂纹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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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会造成钢材脆化，使得焊接过程的冷却速度加快，易于

产生淬硬组织，对于碳当量较高的钢材焊接是不利的，尤其是对

于厚板和接头拘束度大的结构影响更大。本条对低温环境施焊作

出了具体规定。

８６４　为避免因引弧时由于焊接热量不足而引起焊接裂纹，或

熄弧时产生焊缝缩孔和裂纹，以及由于保护不良而导致的其他焊

接缺欠，确保焊接质量焊缝，钢结构加工制作时需要在焊缝端部

设置引弧板、引出板。引弧板、引出板所用钢材应对正式焊缝的

金属性能不产生显著影响，不要求与母材材质相同，但强度等级

不应高于母材，成分应相近，以保证有相近的焊接性。为确保焊

缝的完整性，避免在去除时对焊接接头造成损害，规定了不同焊

接方法适用的引弧板、引出板的长度和去除方法。

８６５　采用衬垫的目的是保证焊缝焊透，同时防止烧穿。目前

钢结构制造时可采用的衬垫种类较多，有些衬垫焊接完成后需要

去除，有些则可永久保留。

大部分的钢衬垫会永久保留，在焊接时部分钢衬垫会融入焊

缝，对焊接接头质量产生影响，需要对钢衬垫的材质做出限定。

不同焊接方法的熔深不同，为避免烧穿，需要选用适合的衬垫厚

度。为避免钢衬垫接长时，未焊或熔合不良的钢衬垫接头形成严

重缺口导致焊缝中横向裂缝并延伸扩展到母材中，要求钢衬垫板

在整个焊缝长度内连续或采用全焊透焊缝拼接。钢衬垫与母材组

装间隙过大容易导致焊缝根部产生缺陷，需要在焊缝全长范围内

确保其贴合良好。

陶瓷衬垫将参与焊接冶金过程，使用前需要进行工艺评定，

并遵守焊接材料的使用、保管要求。

铜块作为衬垫时主要用于强制焊缝成形，但应保证不得有铜

熔入焊缝，以免影响焊缝内部质量。

８６６　对于最低预热温度和道间温度的规定，主要目的是控制

焊缝金属和热影响区的冷却速度，降低焊接接头的冷裂倾向。预

热温度越高，冷却速度越慢，会有效的降低焊接接头的淬硬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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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裂纹倾向。对调质钢而言，不希望较慢的冷却速度。

本条根据常用钢材的化学成分、中等结构拘束度、常用的低

氢焊接方法和焊接材料以及中等热输入条件给出的可避免焊接接

头出现淬硬或裂纹的最低温度。实践经验及试验证明：焊接一般

拘束度的接头时，按本条规定的最低预热温度和道间温度，可以

防止接头产生裂纹。在施焊过程中，为获得合格的焊接接头，预

热温度和道间温度应不低于表８．６．６的规定值。为避免母材过热

产生脆化而降低焊接接头的性能，对不同荷载类型的钢结构焊接

的道间温度上限也做出了规定。

实际工程结构焊接施工时，应根据母材的化学成分、强度等

级、碳当量、接头的拘束状态、热输入大小、焊缝金属含氢量水

平及所采用的焊接方法等因素综合判断或进行焊接试验，以确定

焊接时的最低预热温度。如果有充分的试验数据证明，选择的预

热温度和道间温度能够防止接头焊接时裂纹的产生，也可以选择

低于表８．６．６规定的最低预热温度和道间温度。

为了确保焊接接头预热温度均匀，冷却时具有平滑的冷却梯

度，本条对预热的加热范围做出了规定。同时为保证测量结果的

准确，规定了温度测量部位和时机。

电渣焊、气电立焊，热输入较大，焊接速度较慢，一般对焊

接预热不作要求。

不同钢厂提供的调质钢，其成分、交货状态各有不同，焊接

性会存在差异，故调质钢焊接时采用的预热温度、道间温度需参

考钢厂提供的相关指导性建议。

８６７　定位焊缝的焊接质量对整体焊缝质量有直接影响。钢结

构制造过程中，因定位焊引发的质量问题比较突出，应从焊前预

热、焊材选用、焊工资格及施焊工艺等方面给予充分重视，避免

造成正式焊缝中的焊接缺陷。

８７　焊 接 工 艺

８７１　焊接工艺规程是按照评定合格的工艺，或按照免于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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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编制而成，是保证焊接质量的重要技术文件，应严格

遵守。

８７２　钢结构制造过程中，为满足组装、吊装等需求，需要在

构件上加焊临时部件。临时焊缝去除后，在构件上相应部位会保

留一定深度的熔化区和热影响区，该区域的晶粒组织、力学性

能、几何缺陷及残余应力等对钢结构的使用性能会带来一定影

响，需要对其做出明确要求。对于Ｑ４２０、Ｑ４６０等级钢材或板厚

大于４０ｍｍ的低合金钢，临时焊缝清除后应采用磁粉或着色方

法检测，以确保母材中没有残留焊接裂纹等缺陷，避免对结构的

安全产生不利影响。

８７３　多层焊中断施焊时，如果结构的刚度大、材料碳当量高，

或施焊环境温度低、湿度大时，采用保温和后热处理主要是为了

避免出现延迟裂纹。

８７４　接头处的处理主要目的是避免出现接头不良等缺陷，或

者焊道高低差超过允许值。

８７５　清根后形成的刨槽形状会影响焊接可达性，如果侧面角

度过小，容易造成未熔合，需要根据后续焊接方法要求，确定刨

槽的侧面角度。碳弧气刨时的夹碳、粘渣会导致焊接裂纹等缺

陷，应予以避免。清根后必须彻底清除氧化物等影响焊接质量的

残留杂质。

８７６　焊接变形控制主要目的是保证构件或结构要求的尺寸，

但有时控制焊接变形的同时会增大结构的焊接应力和出现焊接裂

纹，因此应采取合理的焊接工艺措施、装焊顺序、平衡焊接热输

入等方法控制焊接变形，避免采用刚性固定或强制措施控制焊接

变形。本条给出了一些经实践经验证明对控制构件的焊接变形有

效的方法，可根据实际结构情况采用。

８７７　在Ｔ形、十字形及角接接头焊接时，由于焊接收缩应力

作用于板厚方向 （与钢板厚度垂直的方向）而使钢板产生沿轧制

方向的台阶状层状撕裂。近年来在重大工程项目中已发生过多起

由层状撕裂而引起的工程质量问题，应在焊接连接设计与材料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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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方向性能要求方面给予足够的重视。经过多年试验研究，总结

出一系列防止层状撕裂的措施。相关标准中规定了对材料厚度方

向性能的要求。本条主要从焊接节点形式的优化设计方面提出要

求，目的是减小焊缝截面和焊接收缩应力，使焊接收缩力尽可能

平行于板材的轧制方向，同时也给出了防止层状撕裂的相应焊接

工艺措施。

８７８　对过焊孔提出构造要求，一方面是保证主要焊缝的连续

性，另一方面也是为满足焊接操作需要。

８７９　焊缝金属或部分母材的超标缺欠，施工单位可以选择局

部修补或全部重焊。焊接或母材的缺陷修补前应分析缺陷的性质

和种类及产生原因。如果不是因焊工操作或执行工艺参数不严格

而造成的缺陷，应从工艺方面进行改进，编制新的工艺并经过焊

接试验评定合格后进行修补，以确保返修成功。多次对同一部位

进行返修，会造成母材的热影响区的热应变脆化，对结构的安全

有不利影响，因此本条规定同一部位的焊接返修不应超过两次。

在拘束度较大的部位清除裂纹时，裂纹两端钻止裂孔的目的是为

避免裂纹扩展。

８７１０　焊缝金属中的扩散氢是延迟裂纹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

焊接接头的含氢量越高，裂纹的敏感性越大。焊后消氢热处理的

目的就是加速焊接接头中扩散氢的逸出，防止由于扩散氢的积聚

而导致延迟裂纹的产生。当然，焊接接头裂纹敏感性还与钢种的

化学成分、母材拘束度、预热温度以及冷却条件有关，因此要根

据具体情况来确定是否进行焊后消氢热处理。

焊后消氢热处理应在焊后立即进行，处理温度与钢材有关，

但一般为２００℃～３５０℃，本条规定为２５０℃～３５０℃。

如果在焊后立即进行消应力热处理，可不必进行消氢热

处理。

８７１１　国内大多采用热处理和振动两种方法对钢结构进行焊后

消应力处理。消应力热处理目的是降低焊接残余应力或保持结构

尺寸的稳定性，主要用于承受较大拉应力的厚板的对接焊缝、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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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疲劳应力的厚板或连接复杂、焊缝密集的重要受力构件；局部

消应力热处理通常用于重要焊接接头的应力消减。振动法消应力

处理虽然能达到消减应力峰值的目的，但其效果难以准确界定。

如果为了避免钢结构焊后因残余应力引起的结构变形，采用振动

消应力方法对构件进行整体处理既方便又经济。

某些调质钢、含钒钢和耐大气腐蚀钢进行消应力热处理后，

其显微组织可能发生不良变化，焊缝金属或热影响区的力学性能

会产生恶化，甚至产生裂纹，应慎重选择消应力热处理。

此外，还应充分考虑消应力热处理后可能引起的构件变形，

以及热处理过程中的安全措施的可靠性。

８７１２　采用拉弧式栓钉焊接方法进行栓钉焊接时，焊接前采用

与正式产品条件相近的试板进行试焊，主要是验证工艺参数的正

确性。

８７１３　电渣焊主要用于箱形构件内横隔板的焊接。电渣焊是利

用电阻热对焊丝熔化建立熔池，再利用熔池的电阻热对填充焊丝

和接头母材进行熔化而形成焊接接头。调节焊接工艺参数和焊剂

添加量以建立合适大小的熔池是确保电渣焊焊缝质量的关键。

电渣焊的焊接热输入量较大，引弧时为防止引弧块被熔化而

造成熔池建立失败，一般采用铜制引熄弧块，且规定其长度不小

于１００ｍｍ。规定引弧槽的截面尺寸与接头的截面尺寸大致相同，

主要考虑到在引弧槽中建立的熔池转换到正式接头时，如果截面

积相差较大，将造成正式接头的熔合不良或衬垫板烧穿，导致电

渣焊失败。

为避免电渣焊时焊缝产生裂纹和缩孔，应采用脱氧元素含量

充分且Ｓ、Ｐ含量较低的焊丝。

为了使焊缝金属与接头的坡口面完全熔合，必须在积累了足

够的热量状态下开始焊接。如果焊接过程因故中断，熔渣或熔池

开始凝固，可重新引弧焊接直至焊缝完成，但应对焊缝重新焊接

处的上、下两端各１５０ｍｍ范围内进行超声波检测，并对停弧位

置进行记录，以便焊后重点检测。

２６２



８７１４　由于机器人焊接生产效率高，且具有稳定、可靠的焊接

质量，同时可改善作业者的劳动环境，降低了从业人员的劳动强

度。因此在钢结构焊接上引入机器人焊接技术，对促进国内钢结

构制造技术、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改善焊接从业者劳动环

境具有重要意义。

本条对机器人焊接工艺提出了基本要求，对坡口加工、组装

精度作出了规定，钢结构制造企业可根据使用机器人种类、应用

场合及对象的不同确定更为详细的工艺要求。

８７１５　在钢结构厚板中采用窄间隙焊，可节省焊材熔敷量、减

少变形、提高焊接效率、降低成本。为保证结构安全，在窄间隙

焊在钢结构厚板中的应用前，其构造设计应经原设计单位审核并

进行焊接工艺评定试验，合格后并方可使用。

８８　焊 接 检 验

８８１　本条对钢结构的焊接检验通用要求给出规定，由于锅炉

钢结构、输电线路铁塔钢结构、水利水电钢闸门、核电厂钢制安

全壳的焊接检验都有其特殊规定，为保证这些结构能够满足各自

行业的要求，本标准规定这些结构的焊接检验首先应满足本行业

的相应标准，但不应低于本标准的相应规定。

８８２　自检是钢结构焊接质量保证体系中的重要步骤，涉及焊

接作业的全过程，包括过程质量控制、检验和产品最终检验。自

检人员的资质要求除应满足本标准的相关规定外，其无损检测人

员数量的要求尚需满足产品所需检测项目每项不少于两名２级及

２级以上人员的规定；监检同自检一样是产品质量保证体系的一

部分，但需由具有资质的独立第三方来完成。监检的比例需根据

设计要求及结构的重要性确定，对于焊接难度等级为Ａ、Ｂ级的

焊缝，监检的主要内容是无损检测，而对于焊接难度等级为Ｃ、

Ｄ级的焊缝，其监检内容还应包括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和检验。

８８３～８８５　这里强调了焊接过程检验的重要性，对过程检验

的程序和内容进行了规定。就焊接产品质量控制而言，过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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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焊后无损检测显得更为重要，特别是对高强钢或特种钢，产品

制造过程中工艺参数对产品性能和质量的影响更为直接，产生的

不利后果更难于恢复，同时也是用常规无损检测方法无法检测到

的。因此正确的过程检验程序和方法是保证产品质量的重要

手段。

８８６　焊缝在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不同，承受荷载不同，破坏后

产生的危害程度也不同，因此对焊缝质量的要求理应不同。如果

一味提高焊缝的质量要求将造成浪费。本条根据承受荷载不同将

焊缝分成需疲劳验算结构和不需疲劳验算结构，并提出不同的质

量要求。同时要求按设计文件规定的荷载形式和焊缝等级，在检

查前按照科学的方法编制检验方案，并由质量工程师批准后实

施。设计文件对荷载形式和焊缝等级要求不明确的，应依据现行

国家标准 《钢结构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０１７及本标准的相关规定执

行，并应经原设计单位签认。

８８７　为了组成抽样检验中的检验批，首先应确定焊缝个体

（处）的数量。一般情况下，将一条钢结构安装焊缝作为一个焊

缝个体 （处）。在工厂制作构件时，箱形钢柱 （梁）的纵焊缝、

Ｈ型钢柱 （梁）的腹板翼板组合焊缝较长，此时可将一条焊缝

以１０００ｍｍ为基准，超过１０００ｍｍ的部分每３００ｍｍ划分为一个

检验个体 （处）。检验批的构成原则上以同一条件的焊缝个体

（处）为对象，一方面要使检验结果具有代表性，另一方面要有

利于统计分析缺陷产生的原因，便于质量管理。

随机取样方法有多种，例如将焊缝个体编号，使用随机数表

来规定取样部位等。但对同一批次抽查焊缝的取样，一方面要涵

盖该批焊缝所涉及的母材类别和焊接位置、焊接方法，以便于客

观反映不同难度下的焊缝合格率结果，另一方面自检、监检所抽

查的对象应尽可能避免重复，以达到更有效的控制焊缝质量的

目的。

８８８　焊接接头在焊接过程中、焊缝冷却过程及以后相当长的

一段时间内都可能产生裂纹。但目前由于生产工艺及技术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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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结构用钢材产生延迟裂纹的概率并不高。为避免由于检验

周期过长使工期延误造成浪费，本标准借鉴欧美等国家先进标

准，规定外观检测应在焊缝冷却以后进行。由于裂纹很难用肉眼

直接观察到，因此在外观检测中应用放大镜观察，并注意应有充

足的光线。

８８９　超声检测的检测等级分为Ａ、Ｂ、Ｃ三级，与现行行业标

准 《钢结构超声波探伤及质量分级法》ＪＧ／Ｔ２０３基本相同，只

是对Ｂ级检测的规定做了局部修改。修改的原因是上述标准在

此规定上对建筑钢结构而言存在不足，易增加漏检比例，现行行

业标准 《钢结构超声波探伤及质量分级法》ＪＧ／Ｔ２０３中规定：

Ｂ级检验采用一种角度探头在焊缝单面双侧检测。母材厚度大于

１００ｍｍ时，双面双侧检测。条件许可应作横向检测。但在钢结

构中存在大量无法进行单面双侧检测的节点，为弥补这一缺陷本

标准规定：受几何条件限制时，可在焊缝单面、单侧采用两种角

度探头 （两角度之差大于１０°）进行检验。

８８１０　本条内容包含了承受静荷载和承受动荷载且不需疲劳验

算结构焊接质量的检验。

１～２　外观检测包括焊缝外观缺欠检测和焊缝几何尺寸测

量两部分。

３～６　无损检测应在外观检测合格后进行。

裂纹可在焊接、焊缝冷却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产生。

Ⅰ、Ⅱ类钢材产生焊接延迟裂纹的可能性很小，因此规定在焊缝

冷却到室温外观检测后即可进行无损检测。Ⅲ、Ⅳ类钢材若焊接

工艺不当则具有产生焊缝延迟裂纹的可能性，且裂纹延迟时间较

长，有些国外标准规定此类钢焊接裂纹的检查应在焊后４８ｈ进

行。考虑到工厂存放条件、现场安装进度、工序衔接的限制以及

随着时间延长，产生延迟裂纹的概率逐渐减小等因素，本标准对

Ⅲ、Ⅳ类钢材及焊接难度等级为Ｃ、Ｄ级的结构，规定以２４ｈ后

无损检测的结果作为验收的依据。对钢材标称屈服强度大于等于

６９０ＭＰａ或调质钢，考虑产生延迟裂纹的可能性更大，规定以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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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４８ｈ的无损检测结果作为验收依据。

内部缺欠的检测一般可用超声波检测和射线检测。射线检测

具有直观性、一致性好的优点，但其成本高、安全防护要求高、

操作程序复杂、检测周期长，尤其是钢结构中大多为Ｔ形接头

和角接头，射线检测的效果差，且射线检测对裂纹、未熔合等危

害性缺陷的检出率低。超声波检测则正好相反，操作程序简单、

快速，对各种接头形式的适应性好，对裂纹、未熔合的检测灵敏

度高，因此世界上很多国家对钢结构内部质量的控制采用超声波

检测。本标准原则规定钢结构焊缝内部缺欠的检测宜采用超声波

检测，如有特殊要求，可在设计图纸或订货合同中另行规定。同

时也鼓励用户辅助采用诸如相控阵、ＴＯＦＤ等先进检测手段，

以提高检测质量。

本标准将二级焊缝的局部检验定为抽样检验。这一方面是基

于钢结构焊缝的特殊性；另一方面，目前我国推行全面质量管理

已有多年的经验，采用抽样检测是可行的，在某种程度上更有利

于提高产品质量。

７　射线检测作为钢结构内部缺欠检验的一种补充手段，在

特殊情况采用，主要用于对接焊缝的检测，按现行国家标准 《焊

缝无损检测　射线检测》ＧＢ／Ｔ３３２３．１～３３２３．２的有关规定

执行。

８～１０　表面检测主要是作为外观检查的一种补充手段，

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检测焊接裂纹，检测结果的评定按外观检验

的有关要求验收。一般来说，磁粉检测的灵敏度要比渗透检测

高，特别是在钢结构中，要求作磁粉检测的焊缝大部分为角焊

缝，其中立焊缝的表面不规则，清理困难，渗透检测效果差，

且渗透检测难度较大，费用高。因此，为了提高表面缺欠检出

率，规定铁磁性材料制作的工件应尽可能采用磁粉检测方法进

行检测。只有在因结构形状的原因 （如检测空间狭小）或材料

的原因 （如材质为奥氏体不锈钢）不能采用磁粉检测时，宜采

用渗透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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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１１　需疲劳验算结构的焊缝质量检验标准基本采用了现行行

业标准 《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ＪＴＧ／Ｔ３６５０及现行企业标准

《铁路钢桥制造规范》Ｑ／ＣＲ９２１１的内容，只是增加了磁粉和渗

透检测作为检测表面缺欠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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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紧固件连接

９１　一 般 规 定

９１１　本章适用于钢结构加工制作中的普通螺栓连接及高强度

螺栓连接的安装，对于单边高强度螺栓、铆钉及环槽铆钉等连接

方法，可参照本章内容制订相应的加工制作、安装工艺和验收

标准。

９２　普通紧固件连接

９２４　本条的自攻螺钉不包括自攻自钻螺钉。

９３　高强度螺栓连接

９３１　高强度螺栓摩擦型连接的摩擦面抗滑移系数，在现行国

家标准 《钢结构设计标准》中有明确要求，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可参照行业标准 《钢结构高强度螺栓连接技术规程标准》ＪＧＪ８２

执行。

Ｄ类：热喷铝及其他特殊处理方式的摩擦面抗滑移系数，应

通过抗滑移系数试验确定，具体试验方法可参照本标准第９．３．５

条的要求。

９３５　关于摩擦面的抗滑移系数在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标准》ＧＢ５０２０５中已明确按钢结构检验批为单位

进行抗滑移系数检验，并按每５万个高强度螺栓用量的钢结构为

一批，不足５万个高强度螺栓用量的钢结构视为一批。但在现行

桥梁钢结构标准中，还是按散件吨位和整体安装阶段作为试验批

划分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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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预　拼　装

１０１　一 般 规 定

钢结构预拼装是验证复杂结构的构件加工制作精度，是否符

合安装允许偏差要求的工序，在构件完成加工制作和检验后，由

制造厂实施。

预拼装作为制造厂内的特殊工序，应按照合同约定、设计要

求、相关标准及规范执行。

预拼装可根据结构形式和特点，进行整体预拼装或将结构整

体划分成若干个拼装单元的分单元预拼装。

１０２　实体预拼装

１０２１１　分单元预拼装需要考虑累计偏差的影响，上一个单元

拼装时的偏差应带入下一个单元；在下一单元拼装时，摆放的共

用杆件需要根据上一个单元预拼装时的偏差进行预偏。

１０４　预拼装允许偏差

当结构形式较为特殊，且无标准时，应结合结构自身特点和

设计文件要求编制检验、验收标准，并经设计和监理部门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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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涂　　装

１１１　一 般 规 定

１１１３　根据涂料的除锈匹配要求选用处理方法，确保涂装材料

附着力达到设计要求。

１１１４　对于首次采用的不同组分配比、涂装工艺 （包括涂装遍

数、间隔时间、涂装方法等）的涂装材料，应进行涂装工艺评

定。由于涂料成分和涂装工艺差别，其黏度、稠度、干燥时间等

是不一样的，导致涂装质量效果也不一样，若仅涂料品牌变化而

其他变化不大，施工单位可以通过施工经验达到涂装质量要求，

可不进行涂装工艺评定；对于施工单位首次采用金属热喷涂和热

浸镀锌防腐，需要进行工艺评定。涂装工艺评定的具体方法可参

照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ＧＢ５０２０５

执行。

１１１５　本条规定构件表面防腐油漆的底层漆、中间漆和面层漆

之间的搭配相互兼容，以及防腐油漆与防火涂料相互兼容，以保

证涂装系统的质量。整个涂装体系的产品尽量来自同一厂家，以

保证涂装质量的可追溯性。

１１２　表 面 处 理

１１２１　本条规定了构件表面处理等级和除锈方法，可根据表

１１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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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表面处理等级和除锈方法

表面处

理等级

除锈

方法
处理手段和达到的要求

Ｓａ１

Ｓａ２

Ｓａ２
１
２

Ｓａ３

喷射

或

抛射

　喷或抛

棱角砂、

钢丸、钢

丝段及其

混合磨料

轻度除锈

　表面应无可见的油脂和污垢，并且没有

附着不牢的氧化皮、锈蚀、油漆涂层等附

着物或污染物

彻底除锈

　表面应无可见的油脂和污垢，并且至少

２／３面积没有氧化皮、锈蚀、油漆涂层等附

着物或污染物。任何残留物应当是牢固附

着的

非常彻

底除锈

　表面应无可见的油脂和污垢，并且至少

９５％面积没有氧化皮、锈蚀、油漆涂层等

附着物或污染物。任何残留的痕迹应仅是

点状或条纹状的轻微色斑

除锈到

出白

　表面应无可见的油脂和污垢，并且没有

任何的氧化皮、锈蚀、油漆涂层等附着物

或污染物。表面应具有均匀的金属色泽

Ｓｔ２

Ｓｔ３

手工

和

动力

工具

　铲刀、

钢丝刷、

砂轮机、

磨盘等

彻底的手

工和动力

工具除锈

　表面应无可见油脂和污垢，无附着不牢

的氧化皮、铁锈和油漆涂层等附着物或污

染物

非常彻底的

手工和动力

工具除锈

　表面应无可见油脂和污垢，无附着不牢

的氧化皮、铁锈和油漆涂层等附着物或污

染物。除锈等级应比Ｓｔ２更彻底，底材显露

部分的表面应具有金属光泽

Ｆ１ 火焰

　火焰加

热作业后

用动力钢

丝刷清除

加热后附

着在钢材

表面的产

物

火焰除锈

　无氧化皮、铁锈、油漆涂层等附着物或

污染物。且任何残留的痕迹应仅为表面变

色 （不同颜色的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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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２、１１２３　钢材表面的粗糙度对漆膜的附着力、防腐性能

和使用寿命有较大的影响。粗糙度大，表面积也将增大，漆膜与

钢材表面的附着力相应增强；但是，当粗糙度太大时，若漆膜用

量一定时，则会造成漆膜厚度分布不均匀，特别是在波峰处的漆

膜厚度往往低于设计要求，引起早期的锈蚀。另外，还常常在较

深的波谷凹坑内截留住气泡，将成为漆膜起泡的根源。粗糙度太

小，不利于附着力的提高。所以，本条提出对表面粗糙度的要

求。表面粗糙度的大小取决于磨料粒度的大小、形状、材料和喷

射速度、喷射压力、作用时间等工艺参数，其中以磨料粒度的大

小对粗糙影响较大。

１１３　防腐涂装涂料

１１３１　钢构件涂装采用喷涂，喷涂泵的压缩比、枪嘴口径、喷

枪喷幅、进气压力等应按照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要求。喷涂作业时

应经常检查枪嘴磨损程度，当喷出漆雾出现断流状态时应更换枪

嘴。喷枪胶管应能自由拉伸到工作区域，并应能满足出口压力要

求；高压无气喷涂时，喷枪与被涂表面的距离宜控制在３０ｃｍ～

４０ｃｍ，喷枪宜与表面垂直。喷枪往复距离宜控制在０．８ｍ～１ｍ，

并宜进行５０％的交叠喷涂；空气喷涂采用的压缩空气不得含有

油、水等污染物，空气压缩机应安装油水分离器。喷涂设备使用

前和使用后均应用清洗剂彻底清洗，喷涂水性涂料的喷涂机应使

用洁净自来水清洗至水无色；喷涂不同种类的涂料时，也应将喷

涂设备清洗干净。清洗剂的选用应按照溶剂型产品使用说明书的

规定。

１１３５　涂料漆膜的表干、实干和覆涂间隔应按照产品使用说明

书的要求，应注意不同温度下表干、实干和覆涂间隔时间的差

异。低温天气或高温天气条件下施工，宜选用冬用型产品或夏用

型产品。涂装下一道涂料前，应对上一道漆膜外观与颜色、干膜

厚度等进行检查，并对漆膜表面进行清理，去除油、水、灰尘、

漆雾颗粒等污染物，合格后方可进行下道涂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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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９　不合格涂装应进行修补，小面积的涂层修补可以采用刷

涂，较多的涂层修补位置连成一片时，中间漆和面漆宜采用喷涂

的方法施工；修补应从发生缺陷的涂层开始往外修补，修补宜采

用动力工具将被损坏的涂层完全清除，损坏区域与完好区域的衔

接部位应采用砂纸磨出搭接坡度，最后一道面漆宜在该独立面上

统喷；修补用的底漆材料宜采用对表面处理要求较低的涂料，其

他涂料应与原涂层系统一致。无机富锌底漆不宜用作修补底漆，

宜采用环氧富锌底漆或低表面处理环氧树脂底漆替代，但用于

１２０℃以上高温条件的钢结构涂装除外。

１１４　金属热喷涂防腐涂装

１１４１　金属热喷涂工艺有火焰喷涂法、电弧喷涂法和等离子喷

涂法等。由于环境条件和操作因素所限，目前工程上应用的热喷

涂方法仍以火焰喷涂法为主。该方法用氧气和乙炔焰熔化金属

丝，由压缩空气吹送至待喷涂结构表面，即为本条的气喷法。气

喷法适用于热喷锌涂层，电喷涂法适用于热喷涂铝涂层，等离子

喷涂法适用于喷涂耐腐蚀合金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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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制成品的检验、标识、

包装、运输及交付

１３２　制成品的检验与标识

１３２１０　本条对制成品的资料检查涵盖的内容作出明确规定。

１　原材料包括：钢材 （板材、型材、管材、带钢、棒材

等）、各类螺栓、各类焊材、油漆等。

以上材料的质量证明书应与原物相对应，一式三份原件或复

印件 （复印件需加盖经销单位质量检验红章）。

钢材复验报告包括钢材的力学性能、化学成分；高强度螺栓

的复验报告、抗滑移系数试验等。检验、试验单位的营业执照、

资质证书 （包括单位、试验设备和操作人员证书）应齐全、

有效。

以上资料一式三份原件或复印件 （经业主认可）须加盖单位

红章。

５　焊缝无损检测报告包括超声波、射线、磁粉探伤检测报

告。第三方无损检测机构应具备检验单位的营业执照、资质证书

（包括单位、实验设备和操作人员相关资料和证书）。

以上资料一式三份原件或复印件 （经甲方认可）须加盖单位

红章。

６　自检记录包括组对自检记录、焊缝自检记录、探伤自检

记录、预拼装自检记录、除锈自检记录、喷涂自检记录等。

以上资料应保证准确、真实，一式三份原件。

１１　验收记录包括：钢结构 （零、部件加工）分项工程检验

批质量验收记录、钢结构 （构件组装）分项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

记录、钢构件组装检查记录 （焊接Ｈ型钢）、钢构件组装检查记

录 （焊接连接制作组装）、钢构件组装检查记录 （焊接实腹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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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钢构件组装检查记录 （单节钢柱）、钢构件组装检查记录

（多节钢柱）、钢构件组装检查记录 （墙架、檩条、支撑系统）、

钢构件组装检查记录 （钢平台、钢梯、防护栏杆）、钢结构 （预

拼装）分项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钢结构制作 （安装）焊接

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一、二级焊缝外观质量抽检记录，钢

结构焊缝外观检查记录、焊缝返修记录、防腐涂料涂装工程检验

批质量验收记录、涂层厚度检测记录。

１２　设计变更内容应在钢结构施工详图中的相应部位注明。

１３３　制成品的包装与存放

１３３３　本条对制成品的包装方式及相应要求进行了规定。

１　外形尺寸和刚度较大、不易变形的构件可采用裸装，如

大截面的工字形和箱形构件、桥面板单元等；

２　断面较小、细长、规则的构件可采用捆装或打包架包装，

如小截面型钢构件、圆管杆件、钢板剪力墙等；

３　尺寸较小的制成品，可采用分类装箱，如连接板、高强

螺栓等；

４　有些项目设计要求高或部分制成品保护要求高，因此设

计对构件的包装会提出特殊要求；

５　出口产品的包装可能有些特殊要求，因此应满足项目所

在国的法律要求及海运的相关要求；

６　栓接部位的摩擦面抗滑移系数可能因摩擦面受到污染或

损伤而发生改变，因此包装时应摩擦面对进行保护。

１３４　制成品的运输与交付

１３４３　本条对制成品装车或装船要求进行了规定。

１　监管内容包括：装卸时，应保证车体平衡，采取防止构

件移动、倾倒、变形等固定措施；

２　对 “高宽比”较大的Ｈ形梁和不规则的异形构件，应采

用辅助稳定的支撑架，防止其在运输过程中倾倒；支承点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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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考虑运输振动对构件产生的不利影响，必要时应进行支承加密

或对构件进行局部加固；构件装载完成后，宜采用钢丝绳或其他

材料将其捆绑固定牢靠；

４　对于构件上的焊钉连接件，装载时应采取保护措施，不

得使其在运输过程中与其他物体产生触碰而损伤；制成品之间应

采取可靠的防护隔离措施，以防运输过程中摩擦损伤涂层；捆绑

固定时，构件的角部或链索接触处应设置柔性保护垫，防止损伤

构件涂层。

１３４４　本条对制成品的运输进行了规定。

１　运输设备应符合其额定运载能力，并符合运输方式的安

全管理规定；运输车辆应满足 《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的

安全要求，宜采用卫星定位系统及其他物联网技术，对运输全过

程实行管理；

２　专项运输方案宜包括：制成品几何尺寸及重量等基本信

息、运输车辆选型、运输路线、道路状况、装卸方法、安全措

施、应急预案等内容；

３　运输方式不得对制成品造成任何形式的损伤及变形。刚

度较小、易变形的制成品，运输过程中宜采用专用胎架；高强度

螺栓连接副在运输、保管过程中，应轻装、轻卸，防止损伤

螺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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